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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部—固定建築物 

本部內容 

（參見及附註省略） 

次部；建 築 

E01 道路、鐵路或橋樑之建築..................................................................... E-1 
E01B 鐵路軌道；鐵路軌道附件；鋪設各種鐵路之機器....................................E-1 
E01C 道路、體育場或類似工程之修建或其鋪面；修建或修復用之機械或

附屬工具........................................................................................................E-6 
E01D 橋樑..............................................................................................................E-11 
E01F 附屬工程，例如，道路設備或月台、直升飛機降落台、標誌、防雪

柵等之修建..................................................................................................E-12 
E01H 街道清洗；軌道之清洗；海灘清洗；陸地清洗；一般驅霧法 ..............E-14 

E02 水利工程；基礎；疏浚....................................................................... E-16 
E02B 水利工程......................................................................................................E-16 
E02C 船舶提升設備或機械 ................................................................................E-18 
E02D 基礎；挖方；填方；地下或水下結構物..................................................E-18 
E02F 挖掘；疏浚..................................................................................................E-23 

E03 給水；排水........................................................................................... E-26 
E03B 取水、集水或配水之裝置或方法..............................................................E-26 
E03C 乾淨水或廢水之戶內衛生管道裝置；洗滌盆..........................................E-27 
E03D 沖水廁所或具有沖洗設備之小便池；其沖洗閥門..................................E-29 
E03F 下水道；污水井..........................................................................................E-31 

E04 建築物................................................................................................... E-32 
E04B 一般建築物構造；牆，例如，間壁牆；屋頂；樓板；頂棚；建築物

之隔絕或其他防護......................................................................................E-32 
E04C 結構構件；建築材料..................................................................................E-38 
E04D 屋頂覆蓋層；天窗；檐槽；屋頂施工工具..............................................E-41 
E04F 建築物之裝修工程，例如，樓梯、樓板..................................................E-44 
E04G 施工架、模殼；模板；施工用具或其他建築輔助設備，或其應用；

建築材料之現場處理；原有建築物之修理，拆除或其他工作 ..............E-47 
E04H 專門用途之建築物或類似的構築物；游泳或濺水浴槽或池；桅桿；

圍欄；一般的帳篷或天篷..........................................................................E-52 

E05 鎖；鑰匙；門窗零件；保險箱........................................................... E-57 
E05B 鎖；其附件；手銬......................................................................................E-57 
E05C 用於翼扇、特別指用於門或窗之插銷或固接器件..................................E-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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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D 門、窗或翼扇之鉸鏈或其他懸掛裝置 ..................................................... E-65 
E05F 使翼扇移至開啟或關閉位置之器件；翼扇調節；其他未另行規定而

與翼扇功能有關的零件............................................................................. E-67 
E05G 貴重物品保險箱或保險庫；銀行用防護裝置；安全交易隔板 ............. E-69 

E06 一般門，窗，百葉窗或捲輥遮簾；梯子 ........................................... E-71 
E06B 於建築物、車輛、圍欄或類似圍繞物之開口處用的固定式或移動式

閉合裝置，例如，門，窗，遮簾，柵門 ................................................. E-71 
E06C 梯子............................................................................................................. E-77 

次部；鑽進；採礦 

E21 土壤鑽探；採礦 ................................................................................... E-79 
E21B 土壤或岩石的鑽探；從井中開採油、氣、水、可溶解或可溶性物質

或礦物泥漿................................................................................................. E-79 
E21C 採礦或採石 ............................................................................................... E-89 
E21D 豎坑孔道；隧道；迴廊道；大型地下隔間 ............................................. E-92 
E21F 礦井或隧道中或其自身之安全裝置，運輸、充填、救護、通風或排

水................................................................................................................. E-96 

E99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 E-98 
E99Z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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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部：建 築 

E01 道路、鐵路或橋樑之建築（隧道見 E21D） 

E01B 鐵路軌道；鐵路軌道附件；鋪設各種鐵路之機器（脫軌或復軌器，軌道

制動器或減速器見 B61K） 

次類索引 

軌道結構 
一般結構 .................................................... 2/00 
道碴，橫向或縱向軌枕 ................. 1/00，3/00 
一般用途之鋼軌或 
轉轍器............................ 5/00 至 13/00，26/00 

特種用途之鋼軌或道岔 ........... 21/00 至 26/00 
防護裝置 ................................... 15/00 至 19/00 

道床或軌道之鋪設、養護、 
翻新或取出 ............................. 27/00 至 37/00 

 
 
鐵路或電車道之軌道結構 

1/00 道碴層；支承軌枕或軌道之其他
設備；道碴層之排水（採用溝槽、

涵洞或管道排水見 E01F5/00） 

2/00 軌道之一般結構（鐵路網見 B61B 
1/00；路面基礎見 E01C 3/00；一般

基礎見 E02D） 

3/00 橫向或縱向軌枕（用於轉轍器或

交叉者見 7/22）；直接放在道碴層

上支承軌道之其他設備 
3/02 ‧木製者（乾燥或浸漬處理見 B27K） 
3/04 ‧‧防止開裂的用具 
3/06 ‧‧‧防止開裂扒釘 
3/08 ‧‧‧箍緊軌枕之皮條或帶（現場

箍緊木枕之用具見 31/28） 
3/10 ‧‧組合軌枕 
3/12 ‧‧縱向軌枕；與繫桿組合或與繫

桿成整體的縱向軌枕；縱橫向

組合之軌枕 
3/14 ‧‧板；塊；連接板、塊之繫桿 
3/16 ‧鋼製者 
3/18 ‧‧組合軌枕 
3/20 ‧‧特殊用途之軌枕結構，例如，

具有鋪設道碴用之孔洞（重荷

載用之可移動軌道的軌枕見

23/12） 
3/22 ‧‧縱向軌枕；與繫桿組合或與繫

桿成整體之縱向軌枕；縱橫向

組合之軌枕 
3/24 ‧‧板；塊；帶洞軌枕；連接此等

之繫桿 
3/26 ‧‧與木頭、人造石或其他材料之

插入物組合者 
3/28 ‧混凝土、天然石或人造石製成者

（製造見 B28） 
3/30 ‧‧空心軌枕 
3/32 ‧‧加護套或帶有加強筋者（空心

軌枕見 3/30） 
3/34 ‧‧‧具有預應力護套或鋼筋者 

（預應力護套或預應力鋼

筋構件見 E04C 5/00） 
3/36 ‧‧組合軌枕 
3/38 ‧‧縱向軌枕；與繫桿組合或與繫

桿形成整體之縱向軌枕；縱橫

向組合軌枕；支承兩根鋼軌之

混凝土墊板 
3/40 ‧‧板；塊；帶洞軌枕；連接此等

之繫桿 
3/42 ‧‧與木頭或其他材料插入物組合者 
3/44 ‧以其他材料為主而製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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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用不同材料製成者（3/26，3/42
優先） 

3/48 ‧軌枕之定距器或繫桿 

5/00 鋼軌；護軌（鋼軌製造見 B21B）；

其定距設備 
5/02 ‧鋼軌 
5/04 ‧‧企口鋼軌 
5/06 ‧‧可反向或倒轉的鋼軌 
5/08 ‧‧組合鋼軌；具可拆卸或不可拆

卸構件之組合鋼軌 
5/10 ‧‧‧組合式企口鋼軌；企口鋼軌

用之插入物 
5/12 ‧‧具有作軌枕用軌腳之鋼軌 
5/14 ‧‧軌道特殊部分用之鋼軌，例如，

用於曲線軌道之鋼軌 
5/16 ‧定距器 
5/18 ‧護軌；其連接、固定或調整設備 

7/00 轉轍器；交叉（操作機械見 B61L） 
7/02 ‧尖軌；與之有關的結構 
7/04 ‧‧圍繞末端豎軸旋轉的尖軌之結構 
7/06 ‧‧柔性尖軌或柔性魚尾板之結構 
7/08 ‧‧其他尖軌之結構，例如，傾斜

於與鋼軌相平行的軸之結

構，活動式尖軌或尖軌塊體 
7/10 ‧轍岔 
7/12 ‧‧用單一或複合部件製之固定式

轍岔 
7/14 ‧‧有活動構件之轍岔 
7/16 ‧‧突變轍岔 
7/18 ‧轉轍器及交叉之組合 
7/20 ‧轉轍器之安全設備，例如，轍尖

防護器、輔助或導軌部件 
7/22 ‧轉轍器或交叉用之特殊軌枕；其

固定設備 
7/24 ‧轉轍器之加熱 
7/26 ‧轉轍器之潤滑（鋼軌潤滑見 B61K 

3/00） 
7/28 ‧交叉 
7/30 ‧‧突變交叉 

9/00 軌枕或類似物上固定軌條（橋樑

上固定軌條見 E01D 19/12） 

9/02 ‧直接於軌枕或基礎上固定鋼軌、

墊板或軌座；所用之設備 
9/04 ‧‧不用夾緊元件固定於木軌枕、

混凝土軌枕上或磚石基礎上 
9/06 ‧‧‧道釘（一般釘子見 F16B） 
9/08 ‧‧‧‧彈性道釘 
9/10 ‧‧‧軌枕用之螺絲或螺栓（一般

螺絲或螺栓見 F16B） 
9/12 ‧‧‧道釘或螺絲用之保持或鎖緊

裝置 
9/14 ‧‧‧軌枕洞用之塞子、套筒、螺

紋襯墊或其他插件（插塞或

套筒見 31/26） 
9/16 ‧‧‧‧木軌枕用者 
9/18 ‧‧‧‧混凝土軌枕用者 
9/20 ‧‧‧用鍵固定 
9/22 ‧‧不用夾緊元件固定在鋼軌枕上 
9/24 ‧‧‧用鍵固定 
9/26 ‧‧‧焊接固定 
9/28 ‧‧用夾緊元件固定在木軌枕、混

凝土軌枕上或磚石基礎上 
9/30 ‧‧‧用彈性鋼夾固定 
9/32 ‧‧用夾緊元件固定在鋼軌枕上 
9/34 ‧‧‧用彈性鋼夾固定 
9/36 ‧‧將鋼軌直接固定於軌枕上之金

屬底板 
9/38 ‧用繫板或軌座間接固定鋼軌；將

鋼軌固定在繫板或軌座上 
9/40 ‧‧平底鋼軌用之繫板（製造見 

B21） 
9/42 ‧‧‧有兩個或更多構件者 
9/44 ‧‧鋼軌固定於繫板上 
9/46 ‧‧‧用夾具固定 
9/48 ‧‧‧‧用彈性鋼夾固定 
9/50 ‧‧‧用鍵固定 
9/52 ‧‧‧‧用彈性鍵固定 
9/54 ‧‧軌座 
9/56 ‧‧‧帶兩個或更多車輪踏面之鋼

軌用者 
9/58 ‧‧於軌座上固定鋼軌 
9/60 ‧採用夾板或撐桿支撐鋼軌側面或

軌頭之鋼軌固定件 



E01B 

E-3 

9/62 ‧具有彈性支撐之鋼軌固定件 
9/64 ‧夾住或捆緊軌枕用之鋼軌固定件 
9/66 ‧不包括於上述各目內的可以調整

鋼軌位置之鋼軌固定件 
9/68 ‧置於鋼軌、繫板或軌座下之墊或

類似物，例如，木墊、橡膠墊 

11/00 鋼軌之接頭（鋼軌之電氣連接見

B60M5/00） 
11/02 ‧可拆卸之鋼軌接頭 
11/04 ‧‧平面魚尾板 
11/06 ‧‧‧具鍵或銷者 
11/08 ‧‧角形魚尾板 
11/10 ‧‧具支撐或圍繞軌底部件之魚尾

板 
11/12 ‧‧僅與軌腳底接觸之魚尾板 
11/14 ‧‧整體之軌底翼緣夾 
11/16 ‧‧連接具有不同橫截面之鋼軌用

的魚尾板 
11/18 ‧‧臨時維修斷裂鋼軌用之魚尾板 
11/20 ‧‧具軌縫聯結系 
11/22 ‧‧‧用鋼軌構件者 
11/24 ‧‧‧‧鋼軌末端斜交或搭接 
11/26 ‧‧‧‧鋼軌末端嵌接 
11/28 ‧‧‧用連接件者 
11/30 ‧‧‧‧用具有位於軌頭橫截面之

整體車輪踏面之魚尾板 
11/32 ‧‧‧用單獨部件；連接兩個軌頭

之插塞 
11/34 ‧‧‧‧軌縫旁邊之輔助鋼軌 
11/36 ‧‧魚尾板用之固定設備 
11/38 ‧‧‧固定設備之鎖緊裝置（一般

螺母或螺栓鎖緊裝置見

F16B） 
11/40 ‧‧與焊接件相結合的可拆卸之鋼

軌接頭 
11/42 ‧相對活動的鋼軌接頭，例如，用

於旋轉台上、移車台上或平轉橋

上之鋼軌之接頭 
11/44 ‧不可拆卸的鋼軌接頭；焊接接頭

（焊接方法見 B23K） 
11/46 ‧‧製造無縫線路之一般方法 
11/48 ‧‧熔焊接頭 

11/50 ‧‧電焊接頭 
11/52 ‧‧鋁熱焊接頭 
11/54 ‧電絕緣鋼軌接頭 
11/56 ‧支撐鋼軌末端之特殊裝置（軌底

支撐見 11/08 至 11/14） 
11/58 ‧‧橋板 
11/60 ‧‧‧具楔者 
11/62 ‧‧橋座（軌座見 9/54 至 9/58） 

13/00 防止軌道移位之裝置 
13/02 ‧鋼軌固定器 

15/00 防止人腳陷入企口軌條之防護
裝置 

17/00 與軌道相連接的牲畜防護裝置
（防止牲畜失散之一般格柵見

A01K3/00） 

19/00 軌道之防塵、風、陽光、霜凍或
腐蝕之設備；減少噪音之設備

（防雪柵見 E01F 7/02；掃雪機見

E01H 8/02；灑水見 E01H 11/00） 
21/00 鋪面街道上電車道專用之軌道

上部結構（鋪面見 E01C 9/04，
9/06） 

21/02 ‧特殊支撐設備；軌道排水 
21/04 ‧特殊之固定設備，接頭構造或繫桿 

23/00 易於拆除或活動之軌道，例如，
臨時鐵路；其專用之零部件 

23/02 ‧田間、煤礦或礦區使用的輕便鐵

路之軌道 
23/04 ‧‧固定或連接設備 
23/06 ‧‧轉轍器(旋轉台見 B60S,B61J);

可移動的輕便轉轍器；岔道 
23/08 ‧維修電車道用之臨時軌道 
23/10 ‧重荷載用之可移動軌道，例如，

支承挖掘機用者 
23/12 ‧‧軌枕 
23/14 ‧‧固定或連接裝置（用鍵固定鋼

軌見 9/24） 
23/16 ‧‧轉轍器 
25/00 特種鐵路用之軌道 (鐵路系統見

B61B；道路上之輪軌見 E01C9/02) 



E01B 

E-4 

附註 

本目內下列詞之含意指： 
－ “軌道”此一詞包括非承重
導軌。 

25/02 ‧齒軌鐵路之軌道 
25/04 ‧‧齒軌；齒軌之支撐或連接件 
25/06 ‧‧轉轍器；轍岔；交叉 
25/08 ‧車輛重心在承重軌條上面之單軌

軌道 (25/30 優先) [1,7] 
25/10 ‧‧單軌；輔助性平衡鋼軌；鋼軌

之支撐或連接件 
25/12 ‧‧轉轍器；交叉 
25/14 ‧纜索牽引鐵路車輛用之軌道 
25/15 ‧‧轉轍器；交叉 
25/16 ‧用於具有固定繩索之架空索道之

軌道 
25/18 ‧‧繩索；繩索之支撐、固定或張

拉設備（一般繩索見 D07B；
桅桿見 E04H12/00；繩索套見

F16G） 
25/20 ‧‧轉轍器；交叉 
25/22 ‧車輛於剛性支撐鋼軌上懸吊的鐵

路用軌道 
25/24 ‧‧支撐鋼軌；輔助性平衡鋼軌；

鋼軌之支撐與連接件 
25/26 ‧‧轉轍器；交叉 
25/28 ‧車輛於道路或類似路面上行駛之

導向軌道（道路上之輪軌見 E01C 
9/02） 

25/30 ‧磁懸或磁浮車輛之軌道 [7] 
25/32 ‧‧定子，導軌或滑軌 [7] 
25/34 ‧‧軌轍器；轍岔；交叉 [7] 

26/00 E01B1/00至 E01B25/00各目中
不包含的軌道或軌道部件 

鋪築、維修、翻新或取出道碴或軌

道；為此專門設計之工具或機械（脫

軌與上軌機見 B61K 5/00；從軌道上排除異

物、控制植物生長、噴灑液體見 E01H） 

27/00 道碴之鋪設、翻新、養護、清篩

或取出，與軌道同時或不同時施

工；所需設備；軌枕之填實 
27/02 ‧鋪設道碴；鋪築道碴層；重新鋪

撒道碴材料；所用之機械或設

備；整平設備 
27/04 ‧清除道碴；所用設備，不論其是

否專門用以取出道碴者（27/06，
27/12 優先；重新鋪撒道碴材料

見 27/02） 
27/06 ‧現場翻新或清篩道碴，與軌道同

時或不同時施工 
27/08 ‧‧取出軌道者（27/11 優先） 
27/10 ‧‧不取出軌道者（27/11 優先） 
27/11 ‧‧與軌道部件同時翻新者 
27/12 ‧軌枕之填實，與軌道同時或不同

時施工者；搗實支承軌道之道碴 
27/13 ‧‧軌枕之填實，與軌道同時或不

同時施工者（作成軌枕用的或

道碴帶或道碴座見 27/02） 
27/14 ‧‧‧手動工具或手扶動力機具 
27/16 ‧‧‧所用設備，例如，軌枕搗固機 
27/17 ‧‧‧‧帶有提升、水平或回轉軌

道用之機構 
27/18 ‧‧‧在軌枕下鋪設另外之新材 

料，例如，用定量鏟斗法、

吹送法 
27/20 ‧‧搗實鋪有軌道之道碴，例如，

經由振動軌道，表面振動器

（未鋪軌道道碴之搗實見

27/02；軌枕之填實見 27/12） 

29/00 鋪設，再建或取出軌道；所用工
具或機械（27/00，31/00 優先） 

29/02 ‧裝配妥當的軌道、裝配妥當的轉

轍器或裝配妥當的交叉之運輸、

鋪放、拆除或翻新（29/04 優先） 
29/04 ‧軌道之提升或水平（一般提升設

備見 B66F） 
29/05 ‧鋼軌及軌枕之同時運輸、鋪放、

拆除或翻新（裝配妥當的構件見

2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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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06 ‧軌枕之運輸、鋪放、拆除或翻新

（29/05 優先；裝載設備見 B65G 
7/12） 

29/09 ‧‧在安裝妥當的鋼軌下面或從其

下面 
29/10 ‧‧‧用於插入或拆除軌枕 
29/11 ‧‧‧‧包括用毀掉軌枕之方法進

行拆除，例如，將軌枕切

斷 
29/13 ‧‧‧沿與鋼軌平行方向移動軌 

枕，例如，用於定距或調直

（29/10 優先） 
29/14 ‧‧‧將軌枕提至鋼軌高度（一般

提升設備見 B66F） 
29/16 ‧運輸、鋪放、拆除或更換鋼軌；

軌道中的軌枕上之鋼軌的移動

（29/05 優先；一般移動或傾斜

重載見 B65G 7/00） 
29/17 ‧‧將多段鋼軌組裝成一排， 

例如，焊接在一起者 
29/20 ‧‧將舖於軌枕上之鋼軌在軌道之

平面上轉動 
29/22 ‧‧從軌枕上升高鋼軌，例如，用

於插入底板（一般提升設備見

B66F） 
29/24 ‧固定或拆除可拆卸的固定裝置或

其附件；用可拆卸之固定裝置固

定預先裝配好軌道構件（29/02，
31/26 優先） 

29/26 ‧‧固定裝置係道釘者（29/16 優 
先；釘或Ｕ形釘之釘入或拔出

用之手持釘具見 B25C） 
29/28 ‧‧固定裝置是螺絲及螺母者（固

定或移去螺絲或類似件之輕

便工具見 B25B）；額外鑽孔用

之工具 
29/29 ‧‧‧用於水平排列之固定部件，

例如，魚尾板螺栓 
29/32 ‧不包括於上列各目內之組裝或拆

除軌道構件，例如，底板、鋼軌

防爬器（31/26 優先） 
29/40 ‧於軌道內臨時支撐軌道，鋼軌或

軌枕之設備（臨時用魚尾板見

11/18） 
29/42 ‧不可拆卸地連接或固定軌道構件

於軌道內或軌道上，例如，焊接、

膠接；採用膠接方法預製組裝軌

道構件；用填料密封接縫（31/26
優先；單獨加熱設備見 31/18；
焊接本身見 B23K；膠接金屬構

件本身見 F16B 11/00） 
29/44 ‧‧使軌道鋼軌連接之方法，例如，

考慮外界溫度 
29/46 ‧‧鋼軌末端之握固、定位或推進

連接的設備（移動鋼軌調整接

頭見 29/20） 

31/00 於軌道內或軌道上加工鋼軌、軌
枕、支承板或類似構件；所用之

特殊施工工具、機械或鋪助設備

（與裝配妥當的軌道使用方式無關

的特徵見 B21，B23 至 B25，B27） 
31/02 ‧現場加工軌條或其他金屬軌道構件 
31/04 ‧‧切斷或切開，例如，用鋸、剪，

火焰切割法 
31/06 ‧‧打孔，例如，用鑽、衝、火焰

切割法 
31/08 ‧‧彎曲，例如，用於調直鋼軌或

鋼軌接頭（調至鋼軌末端便於

焊接者見 29/46） 
31/12 ‧‧清除鋼軌、鋼軌接頭或底板處

之金屬，例如，清除焊接點之

毛刺，重新修復磨損鋼軌 
31/13 ‧‧‧用銑削方法 
31/15 ‧‧‧用刨平或銼平法 
31/17 ‧‧‧用研磨方法 
31/18 ‧‧現場重新修復或修理磨損或損

壞之部件，例如，用嵌入材料

法或焊接修補鋼軌（31/04 至

31/12 優先）；現場加熱或冷卻

部件，例如，用於縮小接頭間

隙，硬化鋼軌 
31/20 ‧於軌道內或軌道上加工或處理非

金屬軌枕，例如，打標記，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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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浸（金屬軌枕加工見 31/02） 
31/22 ‧‧木軌枕之切割或打磨，例如，

加工成鋼軌墊座（31/24 優先） 
31/23 ‧‧‧切割成段（與從軌道移走被

切割下來的段結合者見

29/11） 
31/24 ‧‧於軌枕上形成、處理、修復或

清理孔洞；墊木鑽孔（29/28，
31/26 優先） 

31/26 ‧‧插入或清除軌枕孔洞內之插塞

或填充物，例如，塞子或套筒 
31/28 ‧‧設置或移去防裂或類似的加固

裝置（31/26 優先；用鐵皮條

或帶者見 3/08） 

33/00 提升移動或不提升移動軌道之
機械或設備，例如，用於準直軌

道、移動挖掘機軌道（與軌枕填

實機結合者見 27/17） 
33/02 ‧旋轉設備，例如，橫向步移設備 
33/04 ‧‧手動工具；不裝在車輛上之設

備 
33/06 ‧連續操作之旋轉機械，例如，用

於支承挖掘機軌道者 

33/08 ‧‧臂桿式軌道旋轉機 
33/10 ‧‧橋式軌道旋轉機 
33/12 ‧‧臂桿式及橋式組合之軌道旋轉機 
33/18 ‧‧特殊機械之不特殊的零部件 
33/21 ‧‧‧移動軌道用滾筒之裝置或構造 

35/00 修築軌道用之測量儀器或設備
之應用（機車或車輛上用之顯示或

記不良軌段之儀器見 B61K 9/00；
一般量測角度、直線尺寸或不規則

形狀者見 G01B，C） 
35/02 ‧用於定距；線路橫向找平；用於

曲線定位者 
35/04 ‧‧裝有輪子之設備 
35/06 ‧用於測量縱向不規則形狀者 
35/08 ‧‧用於水準測量者 
35/10 ‧‧用於準直者 
35/12 ‧用於測量於車輪荷載作用下之軌

道或其部件移動者，例如，軌枕

之沈陷，軌距之增大 

37/00 E01B 27/00至 E01B 35/00各目
內不包括的鋪築、養護、翻新、

取道碴或軌道 

 
 
E01C 道路、體育場或類似工程之修建或其鋪面；修建或修復用之機械或附

屬工具（用搗實或平整冰雪之方法築成道路或類似鋪面見 E01H） 

次類索引 

設計；基礎...........................1/00; 3/00, 13/00 
道路、運動場或類似工程之鋪面 

普通鋪面 .........................................5/00，7/00 
特殊鋪面 ..............................9/00, 13/00, 15/00 

細部 ...............................................11/00, 17/00 

道路、運動場或類似工程之 
修建或修復 ......................21/00, 19/00, 23/00 

 

1/00 道路之設計或佈置，例如，便於
減少噪音或吸收排氣（體育場之

設計或佈置見 A63C 19/00；飛機場

設計或佈置見 B64F） 
1/02 ‧道路之平面交叉、平面會合點或

或平面互相聯接 
1/04 ‧道路之立體交叉；立體道路之相

聯接 

道路、運動場、遊戲場、飛機場之結構 

3/00 路面基礎（專門適用於遊戲場或運

動場見 13/02；一般基礎見 E02D） 
3/02 ‧瀝青路面之混凝土路基 
3/04 ‧通過穩定土壤鋪築路基 
3/06 ‧路基之防潮、防凍或防震之方法

或裝置 

E01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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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用預製砌塊鋪砌之鋪面；（專門適

用於遊戲場或運動場者見 13/04；專
門適用於小路，人行道或自行車道

者見 15/00；人造石的生產見

C04B；建築石材見 E04C；地板見

E04F） 
5/02 ‧用天然石舖砌者，例如，小方石 
5/04 ‧用磚鋪砌者 
5/06 ‧用水泥或類似粘合材砌塊鋪築者 
5/08 ‧‧加筋砌塊 
5/10 ‧‧‧預應力鋼筋砌塊 
5/12 ‧用瀝青膠合料砌塊鋪築者 
5/14 ‧用木塊鋪築者 
5/16 ‧用金屬塊鋪築者（鋼格柵見 

9/10） 
5/18 ‧用橡膠塊鋪築者 
5/20 ‧用塑料塊鋪築者（5/18 優先） 
5/22 ‧用 5/02 至 5/20 內所列兩個次目

或兩個以上次目之混合材料製成

的砌塊鋪築者 

7/00 現場鋪築之凝結性鋪面（專門適

用於遊戲場或運動場者見 13/06，專
門適用於小路、人行道或自行車道

者見 15/00） 
7/02 ‧不用結合料，僅用碎石鋪築者 
7/04 ‧‧用碎石、礫石或類似材料鋪築者 
7/06 ‧‧用現場熔化、燒結或玻璃化之

碎石鋪築者 
7/08 ‧用碎石及結合料鋪築者 
7/10 ‧‧用碎石及水泥或類似結合料鋪

築者（水泥或類似結合料，砂

漿之成份見 C04B） 
7/12 ‧‧‧砂漿結合之碎石鋪面 
7/14 ‧‧‧混凝土鋪面 
7/16 ‧‧‧‧預應力混凝土鋪面 
7/18 ‧‧碎石及瀝青結合料鋪面 
7/20 ‧‧‧冷結合料，例如，天然的瀝

青 
7/22 ‧‧‧熱結合料，例如，熱瀝青 
7/24 ‧‧‧乳化液或溶液結合料（築路

用之懸浮液或乳化液之製

造見 C04B） 

7/26 ‧‧‧混有其他材料，例如，水泥、

橡膠、皮革、纖維 
7/30 ‧‧碎石及其他結合料之鋪面，例

如，合成材料 
7/32 ‧‧用多層不同材料在現場鋪築之

鋪面 
7/34 ‧‧‧用多層互不黏結材料鋪築之

鋪面 
7/35 ‧‧敷面料；敷面料之混合，澆灌

或鋪撒方法 
7/36 ‧用土壤穩定方法鋪築者 
9/00 特殊鋪面（專門適用於遊戲場或運

動場者見 13/00；專門適用於小路、

人行道或自行車道者見 15/00）；道

路或飛機場特殊地段之鋪面（路

面指示燈見 17/00；人孔或類似構築

物之蓋子或框架見 E02D 29/14） 
9/02 ‧輪軌（用於車輛導向之軌道見

E01B 25/28） 
9/04 ‧鐵路平面交叉口之鋪面 
9/06 ‧靠近電車軌道的鋪面 
9/08 ‧臨時性鋪面（鋼格柵見 9/10） 
9/10 ‧鋼格柵（排水格柵見 E03F5/06；

用作一般建築構件見 E04C） 
11/00 鋪面細部 
11/02 ‧接縫之佈置或構造；製作接縫之

方法；填縫（不限於道路或飛機

場鋪面之密封接縫見 E04B1/68） 
11/04 ‧‧用於水泥混凝土鋪面 
11/06 ‧‧‧接縫之製作方法 
11/08 ‧‧‧金屬材料填縫 
11/10 ‧‧‧塑料或彈性材料填縫 
11/12 ‧‧‧金屬與塑料或彈性材料填縫 
11/14 ‧‧‧傳力桿組裝件 
11/16 ‧築路鋼筋（一般用於建築者見

E04C） 
11/18 ‧‧用於水泥混凝土鋪面者 
11/20 ‧‧‧用於預應力混凝土鋪面者 
11/22 ‧邊溝；路緣石（專門用於提示行

人注意的路緣石見 E01F 9/053） 
11/24 ‧鋪面防滑或免受氣候影響之方法

或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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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 ‧‧固定之加熱或吹噴設備 

13/00 專用於體育場或遊戲場之鋪面
或基礎（總體佈置見 A63C 19/00） 

13/02 ‧基礎，例如，帶有排水或加熱裝

置 [6] 
13/04 ‧由預製的單獨塊件構成的鋪面

（13/08、13/10 優先） [6] 
13/06 ‧現場製作之鋪面（13/08，13/10

優先） [6] 
13/08 ‧促進草生長的表面 [6] 
13/10 ‧進行室外或室內雪或冰上體育運

動的人工表面（13/08 優先） [6] 
13/12 ‧‧用於雪上體育運動者 [6] 
15/00 專用於小路、人行道路或自行車

道之路面 
17/00 路面指示燈，即指構成路面一部

分之透光結構（特殊設計之路標

砌塊見 E01F 9/04） 

道路或其他類似構築物鋪面之修建、

修復用之機器、工具或輔助設備（路

基建造見 E02D，F） 

19/00 製備或鋪撒鋪面材料用者，對堆
放材料進行加工用者，構成、固

結、終飾鋪面用之機器、工具或

輔助設備（路面穩定見 21/00 
；鋪面修復或維修用之特殊設備見

23/00） 
19/02 ‧鋪面材料之製備用者 
19/05 ‧‧破碎、磨碎、或粉碎設備（一

般者見 B02C）；骨料之篩分、

清洗或加熱設備 
19/08 ‧‧輸送及熔化地瀝青、瀝青、焦油

瀝青或類似材料之設備（熔化

焦油瀝青、地瀝青或類似物之

一般固定式鍋爐見 C10C 3/12） 
19/10 ‧‧骨料或填料與非水硬性結合

料，例如瀝青或樹脂之預拌或

預塗的設備或裝置；攤鋪前非

水硬性結合料之預拌設備或

重新恢復用過的非水硬性組

合料之設備 
19/12 ‧粒狀或液態材料鋪撒用者（23/07

優先；縫或槽之填充用者見

23/02，23/09） 
19/15 ‧‧舖設無塗層碎石或類似材料或

用來將上述材料刮平、舖開而

不進行搗實者，例如，用於碎

石基層、鋪面砂墊層者（19/52
優先；鋪撒見 19/20） 

19/16 ‧‧添加或鋪撒液體材料，例如，

瀝青稀漿之設備（ 19/45，
23/02，23/03，23/16 優先；一

般在表面上噴或撒液體材料

或其他流体材料見 B05） 
19/17 ‧‧‧使用噴灑法 
19/18 ‧‧拌有結合料例如，水泥、瀝青

之不需固結或熨平的碎石鋪

撒設備（19/20，19/47 優先；

混凝土或類似材料之輸送設

備見 B65G） 
19/20 ‧‧攤鋪顆粒狀或粉狀材料用之設

備，例如，砂子、卵石、鹽、

乾結合料（化肥鋪撒機見

A01C 15/00） 
19/21 ‧‧同時但又分別地加添液態及顆

粒狀或粉狀材料，例如，瀝青

及粗砂的帶或不帶攤鋪者 
19/22 ‧固結或終飾已鋪設的未凝固材料

用之設備（23/02 優先；產生振

動設備本身見 B06B） 
19/23 ‧‧壓路機；亦能用於壓實土壤之

壓路機（19/43 優先；專用於

農業者見 A01B 29/00；用於花

園之壓滾見 A01G 1/12；製造

或保持雪或冰面用者見

E01H4/00；僅用於壓實土壤者

見 E02D 3/026） 
19/24 ‧‧‧手推式者（19/27 至 19/29 優

先） 
19/25 ‧‧‧用獸力或機動車帶動者 

（19/26 至 19/29 優先） 



E01C 
 

E-9 

19/26 ‧‧‧自行式或裝在道路車輛上者

（19/27 至 19/29 優先） 
19/27 ‧‧‧帶彈性變形碾壓部件者，例

如，氣胎（振動或衝擊見

19/28） 
19/28 ‧‧‧振動壓路機或受到諸例如，

錘衝擊之壓路機（19/29 優

先） 
19/29 ‧‧‧碾壓壓力小於其重量之碾壓

設備，例如，在路軌上行駛

之滾筒式整面機 
19/30 ‧‧除壓路機外之搗實或振動設備

（23/02，23/04 優先；振動澆

注設備見 19/12；搗實或振動

式壓路機見 19/28；一般手提

式振動工具見 B25D；一般搗

實或振動土壤用者見 E02D 
3/046） 

19/32 ‧‧‧手扶式手動操作之搗樁或搗

實器 
19/34 ‧‧‧機動搗樁或搗實器 
19/35 ‧‧‧‧手扶式或手導向工具（19/36

至 19/40 優先） 
19/36 ‧‧‧‧帶直接作用之爆炸室者 
19/38 ‧‧‧‧帶專用於產生振動裝置者 
19/40 ‧‧‧‧鋪面光面修整用者，例如，

搗實或振動式整面機 
19/41 ‧‧帶碾壓工具又帶搗實或振動工

具之設備 
19/42 ‧‧不用碾壓、搗實或振動之方式

對剛鋪設之鋪面層進行光面

修整之設備（僅用於攤鋪者見

19/12） 
19/43 ‧‧對剛鋪設之鋪面層進行琢毛或

整修花樣之機器或裝置，例

如，刻凹槽壓路機 
19/44 ‧‧除壓路機、搗實機、振動器以

外之專用於對剛鋪設鋪面層

進行光面修整之手動操作工

具（19/43 優先） 
19/45 ‧製備或製備及向道路添加複合液

態結合料，例如，乳化瀝青、軟

製地瀝青用之輕便設備（單獨添

加設備見 19/16） 
19/46 ‧製備及鋪撒材料用者（19/45 優 

先；混合骨料與結合劑進行鋪面

見 21/00） 
19/47 ‧‧帶築路專用的舖撒器之水硬性

水泥混凝土攪拌機（混凝土攪

拌機本身見 B28C） 
19/48 ‧鋪設材料並將其壓實或終飾路面

用者 
19/50 ‧築路用之可拆卸模或模板 

（23/02，23/04 優先；永久性模

見 3/00 至 7/00 ；滑動模見

19/48）；現場預製單個鋪面件，

例如，路緣石用之設備及裝置 
19/52 ‧鋪設單個預製鋪面件例如，路緣

石用之設備（預製及鋪設連續板

條用之設備見 19/46；現場製造

鋪面件見 19/50） 

21/00 築路或類似目的用之穩定路面
之設備或方法，例如，拌和骨料

與結合料（現有鋪面下之土壤穩定

見 23/10；土壤改良或土壤穩定材料

見 C09K17/00；一般土壤固結見

E02D 3/12） 
21/02 ‧現場熔化、燒或燃燒土壤 

23/00 建造、修理、修復或去除道路或
類似鋪面用之輔助設備（重行恢

復用過的非水硬性組合料用之設備

見 19/10） 
23/01 ‧新鋪面之放樣或外形檢查之設備

或輔助裝置，例如，模板、樣板

支架（模板導軌見 19/50）；測定、

標示、記錄現有鋪面外形的設備

之應用，例如，縱剖面圖（23/07
優先；一般測量不平整度或粗糙

度見 G01B） 
23/02 ‧在尚未凝固的鋪面上製作、處理

或填充槽或類似溝之設備，例

如，接縫或作標記用之設備，（作

鋪面花樣見 19/43）；所用之可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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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模（不能拆卸的模見 11/02）；
在未凝固的鋪面中插入插塞或可

拆除的插塞支架之設備（23/04 優

先；不能拆除的插塞支架見

11/02） 
23/03 ‧鋪面之養護裝置；用於放置養護

裝置之設備；鋪設預製底層之設

備，例如，鋪設薄片、薄膜（鋼

筋構件見 23/04）；在建造或養護

期內鋪面之保護，例如，帳蓬（路

欄見 E01F 13/00） 
23/04 ‧鋪設加筋構件或接縫條之設備；

可拆除的鋼筋構件支撐（不能拆

除的支撐見 11/16；用於支撐鋼筋

構件之邊模見 19/50）；在鋪面上

鋪設例如，預應力鋼筋所必需的

水平管用之設備，例如，可拆除

的模 
23/05 ‧裝拆模之設備 
23/06 ‧對完成的路面進行加工的設備或

裝置（對剛鋪設鋪面之整修設備

見 19/42 至 19/44，23/02；採礦

用十字鎬見 E21C 35/18）；破損

鋪面之表面修復設備 [6] 
23/07 ‧‧能測定鋪面之外形且能根據測

出的鋪面不平程度按比例添

加材料之設備（單純測定設備

見 23/01） 
23/08 ‧‧使鋪面表面粗糙或刻記花紋之

設備；清除黏在鋪面上之凸出

斑塊或物料之設備，例如，標

記（清除不黏在鋪面上之物料

之設備見 E01H 1/00；琢毛或

除冰設備見 E01H 5/12） 
23/082 ‧‧‧採用非機動工具 [6] 
23/085 ‧‧‧採用機動工具，例如，振動

工具[6] 
23/088 ‧‧‧‧旋轉工具，例如，磨削機 [6] 
23/09 ‧‧形成槽、溝、坑用者，例如，

為標記作縫用者，切斷需要拆

除的路段用者；清洗、處理或

填充溝、槽、坑或縫用者；整

修鋪面邊緣用者 
23/10 ‧‧填高或平整下陷鋪面用者；填

充鋪面下孔洞用者；往下部結

構送料用者（一般土壤固結見

E02D 3/12） 
23/12 ‧‧取出、撕毀或毀壞鋪面用者 

（能攤鋪又能去除鋪面之設

備見 19/52） 
23/14 ‧基礎、鋪面或基礎、鋪面上面之

材料例如，塗料之加熱或乾燥

（23/03 優先；鋪面用之加熱或

乾燥設備見 11/26；現場熔化、焙

燒或燒土壤以穩定路面用者見

21/02；清洗街道之設備見 E01H 
1/08；融化路面上之冰雪之設備

見 E01H 5/10） 
23/16 ‧在完成的鋪面上標出，添置或形

成交通或類似標記之設備（23/14
優先；在未凝固的鋪面上插入或

修建標記之設備見 23/02；在完

全凝固的鋪面上挖溝之設備見

23/09；標記運動場或遊戲場之設

備見 A63C19/06；一般在表面上

添加液體或其他流體材料之設備

見 B05；道路表面標記本身見

E01F9/04)；新標記的保護  
23/18 ‧‧鋪設預製標識者 [6] 
23/20 ‧‧現場形成標識用者 [6] 
23/22 ‧‧‧藉由噴塗者 [6] 
23/24 ‧‧‧藉由澆注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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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1D 橋樑（架設在終點站建築與飛機之間供乘客上下飛機用的橋見 B64F 1/305） 

附註 

在本次類中，最好加入 101/00目之索引碼. [6,8] 

次類索引 

一般的橋樑 .............................................. 1/00 
以支承橋跨結構截面為特徵的橋樑....... 2/00 
以結構類型為特徵的橋樑 ....... 4/00 至 15/00 
以功能為特徵的橋樑 ............................ 18/00 

細部 ........................................................ 19/00 
架設或裝配橋樑 .................................... 21/00 
維修或加固現有橋樑 ............................ 22/00 
拆除橋樑 ................................................ 24/00 

 
 

1/00 一般橋樑（以結構類型為特徵者見

4/00 至 15/00） [6] 

2/00 以支撐橋的跨度結構斷面作為
特徵之橋樑 [6] 

2/02 ‧屬於Ｉ字型樑者 [6] 
2/04 ‧屬於箱形樑者 [6] 

4/00 拱形橋樑 [6] 

6/00 桁架型橋樑 [6] 
6/02 ‧屬於弓弦型橋樑 

11/00 懸吊式或纜索支撐式橋樑 [6] 
11/02 ‧懸吊式橋樑 [6] 
11/04 ‧纜索支撐式橋樑 [6] 

12/00 非屬 2/00至 11/00單一次目結構
所涵蓋之結合型結構為特徵之

橋樑 [6] 

15/00 活動式或輕便橋；浮橋 
15/02 ‧垂直升降橋 
15/04 ‧平旋橋 
15/06 ‧豎旋橋；滾動式豎旋橋，例例如，

Scherzer 橋 
15/08 ‧‧吊橋 
15/10 ‧移動橋；滑動橋；轉筒式橋，即

沿縱軸旋轉，用以反轉及提高道

路 
15/12 ‧輕便或分段裝配式橋，例如，用

於軍事者（浮橋見 15/14） 
15/127 ‧‧與作為運輸、處理或置放橋或

橋的單元的地面支承車輛相

結合者 [6] 
15/133 ‧‧由容易分離之標準化單元或元

件所構成，例如，倍力橋

（15/127 優先） [6] 
15/14 ‧浮動橋樑，例如，浮筒橋（登陸

橋見 15/24；浮體或浮筒、浮橋

用平底橋見 B63B） [6] 
15/20 ‧‧可折疊、可擴張或充氣式的，

以或類似方式的（15/22 優先） 
[6] 

15/22 ‧‧設計成車輛或裝置於車輛上者 
[6] 

15/24 ‧陸上或固定結構物上的橋或類似

結構，用於提供其與船或其他浮

體結構物之通道者（船上坡道裝

置見 B63B27/14；承載坡道見

B65G 69/28） [6] 

18/00 特殊用途或功能的橋樑，未見於
其他分類者，例如，導水管之

橋，支撐管線用的橋樑 [6] 

19/00 橋樑結構建築細部 
19/02 ‧橋墩；橋台（基礎見 E02D） 
19/04 ‧支座；鉸合部件 
19/06 ‧伸縮縫之佈置、修建或連接（不

限於橋樑伸縮縫之密封接縫見

E04B1/68） [5] 
19/08 ‧防潮層或其他隔離層；排水裝置

或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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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 ‧欄桿；煙或氣（例如，機車者）

之防護裝置；維修用之移動車；

橋上管道或纜索之固定（管道或

纜索用之支撐或保護管道，例例

如，吊架、支座、夾具、夾板、

夾鉗、托架，見 F16L 3/00） [5] 
19/12 ‧橋樑之格柵或橋面；橋上鐵路軌

枕或軌道之固定（軌枕見 E01B 
3/00） 

19/14 ‧塔；錨；鞍式支座 [6] 
19/16 ‧懸吊索；懸索夾具 [6] 

21/00 專用於架設或裝配橋樑之方法
或設備 [6] 

21/06 ‧藉由橋或橋段之平移運動所達成

者 [6] 
21/08 ‧藉由橋或橋段之旋轉運動所達成

者 [6] 
21/10 ‧藉由懸臂式架設者 [6] 

22/00 維修或強化現有橋樑之方法或
裝置 [6] 

24/00 拆除橋樑之方法或裝置 [8] 

涉及橋樑的材料成份與主目

E01D1/00至 E01D22/00聯合使用之
索引碼。[6,8] 

101/00 橋樑的材料組成 [6,8] 
101/10 ‧木材 [6,8] 
101/20 ‧混凝土、石料或類似石材 [6,8] 
101/22 ‧‧土石工程；磚瓦 [6,8] 
101/24 ‧‧混凝土 [6,8] 
101/26 ‧‧‧鋼筋強化的 [6,8] 
101/28 ‧‧‧‧有預應力的 [6,8] 
101/30 ‧金屬（101/26 優先） [6,8] 
101/32 ‧‧有預應力的 [6,8] 
101/34 ‧‧非鐵金屬，例如，鋁 [6,8] 
101/40 ‧塑膠 [6,8] 

 
 
E01F 附屬工程，例如，道路設備或月台、直升飛機降落台、標誌、防雪柵

等之修建 

次類索引 

道路或鐵路用之裝置.......1/00，5/00 至 8/00 
方便道路使用之設備................9/00 至 15/00 

直升飛機降落台 ...................................... 3/00 

 
 

道路或鐵路附屬設備之佈置或修建；

直升飛機降落台 

1/00 月台或安全島之修建（一般鐵路

月台佈置見 B61B） 

3/00 直升飛機降落台，例如，設置在
建築物上者（飛機場佈置見

B64F；特殊用途之建築物或類似

的構築物見 E04H） 

5/00 道路底基層或鐵路道碴層之溝
槽、涵洞、管道排水（地下排水

見 E02D；污水管道見 E03F） 

7/00 防雪、流砂、側風影響、雪崩、
崩塌或岩石崩塌之設備（用於道

路之固定加熱或吹噴設備見

E01C11/26）；防眩光裝置 
7/02 ‧防雪柵或類似設備，例如，防流

砂、側風影響之設備（柵欄一般

見 E04H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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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4 ‧防雪崩、崩塌或岩石崩塌之設備，

例如，防止崩塌之構築物或穿廊

（邊坡穩定見 E02D 17/20；屋頂

集雪器見 E04D 13/10） 
7/06 ‧防眩光裝置（8/00 優先） [3] 
8/00 經空氣、傳導之道路或鐵路交通

噪音之吸收或反射裝置（用於降

低飛機噪音的地面裝置見 B64F 
1/26；用於吸收或反射噪音的一般

建築結構，建築物的噪音吸收或反

射裝置見 E04B 1/74） [3] 
8/02 ‧專門用於維持植物生長或容納植

物的（植物培育用容器見 A01G 
9/02；坡面或斜面保持見 E02D 
17/20；擋土牆或防護牆見 E02D 
29/02） [6] 

便於道路使用之裝置 

9/00 道路標誌或交通信號的裝置（信

號，信號系統見 G08，標誌，及其

支持附件見 G09F）；強制注意的

設施，例如，顛簸地面設置 [6] 
9/011 ‧直立構件，例例如，標誌柱或標

誌牌；道路標誌支撐構件（一般

柱或竿見 E04H 12/00；一般固定

標誌與其支撐物的裝置見 G09F 
7/18）[6] 

9/012 ‧‧移動式，例如，交通標示錐，

可折疊的或可膨脹的裝置 [6] 
9/013 ‧‧易於拆卸的，例如，作為反光

片嵌入之承座（9/012 優先）[6] 
9/014 ‧‧貯藏、運輸、放置或取回簡便

裝置 [6] 
9/015 ‧‧有反射器的，例如，具有保持

清潔裝置者 [6] 
9/016 ‧‧經彩飾、發亮者（阻隔或限制

交通用者見 13/00） [6] 
9/017 ‧‧經彎曲或移動後可自行直立者[6] 
9/018 ‧‧專門用於移動或彎曲後會破碎、

分離、崩陷或永久變形者；例

如，汽車撞擊時 [6] 
9/019 ‧‧可延展的，可折疊的，或可以

樞軸結合的（9/017，9/018 優

先）[6] 
9/03 ‧‧使標誌或號誌固定於安全防護

欄或類似物上的裝置 [6] 
9/04 ‧道路路面標誌；道路護邊石或邊

緣，特別是對於道路使用者之提

示告知功能者，例如，經彩飾或

發亮處理（有關車輛改道者見

15/00） [6] 
9/047 ‧‧專用於聲音或振動式信號，例

如，發聲條，強制減速的，例

如，路面減速裝置 [6] 
9/053 ‧‧道路護邊石欄或道路邊緣，專

用於告知道路使用者，例例

如，發亮或彩飾處理者 [6] 
9/06 ‧‧指引交通用之鈕狀釘；標記砌塊 
9/07 ‧‧‧具有可彎曲的或可移動的構

件，包括可回復或不可回復

原狀者，例例如，彈性片 [6] 
9/08 ‧‧交通線 
9/087 ‧‧‧作為實質分隔交通道的車道

線，促使其降低通行意願，

但並非防止其通行 [6] 
9/093 ‧‧‧可移動以作為不同地點之重

複使用者 [6] 
11/00 鋪面或其他路面內襯墊板或其

他傳感設備之埋置（壓力傳感元

件見 G01L；交通控制系統見

G08G） 
13/00 阻擋或限制車輛或行人通行之

裝置，例如，交通門、道路路障

（用於鐵道交叉口者見 B61L） 
13/02 ‧非固定式的 [6] 
13/04 ‧活動的，方便准許或防止通行 [6] 
13/06 ‧‧關於線與道路方向相平行的水

平軸係藉旋轉即可進入開啟

位置者，例如，旋轉門 [6] 
13/08 ‧‧藉旋轉路面上的橫軸進入關閉

位置，例例如，路面可傾斜路

段，可傾斜之停車標線柱 [6] 
13/10 ‧攔車路障，特別是專用於單向通

行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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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用於強制留住車輛或使車輛癱瘓

者，例例如，釘墊 [6] 

15/00 用於使行駛的車輛減速、轉向或
制止誤闖車輛之安全設施者，例

如，防護柱或杆；減少因車輛撞

擊所引起路邊構造損破的設施

（將標誌或號誌固定於安全護欄

或類似物的設施見 9/03；用於強制

留住車輛者見 13/00） [6] 
15/02 ‧沿著道路或車道間設置之連續路

障（可跨越車道之分離設施見

9/087） [6] 

15/04 ‧‧主要由縱向樑或剛性條等所構

成者（15/10，15/12 優先）[6] 
15/06 ‧‧主要由繩索，網或類似物所構

成者（15/10，15/12 優先；崩

塌岩石之防護見 7/04；飛機起

落架捕獲見 B64F1/02） [6] 
15/08 ‧‧主要由牆或類似牆的元件所構

成者（15/10，15/12 優先） [6] 
15/10 ‧‧可移動的，例如，臨時使用的 [6] 
15/12 ‧‧也具有可提供臨時通道之裝 

置，例例如，用於救護車 [6] 
15/14 ‧專用於局部保護者，例例如，橋

墩、道路安全島 [6] 
 
 
E01H 街道清洗；軌道之清洗；海灘清洗；陸地清洗；一般驅霧法（可轉換為

對草地或其他表面進行清掃或清洗的之設備的，例如，除雪；能夠對草地或

其他表面進行清掃或清洗的之設備的割草機見 A01D42/06； 一般清洗見

B08B）[4] 

次類索引 

街道清洗 ................1/00,3/00,5/00,6/00,11/00 
冰或雪表面之製作或維護； 
防滑力之改進..............................4/00；10/00 
軌道之清洗.................................. 8/00，11/00 

海灘清洗 ................................................ 12/00 
陸地之其他清洗 .................................... 15/00 
驅霧 ........................................................ 13/00 

 
 

1/00 噴濕或不噴濕路面清除道路或
類似路面上之廢物（清除雪或冰

塊見 5/00；電車軌道之清洗見

8/00；安裝在車輛上之障礙物清除

器見 B60R 19/00；與鋪設瀝青或類

似材料相結合者見 E01C 19/16；與

噴塗交通線相結合者見 E01C 
23/16） 

1/02 ‧洗刷設備（1/08 至 1/14 優先；一

般刷子見 A46B） 
1/04 ‧‧清理成堆垃圾者，例如，用於

收集者、裝載者 
1/05 ‧‧有驅動刷子者（1/04 優先） 
1/08 ‧氣動去除或取出不希望有的物品

（一般吸塵器見 A47L 5/00 至

9/00）；僅用加熱或氣流進行乾燥

（永久性安裝的加熱或吹噴裝置

見 E01C 11/26；築路或修路用之

加 熱 或 乾 燥 裝 置 見 E01C 
23/14）；用噴射研磨顆粒進行清

理（一般噴砂裝置見 B24C） 
1/10 ‧水力鬆散或去除不希望有的物品

（固定式沖洗設備見 3/04）；耙

或刮之設備（手用工具見 1/12） 
1/12 ‧手用工具，例如，小型鋤（耙子

見 A01D 7/00） 
1/14 ‧利用磁效應清除 
3/00 將液體灑至道路或類似路面

上，例如，用於灰塵控制；固定

式沖洗設備（與清除不希望有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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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結合者見 1/00；噴頭、其他噴

嘴見 B05B） 
3/02 ‧移動式設備，例如，灑水車（車

輛見 B60P 3/22；鋪面用添加液體

材料之設備見 E01C 19/16） 
3/04 ‧固定式設備，例如，永久安裝式

沖洗設備（給水栓見 E03B 9/02） 

4/00 適於交通或體育運動之雪面或
冰面之製作或維護，例如，經由

壓實積雪 [4] 
4/02 ‧用於體育運動者，例如適用於滑

雪道之裝置（冰或雪之生產見

F25C 3/00） [4] 

5/00 清除道路或類似路面上之積雪
或冰塊；平整冰雪，或使其表面

粗糙（用除冰劑見 10/00；安裝在

車輛上之障礙排除設備見 B60R 
19/00；砂、礫石、鹽類之鋪撒器本

身見 E01C 19/20） [4] 
5/02 ‧手用工具（5/04，5/10，5/12 優先） 
5/04 ‧用畜力或發動機動力推進之設

備；用手推進的帶有驅動去除或

傳送元件之設備，例如，氣動傳

送者（5/10，5/12 優先） 
5/06 ‧‧不用驅動元件去除冰雪，例如，

鏟運機之刮刀 
5/07 ‧‧‧且用驅動或氣動裝置傳送去

除冰雪 
5/08 ‧‧主要用驅動裝置去除冰雪 
5/09 ‧‧‧元件沿著閉合圓形路線移動

或旋轉，例如，旋轉式切割

器、挖掘輪 
5/10 ‧用加熱法（固定的吹噴或鋪面加

熱設備見 E01C 11/26） 
5/12 ‧破碎、分離或疏鬆結冰層或硬雪

層之設備或用具 

6/00 配備清除廢物及冰雪裝置之設
備（8/10 優先） 

8/00 清除鐵路軌道上不希望有的物
品；清除電車道上不希望有的物

品（1/00 至 6/00 優先） 
 
8/02 ‧清除鐵路軌道冰雪之方法或設

備，例如，掃雪機（只能在鋼軌

上或軌緣企口上用者見 8/10） 
8/04 ‧‧不用驅動裝置者 
8/06 ‧‧用驅動工具者 
8/08 ‧‧用加熱法者（加熱軌道設備見

E01B 19/00） 
8/10 ‧清除鋼軌、軌緣企口上或類似物

上之不希望有的物品，例如，清

除鋼軌接觸處之冰塊及軌緣企口

內之淤泥（裝在軌道上之加熱、

吹噴或液體沖洗設備見 E01B 
19/00；軌道用之固定式排水設備

見 E01B 21/02；從鋼軌上清除道

碴見 E01B 27/04） 
8/12 ‧‧企口鋼軌、輪緣槽或類似物專

用之清除設備 

10/00 冰封或其他平滑路面上之防
滑，例如，鋪撒砂礫或解凍材料

（用工具使冰塊粗糙見 5/12；在鋼

軌上加解凍劑見 8/10；解凍材料見

C09K 3/18；構造上之防滑措施見

E01C 11/24） 

11/00 在道路或鐵路軌道上不希望有
的草木之控制（一般銷毀不希望

有的草木見 A01M 7/00 至 15/00，
21/00；包括道碴處理之除草見

E01B 27/00）；於軌道上施加水、

除草劑、瀝青等液體（軌道專用

者見 8/10；軌枕防腐用者見 E01B 
31/20） 

12/00 海灘清洗 
13/00 一般驅霧，例如，道路驅霧，飛

機場驅霧 
15/00 其他目不包括之清除陸地上不

希望有的物品，例如，垃圾（清

除土壤中之石塊、樹根或類似物之

撿拾器見 A01B 43/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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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  水利工程；基礎；疏浚 

 
E02B 水利工程（提升船舶見 E02C；疏浚見 E02F） 

 

次類索引 

一般的方法及設備........................1/00，3/00 
人工水渠 ..................................................5/00 
欄河壩或堰....................................7/00，8/00 
水力發電站...............................................9/00 

排水；灌溉；露天水面 
的清理 .......................... 11/00；13/00；15/00 
支承在樁基或類似支承物上 
的人工島 ................................................ 17/00 

 

1/00 一般水利工程之設備、裝置或方法 
1/02 ‧水工模型 

3/00 與溪流，河道，海岸或其他海域
之控制與利用有關的工程（攔河

壩或堰見 7/00）；一般水工結構物

之接縫或密封 
3/02 ‧河川之整治，如水下岩石之破 

除，河床之清理，導流（疏浚或

刮除設備見 E02F） 
3/04 ‧河岸，海岸或港口之防護構築物、

設備或方法（密封或接縫見 3/16） 
3/06 ‧‧突堤；突碼頭；岸壁；岸壁式

碼頭；丁壩；防波堤 
3/08 ‧‧‧具有或不具有樁之乾砌石構

築物（樁見 E02D 5/00） 
3/10 ‧‧壩；堤；用於堤、壩或類似工

程之洩水道或其他構築物（修

建堤或壩一般見 E02D17/18） 
3/12 ‧‧河岸，水壩，水道或其他類似

工程之護砌（一般斜坡護砌見

E02D 17/20） 
3/14 ‧‧‧預製砌塊及其砌置 
3/16 ‧密封或接縫（基礎結構之接縫見

E02D 29/16；不局限於水利工程

之接縫、密封見 E04B 1/68） 
3/18 ‧填水築地（土壤排水見 11/00） 
3/20 ‧海岸、海港或其他固定海洋結構

物之航運設備，例如繫纜柱（停

泊、錨定見 B63B21/00，例如用

於航運之繫纜柱見 B63B 21/06；
浮標見 B63B22/00）[5] 

3/24 ‧‧繫錨柱 [5] 
3/26 ‧‧防護物（與水上船隻成一體者

或其專用者見 B63B59/02）[5] 
3/28 ‧‧防護樁 [5] 

5/00 人工水道（水力發電站用者見

9/02；土壤灌溉用者見 13/00） 
5/02 ‧水道之修築或襯砌 
5/04 ‧通航水道 
5/06 ‧‧與水道有關的操作設備（提升

船舶設備見 E02C） 
5/08 ‧結構部件，如閘門，格柵 

7/00 攔河壩或堰；佈置，結構，建造
方法或設備（河岸、海岸或海港之

防護見 3/04；密封或接縫見 3/16；
水利工程之建築材料或類似材料之

處置見 E02D 15/00；基礎一般見

E02D 27/00） 
7/02 ‧固定式攔河壩 
7/04 ‧‧橫跨峽谷之壩 
7/06 ‧‧‧土壩；堆石壩 
7/08 ‧‧‧牆式壩 
7/10 ‧‧‧‧重力壩，即利用壩之重量

防止傾倒 
7/12 ‧‧‧‧拱壩 
7/14 ‧‧‧‧支墩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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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固定堰；其上部結構或閘板 
7/18 ‧‧虹吸式堰 
7/20 ‧活動堰；閘門 
7/22 ‧‧疊樑壩；事故閘門 
7/24 ‧‧柵條堰 
7/26 ‧‧垂直提升的閘門 
7/28 ‧‧‧帶滑動閘門者 
7/30 ‧‧‧帶閘門用導輪或滾輪者 
7/32 ‧‧‧圓柱形或筒形閘門 
7/34 ‧‧‧垂直提升閘門之閘板 
7/36 ‧‧‧垂直提升閘門之提升機械 
7/38 ‧‧滾筒閘門 
7/40 ‧‧平旋或翻轉式閘門 
7/42 ‧‧‧帶有水平軸之弧形或扇形閘

門 
7/44 ‧‧‧鉸接活葉式閘門 
7/46 ‧‧‧繞門板中間之水平軸翻轉的

閘門 
7/48 ‧‧‧屋頂式或雙門葉式閘門 
7/50 ‧‧浮動閘門 
7/52 ‧‧閘門防振設備 
7/54 ‧‧閘門密封設施 

8/00 攔河壩或堰之結構細部（露天水

面之清理或保持露天水面清潔見

15/00） 
8/02 ‧沈澱物底孔閘門；沖砂閘；截攔

水流攜帶物之構件 
8/04 ‧閥門，閘板或類似構件；淹沒式

洩水閘門 
8/06 ‧溢洪道；消能設備，如減弱渦流

之設備 
8/08 ‧魚道；通過木筏或船之水路 

9/00 水力發電站；其佈置，結構或裝
備，修建方法或設備（水力發動

機見 F03B） 
9/02 ‧水道 
9/04 ‧‧自由流動之水道或水槽；取水

口（其格柵或濾網見 5/08） 
9/06 ‧‧壓力迴道或壓力管；專用於家

用壓力管的迴道；其專用的構

件，例如家用的閥門，閘門（傾

斜坑道之挖掘見 E21D 9/02；
一般閥門見 F16K；一般管道

見 F16L）[6] 
9/08 ‧潮汐或波浪發電站（水壓機，潮

汐或波浪發動機見 F03B） 

11/00 土壤排水，例如，用於農業者 
11/02 ‧排水設備之安裝裝置，如排水用

之開溝器 

13/00 灌溉溝渠，即自流明渠配水系統
（花園，農地，運動場或類似場地

之灑水或噴水之其他配水系統見

A01G 25/00）[2] 
13/02 ‧灌溉管道之截流 

15/00 露天水面之清理或保持其清
潔；其所用設備（船或其它水上

船隻之結構見 B63B，如專門用於

收集露天水面污染之船隻見 B63B 
35/32；用於游泳池或浴場或水池者

見 E04H 4/16）[5] 
15/02 ‧除冰 [5] 
15/04 ‧經由分離或除去油或類似漂浮物

以清理或保持露天水面清潔之設

備（水、廢水或污水之其它處理

見 C02F；用於處理液體污染物，

例如油，汽油，油脂之材料見

C09K 3/32）[5] 
15/06 ‧‧其所用柵欄（15/08 優先）[5] 
15/08 ‧‧不除去污染物而減少污染區之

設備 [5] 
15/10 ‧‧自水面除去污染物之設備 [5] 

17/00 支承於樁基或類似支承物上之
人工島，例如，升降式支柱上之

平台；其修建方法（防護物見

3/26；浮動平台之錨定見 B63B 
21/00；浮動平台，如錨定之浮動平

台見 B63B 35/44；獨立的水下結構

物見 E02D 29/00）[5] 
17/02 ‧經由將支撐結構降至水底進行放

置，例如，如隨後將其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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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4 ‧使工作平台相對於支撐結構上

升、下降或固定的專用設備（一

般的平台提升見 B66F7/00） 

 
17/06 ‧‧固定用者，例如，用楔子或夾

固環 
17/08 ‧‧升降用者 

 
 
E02C 船舶提升設備或機械 

 
 

1/00 船閘；豎井式船閘，即於船閘前
邊築一下部帶洞口之實體壁

牆，船舶經過洞口通行（船閘閘

門見 E02B 7/20） 
1/02 ‧帶輔助船池者 
1/04 ‧帶浮槽者 
1/06 ‧船閘之充水或洩水裝置（位於船

閘閘門內者見 E02B 7/20） 
1/08 ‧使水消能之設備（設在船閘閘門

上者見 E02B 8/06） 

1/10 ‧船在船閘內航行所用之設備；繫

船設備（停泊，錨定水面船隻見

B63B 21/00；海岸，海港或其它

固定海洋結構物之船運設備見

E02B 3/20） 

3/00 沿斜面提升船舶之機械 

5/00 垂直提升船舶機械（沈船之打撈

見 B63C 7/00） 
5/02 ‧帶有浮室者 

 
 
E02D 基礎；挖方；填方（專用於水利工程者見 E02B）；地下或水下結構物 [6] 

附註 

 本次類包括基礎工程所建的地下結構，亦即包括地基表面的破壞而修建之
地下結構。 [6] 

 本次類並不包括僅以地下挖掘法所形成之地下空間，亦即並非涉及地表破
壞之情形時所形成之地下空間見 E21D次類。 [6] 

 

次類索引 

基礎土壤或岩石之勘測、 
改良或保護....................................1/00，3/00 
結構構件及其技術 
結構構件 ................................................5/00 

  放置；撤去；放置及撤去； 

附件 ..................7/00；9/00；11/00；13/00 
材料之處理.............................................15/00 

挖方，填方 ............................................ 17/00 
保持基礎地點之乾燥............................. 19/00 
沈箱 ...........................................23/00，25/00 
作為下部結構之基礎；地下或水下結構，擋

土牆 ...........................................27/00；29/00 
保護，試驗，調直，提升， 
修復 .........................................31/00 至 37/00 

 

1/00 現場基礎土壤之勘測（鑽孔或鑽

土專用之探測見 E21B 25/00，

49/00；一般經由測定其化學或物理

性質對材料進行試驗或分析見

G01N，如採樣見 G01N 1/00） 

E02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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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施工前者 
1/04 ‧‧取土樣 
1/06 ‧‧取地下水樣 
1/08 ‧基礎結構完工後者 

3/00 土壤或岩石之改良或保護，如永
凍土之保護（邊坡或斜坡之穩定見

17/20；攔截地下水流見 19/12 
；農業用之土壤改良見 A01；築路

或其它類似用途之土壤穩定見

E01C 21/00，23/10；岩石錨桿見

E21D） 
3/02 ‧用壓實法改良土壤（3/11 優先；

修建基礎前或修建過程中局部壓

實土壤見 27/26，27/28）[3] 
3/026 ‧‧採取僅能用於或專用於土壤壓

實之滾壓機進行壓實，如羊腳

滾壓機（用於農業土壤處理之

滾壓機見 A01B 29/00；亦能用

於壓實土壤之鋪路碾壓機見

E01C 19/23）[3] 
3/032 ‧‧‧築溝用之滾壓機 [3] 
3/039 ‧‧‧築斜坡用之滾壓機 [3] 
3/046 ‧‧用搗實法或振動法，例如，輔

以對土進行灑水者（3/026，
3/08 優先；用於鐵路道碴之搗

實或振動設備見 E01B 27/00；
用於鋪面材料壓實者見 E01C 
19/30；一般用於混凝土搗固者

見 E04G 21/06）[3] 
3/054 ‧‧‧帶土壤貫入者，如振沖法 [3] 
3/061 ‧‧‧帶直接爆炸室之搗實機（帶

爆炸室之打樁機見 7/12）[3] 
3/068 ‧‧‧靠帶往復運動體之系統操縱

之振動設備（3/054，3/061
優先）[3] 

3/074 ‧‧‧靠帶不平衡旋轉體之系統操

縱之振動設備（3/054 優先）

[3] 
3/08 ‧‧用插入石料或廢棄體法，例如，

壓實樁（用於土壤壓實之排水

砂井見 3/10；修建基礎過程中

對土壤加壓見 27/28） 

3/10 ‧‧用灑水、排水、抽氣或爆破 
法，如經由設置排水砂井或吸

水排水井（3/11 優先；帶輔助

灑水之土壤貫入振動器見

3/054 ； 一 般 土 壤 排 水 見

E02B11/00）[3] 
3/11 ‧用熱、電或電化學法（用於攔截

地下水流之凍土法見 19/14）[3] 
3/115 ‧‧用凍結法 [3] 
3/12 ‧在土壤中放入固化料或填孔料進

行固結（築樁見 5/46；用於改善

或穩定土壤之材料見 C09K 
17/00）[3] 

5/00 基礎工程專用之板樁牆，樁或其
它結構構件（一般工程構件見F16） 

5/02 ‧板樁或板樁牆 
5/03 ‧‧預製構件 
5/04 ‧‧‧鋼製者 
5/06 ‧‧‧‧填塞兩個板樁或兩個板樁

牆之間縫隙用的填塞樁

或其他構件 
5/08 ‧‧‧‧閉鎖構件；邊緣接縫；樁

之交叉；分支構件 
5/10 ‧‧‧用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製造

者 
5/12 ‧‧‧‧閉鎖構件；邊緣接縫；樁

之交叉；分支構件 
5/14 ‧‧相鄰樁之間接縫的密封（不限

於基礎樁之密封接縫見 E04B 
1/68） 

5/16 ‧‧剛性或可拆卸固定於板樁上之

便於組裝的附屬設備 
5/18 ‧在現場僅用混凝土作成之護壁或

類似牆壁 
5/20 ‧在現場用預製部件與混凝土包括鋼

筋混凝土構築之護壁或類似牆壁 
5/22 ‧樁（板樁見 5/02） 
5/24 ‧‧預製樁 
5/26 ‧‧‧用加固或不加固之木樁製 

成；防止木樁腐朽之方法

（保護殼見 5/60；浸漬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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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K 3/16）；打入水中之樁

的自淨 
5/28 ‧‧‧鋼製者 
5/30 ‧‧‧混凝土或鋼筋混凝土製者或

鋼與混凝土混合製者 
5/32 ‧‧‧具有用流體噴射法使樁就位

之裝置 
5/34 ‧‧現場澆注混凝土或類似混凝土樁 
5/36 ‧‧‧不用管形模或其他模板築樁 
5/38 ‧‧‧用管形模或其他模子築樁 
5/40 ‧‧‧‧在露天水面上 
5/42 ‧‧‧‧用液壓或氣壓壓實混凝土 
5/44 ‧‧‧‧在樁之底部有擴大頭或擴

大部分 
5/46 ‧‧‧採用在現場向礫石填料或土

壤中壓入黏結劑之方法築

樁（一般土壤固結見 3/12） 
5/48 ‧‧沿長度結構改變之樁 
5/50 ‧‧包括預製混凝土部分與現場澆

注混凝土部分之樁 
5/52 ‧‧由可分離之構件組成的樁，例

如，伸縮套管 
5/54 ‧‧帶預製支座或錨座之樁；錨樁 
5/56 ‧‧螺旋樁 
5/58 ‧‧預應力混凝土樁 
5/60 ‧‧帶保護套之樁 
5/62 ‧‧通過管道壓入水泥漿或類似材

料之壓實樁腳附近或外殼內

之土壤 
5/64 ‧‧樁之修復 
5/66 ‧管形模或其他模 
5/68 ‧‧構築護壁用者 
5/70 ‧‧構築板樁用者 
5/72 ‧樁靴 
5/74 ‧錨固結構構件或護壁用之裝置 

（錨樁見 5/54） 
5/76 ‧‧護壁或其部件之錨固 
5/80 ‧‧地錨 

7/00 放置板樁壁，樁，管形模或其他
模之方法或設備（用於放置與撤

去者見 11/00） 
7/02 ‧用擊打法設置 

7/04 ‧‧人工打樁機 
7/06 ‧‧動力打樁機 
7/08 ‧‧‧帶自由落錘之打樁機 
7/10 ‧‧‧帶壓動錘之打樁機 
7/12 ‧‧‧帶爆炸室之打樁機 
7/14 ‧‧‧打樁機之部件 
7/16 ‧‧‧‧打樁機之支架 
7/18 ‧用振動法設置 
7/20 ‧用壓入或曳引法設置 
7/22 ‧用螺旋下降法設置 
7/24 ‧用流體噴射法設置 
7/26 ‧多種方法同時並用設置 
7/28 ‧用空心樁或管形模內之裝置設置

空心樁或管形模 
7/30 ‧‧通過驅動芯軸 

9/00 板樁壁，樁，管形模或其他模之
撤去（用於放置與撤去者見 11/00） 

9/02 ‧用抽拔之方法 
9/04 ‧用水下切斷 

11/00 板樁壁，樁或管形模之放置與撤
去之方法或設備（僅以放置之方

法或設備見 7/00，僅以撤去之方法

或設備見 9/00） 

13/00 樁或板樁壁之放置或撤去用之
附屬設備 

13/02 ‧放置或撤去板樁壁所專用者 
13/04 ‧導向設備；導向框架 
13/06 ‧觀測放置過程用者 
13/08 ‧障礙物之排除 
13/10 ‧打樁機或類似設備之落塊 

15/00 水利工程或基礎之建築材料或
類似材料之處置（一般混凝土或

類似材料之運輸或澆製見 E04G 
21/02） 

15/02 ‧基礎專用的大量混凝土之處置 
15/04 ‧‧管形模，管樁，鑽孔或狹小豎

井之混凝土澆灌 
15/06 ‧‧水下澆灌混凝土 
15/08 ‧將構件下沈至水下或土層內 
15/10 ‧水下放置礫石或類似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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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 挖方；挖方邊緣之修砌；填方（運

土設備見 E02F；鑽孔見 E21） 
17/02 ‧基礎坑 
17/04 ‧‧基礎坑邊緣之修砌或加固 
17/06 ‧基礎溝或狹小豎井 
17/08 ‧‧基礎邊溝或狹小豎井邊緣之修

砌或加固 
17/10 ‧‧基礎之覆蓋 
17/12 ‧‧基礎槽或溝之回填 
17/13 ‧基礎縫；製成此縫之縫機具 
17/16 ‧水下疏鬆土壤或岩石（水流改道

見 E02B3/02；用疏浚機或挖掘機

者見 E02F） 
17/18 ‧填方（17/20 優先） 
17/20 ‧邊坡或斜坡之穩定 

19/00 保持地下基礎地段或其他面積
之乾燥（板樁或板樁壁見 5/02） 

19/02 ‧露天水之抑制 
19/04 ‧‧用圍堰 
19/06 ‧地下水之抑制 
19/08 ‧‧經由建於使用地下水位以下明渠 
19/10 ‧‧經由降低地下水位 
19/12 ‧‧經由阻止與截斷地下水流 
19/14 ‧‧‧經由凍結土壤（與沈井有關

者見 1/12） 
19/16 ‧‧‧經由放置或添加密封物質 

（用放置固化或填孔物質

固化土壤見 3/12） 
19/18 ‧‧‧經由使用密封護牆（工程用

之密封設施或接縫見 E02B 
3/16） 

19/20 ‧‧‧經由排水，例如，用壓縮空氣 
19/22 ‧槽中集水坑之襯砌 

23/00 沈箱；沈箱的修建或沉放(浸沒或

建於露天水域中之隧道見29/063）[6] 
23/02 ‧能在現場浮於水上與沈入水中之

沈箱 
23/04 ‧氣壓沈箱 
23/06 ‧‧材料或人員之送出或送入壓縮

空氣沈箱 
23/08 ‧沈箱之下降或下沈 

23/10 ‧‧充以壓縮空氣之沈箱 
23/12 ‧‧沈箱之傾斜下降 
23/14 ‧‧沈箱下降時減小外表摩擦力 
23/16 ‧沈箱與地基土壤之接合，特別與

不平整地基土壤之接合 

25/00 沈箱或類似下沈單元之水下相
互連接 

27/00 作為下部結構之基礎 
27/01 ‧扁平基礎 
27/02 ‧‧不用大量挖方之扁平基礎

（27/04，27/08 優先） 
27/04 ‧‧在水下或流砂上之扁平基礎 
27/06 ‧‧‧浮式沈箱基礎 
27/08 ‧‧扁平基礎之加固 
27/10 ‧深基礎 
27/12 ‧‧樁基礎 
27/14 ‧‧‧樁承台 
27/16 ‧‧‧由分離的樁形成的基礎 
27/18 ‧‧使用沈箱形成的基礎 
27/20 ‧‧與樁基礎相結合的沈箱基礎 
27/22 ‧‧由保護壁之使用從固定或浮式

人工島出發構築的沈箱基礎 
27/24 ‧用潛水鐘構築之基礎（水下施工

或居住用之設備見 B63C 11/00） 
27/26 ‧基礎修建前局部壓實土壤；經由

向礫石填料中壓入黏合物質修建

基礎結構（一般基礎土壤之壓實

見 3/02 至 3/14） 
27/28 ‧修建基礎過程中對土壤或基礎結

構加壓 
27/30 ‧用永久性的板樁壁，牆板或板樁

箱修建基礎 
27/32 ‧特殊用途之基礎 
27/34 ‧‧沈陷或地震區用之基礎（具有

抗震裝置之房屋修建見 E04H 
9/02） 

27/35 ‧‧在凍結地基，例如，在永凍土

上形成的基礎 [3] 
27/36 ‧‧在泥沼地或泥炭地形成的基礎 
27/38 ‧‧大型池用之基礎，例如，石油池 
27/40 ‧‧橫跨峽谷之堤壩或堤壩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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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基礎 
27/42 ‧‧立桿，塔或煙囟用之基礎 
27/44 ‧機器，發動機或火炮用之基礎 

（支承機器的基礎之專門佈置見

F16M 9/00） 
27/46 ‧‧供水管道或其他渠道用之基礎 
27/48 ‧‧插入現有建築物或構築物下面

之基礎 
27/50 ‧‧錨固的基礎 
27/52 ‧‧淹沒的基礎 

29/00 地下或水中結構（地下槽見 B65D 
88/76；水利工程、如密封或接縫見

E02B；地下車庫見 E04H 6/00；地

下防空避難所見 E04H9/12；地下室

見 E04H 13/00）；擋土牆 [6] 
29/02 ‧擋土牆或防護牆（岸墩或岸壁見

E02B 3/06） 
29/045 ‧地下結構，如隧道或走廊係建於

野外的或藉由破壞沿建築線之地

基表面所達成者；修建上述結構

之方法 [6] 
29/05 ‧‧至少有局部斷面係建於露天坑

道、或地表上者，例如，在壕

溝中組合完成 [6] 
29/055 ‧‧‧在已構築好的局部建物斷面

下進一步挖掘，例如，在已

建好的隧道頂蓋下 [6] 
29/063 ‧水底隧道或建於露天水域中的隧

道（一般沈箱之建造或置放見

23/00；一般水底沈箱之結合見

25/00）[6] 
29/067 ‧‧浮動隧道；沈入式橋狀隧道，

亦即由水床上方的橋墩或類

似物支撐的隧道（浮橋或飄浮

橋見 E01D 15/14）[6] 
29/07 ‧‧整體預製完成或連續預製後置

放於水床上，例如先移入預製

槽中成型。[6] 
29/073 ‧‧由單獨沈放或置放至水床的構

件組合而成的隧道或防護阻

隔用板，例如在預製槽中（降

至 水 床 之 沈 箱 型 構 件 見

29/077）[6] 
29/077 ‧‧局部建於水床下方且係以破壞

水床表面的方法為其特徵之

隧道，例如，挖覆或沈箱法 [6]  
29/09 ‧其它分類不包含的水中結構物或

方法 [6] 
29/12 ‧人孔井；其它檢查用或進入的空

間結構；其附屬構造物（地下槽

見 B65D90/10；排水用的見

E03F5/02）[6] 
29/14 ‧‧人孔蓋或其類似物；蓋框 [6] 
29/16 ‧基礎結構接縫之佈置或結構（不

局限於基礎結構之密封接縫見

E04B 1/68） 

31/00 基礎或基礎結構之保護裝置；保
護土壤或下層土中水之地基措

施，例如，防止或消除油之污染

（用於池之溢出阻止方法見 B65D 
90/24） 

31/02 ‧防止地下潮濕或地下水 
31/04 ‧‧用於水壓下之不透水填料 
31/06 ‧防止土壤或水之腐蝕 
31/08 ‧防止基土中震動或移動的傳遞 
31/10 ‧防止土壓或水壓 
31/12 ‧‧防止向上水壓力 
31/14 ‧‧防止土內凍脹 [3] 

33/00 基礎或基礎結構之試驗（試驗方

法與儀器參見 G01 類之有關次類；

一般有關功能之試驗構築物或試驗

儀器見 G01M；一般利用確定其化

學或物理性質對材料進行研究或分

析見 G01N） 

35/00 基礎結構或建在基礎上之構築
物的調直、提升或下降 

37/00 破損的基礎或基礎結構物之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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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2F 挖掘；疏浚（泥炭之開採見 E21C49/00） 

附註 

本次類包括： 
－ 主要用於開挖、疏鬆土壤或搬運鬆土之設備； 
－ 對其他材料進行類似作業之設備與用於裝卸材料之類似設備。 

次類索引 

一般操作方法 .......................................... 1/00 
一般用途之手動機器或設備 .................. 3/02 
一般用途之機械驅動的機器或設備 
或其專用零件 .......................................... 3/04 

特殊用途之機器或其專用零件 .............. 5/00 
挖出材料之輸送或分離設備 .................. 7/00 
一般零件 .................................................. 9/00 

 
 

1/00 挖掘機或疏浚機之一般操作方
法（填方方法見 E02D 17/18；採礦

方法見 E21C） 

3/00 挖掘機；疏浚機（特種用途者見

5/00；其他採礦機械或設備見

E21C；隧道掘進見 E21D） 
3/02 ‧手動者 
3/04 ‧機械驅動者 
3/06 ‧‧帶挖掘螺旋者 
3/08 ‧‧環鏈上帶挖掘部件者（運輸機

見 B65G） 
3/10 ‧‧‧帶有僅用於鬆動材料機具者 
3/12 ‧‧‧結構部件 
3/14 ‧‧‧‧鏟斗；鏈條；鏟斗或鏈條

之導向裝置；鏈條之驅動

裝置 
3/16 ‧‧‧‧安全或控制裝置（一般的

安全裝置見 F16P；一般的

控制見 G05） 
3/18 ‧‧帶繞軸旋轉的挖掘輪者 
3/20 ‧‧‧帶有僅用於鬆動材料機具者 
3/22 ‧‧‧結構部件 
3/24 ‧‧‧‧挖掘輪；輪之挖掘部件；

輪之驅動裝置 
3/26 ‧‧‧‧安全或控制裝置（一般的

安全裝置見 F16P；一般的

控制見 G05） 

3/28 ‧‧具有裝在鏟斗臂或挖斗臂上之

挖掘工具，例如，鏟斗，挖斗 
[4] 

3/30 ‧‧‧鏟斗臂可旋轉地裝在懸臂梁

上者 
3/32 ‧‧‧‧向下並朝向機器作業者，

例如，反鏟者 
3/34 ‧‧‧挖斗臂可旋轉地直接裝在牽

引機或自動推進機之機架

上 [4] 
3/342 ‧‧‧‧在上方卸空的挖斗（3/348

至 3/358 優先）[4] 
 
3/345 ‧‧‧‧在側邊卸空的挖斗（3/348

至 3/358 優先）[4] 
3/348 ‧‧‧‧卸入收集或運輸裝置之挖

斗 [4] 
3/352 ‧‧‧‧能夠沿固定導軌移動之挖

斗 [4] 
3/355 ‧‧‧‧裝在牽引機後端之挖斗 [4] 
3/358 ‧‧‧‧可回轉地安裝在牽引機機

架轉台上之挖斗臂 [4] 
3/36 ‧‧‧結構部件 
3/38 ‧‧‧‧懸臂；鏟斗臂；挖斗臂 [4] 
3/39 ‧‧‧‧‧具伸縮臂者 [4] 
3/40 ‧‧‧‧鏟斗；挖斗 [4] 
3/407 ‧‧‧‧‧具推出裝置者 [4] 
3/413 ‧‧‧‧‧具抓取裝置者（起重機

E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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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之起重鉤裝置見

B66C）[4] 
3/42 ‧‧‧‧鏟斗，挖斗，鏟斗臂，挖

斗臂之驅動裝置 [4] 
3/43 ‧‧‧‧‧鏟斗或挖斗位置之控 

制；驅動操作之程序

控制 [4] 
3/46 ‧‧帶有靠纜索或提升繩移動的往

復挖掘或刮削之部件 [4] 
3/47 ‧‧‧具抓斗者（起重機用之起重

鉤裝置見 B66C）[4] 
3/48 ‧‧‧具有拉索者 
3/50 ‧‧‧具有沿剛性導軌移動的鏟斗

或其他挖掘部件者 
3/52 ‧‧‧纜索挖掘機（纜索起重機見

B66C） 
3/54 ‧‧‧纜索鏟運機 
3/56 ‧‧‧‧具手動刮刀或其他挖掘部

件者 
3/58 ‧‧‧結構部件 
3/60 ‧‧‧‧鏟斗，刮刀或其他挖掘部

件 
3/627 ‧‧將樑或臂連接至牽引機或類似

的自動推進式機器上之裝置 
[4] 

3/633 ‧‧‧其驅動裝置 [4] 
3/64 ‧‧挖斗車，即，刮削斗者 [4] 
3/65 ‧‧‧組成部件，例如，驅動，控

制裝置 [4] 
3/76 ‧‧平土機，推土機，或帶刮板或

與犁斗類似的部件之機具（土

壤加工見 A01B）；平整設備 
[4] 

3/78 ‧‧‧具旋轉挖掘部件者 
3/80 ‧‧‧結構部件 
3/815 ‧‧‧‧刮板；平整工具 [4] 
3/84 ‧‧‧‧驅動或其控制設備 
3/85 ‧‧‧‧‧採用液壓或氣壓系統者 
3/88 ‧‧通過抽吸或加壓起作用進行作

業之裝置，例如，吸揚式挖泥

機（一般泵見 F04） 
3/90 ‧‧‧結構部件，例如，驅動，控

制裝置 
3/92 ‧‧‧‧挖掘部件，例如，吸泥頭 
3/94 ‧‧‧‧從挖出材料中分離石塊之

裝置 
3/96 ‧‧具有交替使用不同的挖掘部件

者 

5/00 特殊用途之挖掘機或疏浚機 
5/02 ‧開挖溝渠用者（掘埂用之農業犁

地機見 A01B 13/02） 
5/04 ‧‧具有挖掘螺旋者 
5/06 ‧‧環鏈上具有挖掘部件者 
5/08 ‧‧具沿軸旋轉的挖掘輪者 
5/10 ‧‧具有強化該溝槽或壕溝之設 

施；具有構築管道或組合管道

或置放管道或繩索之裝置（鋪

設管件本身見 F16L1/00 
；現場製造管件見 F16L1/038 
；電線鋪設見 H02G 1/06）[6] 

5/12 ‧‧具有回填溝或槽之設備者（5/10
優先）[3] 

5/14 ‧‧挖溝機之部件，例如，指示設

備 
5/16 ‧在土壤內挖掘其他洞穴之機械（土

中鑽進見 E21） 
5/18 ‧‧水平洞 
5/20 ‧‧垂直洞 
5/22 ‧填方；回填（與挖溝機組合者見

5/12） 
5/24 ‧‧堆積挖出材料者 
5/26 ‧‧輸送橋和挖掘機組合者 
5/28 ‧清理水道或其他水系用者 
5/30 ‧輔助設備，例如，融化、破碎、

爆裂與其他預先處理土壤用者 
5/32 ‧‧鬆土機 [4] 

7/00 輸送或分離被挖出材料之設備
（輸送浮動式疏浚船挖出泥土用之

駁船見 B63B 35/28） 
7/02 ‧安裝在疏浚船上之輸送設備（一

般的輸送機見 B65G） 
7/04 ‧安裝在疏浚船上之裝載設備（一

般裝載設備見 B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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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 ‧安裝在疏浚船上之輸送槽或篩分

設備（一般的分離設備見 B03；
一般的輸送槽見 B65G）  

7/10 ‧輸送挖出材料用之管道（一般管

道見 F16L；管道系統見 F17D） 

9/00 不限於由 3/00至 7/00內所包括
的一種挖掘機或疏浚機之部件

（拖曳式電纜用之敷或捲取設備見

B66C）[3] 
9/02 ‧傳動齒輪（汽車用者見 B60B，G；

機車或鐵路車輛用之底盤見

B61F；鋪軌車見 B62D；起重機

用者見 B66C） 
9/04 ‧‧驅動挖泥船逐步前進用之行走

齒輪 
9/06 ‧用作支撐的浮動式下部結構 
9/08 ‧上部結構；該結構之支撐 
9/10 ‧‧裝在輸送齒輪或行走齒輪或其

他上部結構上之移動式上部

結構用的支撐 
9/12 ‧‧‧旋轉或往復移動之齒輪（滾

柱與滾珠軸承見 F16C） 
9/14 ‧吊桿；纜索之懸掛 
9/16 ‧司機用之駕駛艙，平台或類似設

備（吊車用者見 B66C13/54） 
9/18 ‧平衡錘 
9/20 ‧驅動裝置；控制裝置（一般的傳

動見 F16H；一般的控制見 G05；
多電機驅動見 H02K，P ） 

9/22 ‧‧液壓或氣壓驅動裝置 
9/24 ‧安全設備 
9/26 ‧指示設備 
9/28 ‧挖掘部件用之小型金屬件，例如，

鏟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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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  給水；排水 

 
E03B 取水、集水或配水之裝置或方法（鑽井，一般從深井取出液體見 E21B；

一般管道系統見 F17D） 

 

次類索引 

佈置 ...............................................1/00，5/00 
方法 ....................................1/00，3/00，9/00 

裝置 ....................................3/00，5/00，9/00 
管道系統；水池 ......................... 7/00；11/00 

 
 

1/00 給水之方法或供水裝置之佈置
（3/00，9/00 優先） [4] 

1/02 ‧公共的或類似用途的給水 
1/04 ‧戶內或類似用途之局部給水 

3/00 飲用水或自來水之取水或集水的
方法或裝置（水之處理見 C02F） [4] 

3/02 ‧取自雨水 
3/03 ‧‧家庭用之集存雨水的特殊容器，

例如，大水桶 
3/04 ‧取自地面水 
3/06 ‧取自地下水 
3/08 ‧‧用井取水或存水（用於水與其

他液體混合者或僅能用於其

他液體見 E21B 43/00） 
3/10 ‧‧‧用豎井 
3/11 ‧‧‧‧與管道組合者，如豎井外

面的多孔之水平延伸或

向上傾斜的管道 
3/12 ‧‧‧用垂直管井 
3/14 ‧‧‧用水平井或斜井 
3/15 ‧‧‧保持井處於良好狀態，如清

理，維修，再生；保持或擴

大井或含水層之出水量（用

人工補充水見 3/32） 
3/16 ‧‧‧井之構件 
3/18 ‧‧‧‧井用過濾器（一般過濾器

見 B01D24/00 至 35/00） 
3/20 ‧‧‧‧‧特殊形狀之構件 
3/22 ‧‧‧‧‧‧特定材料之選擇 

3/24 ‧‧‧‧‧用鬆散材料構成者，例

如，礦石 
3/26 ‧‧‧‧‧‧用填實的過濾材料製

成者 
3/28 ‧取自潮濕空氣（一般蒸氣冷凝見

B01D 5/00；空調用之空氣除濕見

F24F 3/14） 
3/30 ‧取自雪或冰 [4] 
3/32 ‧用人工補給，例如，從池塘或河

流取水補充 
3/34 ‧‧用地下水 
3/36 ‧‧用地面水 
3/38 ‧泉水井欄 
3/40 ‧貯水用之其他設施，例如，溝、

排水設施 

5/00 泵站或裝置之使用；及佈置
（泵、泵站或裝置本身見 F04） 

5/02 ‧裝在建築物內者 
5/04 ‧裝在井內者 
5/06 ‧‧特殊設備 

7/00 給水總管道系統或給水管道系
統（一般管道系統見 F16L） 

7/02 ‧公共的或類似用途的總管道系統 
7/04 ‧戶內或類似用途之局部管道系統

（ 家 庭 用 的 衛 生 管 道 見

E03C1/02） 
7/07 ‧設備之配置，例如，在管道系統

中之過濾器，流量控制器，計量

器，虹吸管，閥門（此等設備本

E0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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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參見相應的類目） 
7/08 ‧‧洩水設備配置（一般洩水設備

見 F16K，L） 
7/09 ‧零部件或附件（清洗管子之工具

見 B08B 9/02；防止家庭飲用水

管道污染的設備見 E03C 1/10；
在管破裂時防止損壞的設備見

F16L；一般的管道加熱見 F16L 
53/00） 

7/10 ‧‧防止管道凍裂的設備（一般防

止管道破裂的設備見 F16L 
55/00） 

7/12 ‧‧‧經由防凍 
7/14 ‧‧融化凍管之設備 

9/00 引出水之方法或裝置（戶內引出

水之裝置見 E03C；水籠頭或閥門見

F16K） [4] 
9/02 ‧消火栓；其閥門之佈置；消火栓

之開關 
9/04 ‧‧消火栓柱 
9/06 ‧‧‧蓋子 
9/08 ‧‧地下消火栓 
9/10 ‧‧‧護板或蓋子 
9/12 ‧‧‧立管 

9/14 ‧‧消火栓之洩水設備 
9/16 ‧‧截留雜物，例如，砂之設備 
9/18 ‧‧消火栓之清洗工具 
9/20 ‧‧提供飲用水之噴水柱筒或類似

分配飲用水之設備 

11/00 給水池之配置或調適（水桶見

3/03；貯水方面見 B65D，G，F17B，
C；基礎見 E02D 27/38；用土木工

程技術建設或裝配的大容量貯水器

見 E04H 7/00；水塔見 E04H 12/00） 
11/02 ‧供戶內或類似用途之局部給水 
11/04 ‧‧不具有空氣調節器者 
11/06 ‧‧具有空氣調節器者 
11/08 ‧‧‧空氣調節器 
11/10 ‧用於公共的或類似用途的總管道

系統 
11/12 ‧‧高位水池者 
11/14 ‧‧地下水池者 
11/16 ‧‧採用使泵站啟動、停止的裝 

置，例如，自動控制設備 
 

 
 
E03C 乾淨水或廢水之戶內衛生管道裝置（不接通給水總管道或污水管道者見

A47K；用於地下水的設備見 E03B，F）；洗滌盆 

 
 

1/00 乾淨水或廢水之戶內衛生管道
裝置；洗滌盆 

1/01 ‧用於連接浴盆，淋浴噴頭，洗滌

盆，洗臉盆，抽水馬桶，小便池

或類似設備者 
1/02 ‧乾淨水之衛生管道裝置 
1/04 ‧‧專適用於洗臉盆或浴盆之水盆

裝置（閥門，承口管件，混合

閥門，水龍頭見 F16K） 
1/042 ‧‧‧洗臉盆或浴盆之水龍頭接入

牆壁的裝置 

1/044 ‧‧‧於給水管路內裝有加熱或冷

卻裝置（用於連續水流之水

加熱器見 F24H） 
1/046 ‧‧‧於給水管道內加入肥皂，消

毒劑或類似物品之裝置（防

止飲用水管道污染見 1/10） 
1/048 ‧‧‧藉水盆周圍或一側之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開口供水 
1/05 ‧‧於洗臉盆，浴盆，洗滌盆或類

似設備上遙控水龍頭之裝置

的配置（水龍頭或類似物的遙

控設備本身見 F16K） 

E0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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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用以懸掛或支承供水管或淋浴

供水軟管之裝置 
1/08 ‧‧噴射調節器，例如，防濺裝置 
1/084 ‧‧‧具加氣裝置之噴射調節器 
1/086 ‧‧‧易安裝於水龍頭出口上之噴

射調節器或導噴器 
1/10 ‧‧防止飲用水管污染的設備，如

自閉加氣沖洗閥之裝置（一般

真空破壞器見 F16K，L） 
1/12 ‧廢水衛生管道裝置；與其相連的

洗臉盆或淋浴池（地板內之排水

設備見 E03F5/04）；洗滌盆 
1/122 ‧‧建築物內廢水之管路系統（一

般管路系統見 F17D） 
1/126 ‧‧廢水管道裝置之消毒或除臭裝置 
1/14 ‧‧與廢水管道相接的洗臉盆 
1/16 ‧‧與廢水管道相接的淋浴池 
1/18 ‧‧與廢水管道相接或不相接的洗

滌盆 
1/181 ‧‧‧洗滌盆之防濺設備（噴射調

節器見 1/08） 
1/182 ‧‧‧與廢水管道相接者 
1/184 ‧‧‧‧適用於洗滌機或加熱或冷

卻設備之附屬裝置（洗滌

機之附屬裝置見 D06F 
7/00） 

1/186 ‧‧‧洗滌盆用之隔牆，蓋子，保

護邊框或類似設施 
1/20 ‧‧與廢水管相接的浴盆或坐浴盆 
1/22 ‧‧安裝於洗臉盆，浴盆或洗滌盆

內之出口裝置（塞子見 A47K 
1/14） 

1/23 ‧‧‧具有機械關閉裝置者 
1/232 ‧‧‧‧與溢流裝置組合者（洗臉

盆或浴盆之溢流裝置本

身見 1/24） 
1/24 ‧‧洗臉盆或浴盆用之溢流裝置

（1/232 優先） 
1/242 ‧‧‧自動開啟給水或排水閥 

1/244 ‧‧‧裝在出口上之單獨裝置 
1/26 ‧‧用於廢水管道或出口之截留雜

物的插塞或類似裝置（1/28 優

先） 
1/262 ‧‧‧與出口塞子組合者 
1/264 ‧‧‧單獨的過濾篩或類似的截留

雜物用之插塞 
1/266 ‧‧‧在廢水管道內或出口處之破

碎裝置 
1/28 ‧‧防臭密封 
1/282 ‧‧‧與截留雜物之輔助裝置組合者 
1/284 ‧‧‧有 U 形存水彎者 
1/286 ‧‧‧‧有阻止廢水回流的手動閥者 
1/288 ‧‧‧‧有阻止廢水回流防逆閥者

（1/286 優先） 
1/29 ‧‧‧有帶分隔壁之外殼者，例如，

管狀者 
1/292 ‧‧‧‧有彈性外殼者 
1/294 ‧‧‧有防止水封漏水設施者 
1/295 ‧‧‧‧使用給氣閥者 
1/296 ‧‧‧‧使用給水閥者 
1/298 ‧‧‧僅有防逆閥者 
1/30 ‧‧幫助排除廢水管道或洗滌盆內

填塞物之裝置 
1/302 ‧‧‧使用能在管道內移動的裝置 
1/304 ‧‧‧使用加壓液體之裝置 
1/306 ‧‧‧‧使用與給水總管道相接的

管子 
1/308 ‧‧‧‧使用泵裝置 
1/32 ‧‧洗滌盆之托座或支架 
1/322 ‧‧‧僅與牆壁相連者 
1/324 ‧‧‧‧可調整者 
1/326 ‧‧‧放置於地板上者 
1/328 ‧‧‧‧可調整者 
1/33 ‧‧‧將洗滌盆或洗臉盆固定於開

口之承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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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D 沖水廁所或具有沖洗設備之小便池；其沖洗閥門 
 

次類索引 

沖水廁所，沖洗設備 
一般結構 ......................................... 1/00，3/00 
特殊結構 ......................................... 5/00，7/00 

附件，構件 ................................. 9/00，11/00 
小便池 .................................................... 13/00 

 
 

1/00 具有水箱之沖洗設備 
1/01 ‧沖洗箱之形狀或材料選擇 
1/012 ‧‧水箱形狀之細部，例如，用於

連接至牆上者，用於支承或連

接沖洗設備之致動器者 
1/02 ‧高位沖洗系統 
1/04 ‧‧具有鐘形虹吸器之水箱 
1/05 ‧‧‧具可移動的鐘形虹吸器之水箱 
1/06 ‧‧具管形虹吸器之水箱 
1/07 ‧‧‧具可移動的或可變形的虹吸

管者 
1/08 ‧‧‧虹吸作用靠氣壓或水壓起動者 
1/10 ‧‧‧虹吸作用靠提高水箱內之水

位起動者，例如，使用浮子

器件 
1/12 ‧‧‧虹吸作用靠排出空氣起動者 
1/14 ‧‧排水量可變的水箱（雙聯式或

多聯式沖洗水箱見 1/22；由給

水系統之水壓控制及排水量

可變的沖洗設備見 3/12） 
1/16 ‧‧周期性排水之水箱 
1/18 ‧‧不用時排空之水箱 
1/20 ‧‧裝有傾斜安置容器之水箱 
1/22 ‧‧雙聯式或多聯式沖洗水箱 
1/24 ‧低位沖洗系統 
1/26 ‧‧具有裝在抽水馬桶向後延伸末

端上的沖洗水箱之抽水馬桶

（水箱之形狀或所用的材料

見 1/01；抽水馬桶之結構特徵

見 11/02 至 11/12） 
1/28 ‧‧抽水馬桶與沖洗水箱連成一體者 
1/30 ‧高位或低位水箱用之閥門；其安

裝佈置（進水閥門，一般閥門見

F16K） 

1/32 ‧‧進水閥門之佈置（消聲設備見

9/14） 
1/33 ‧‧浮球之使用或佈置（一般致動

浮球見 F16K33/00） 
1/34 ‧‧出口之沖洗閥門；出口閥門之

佈置 
1/35 ‧‧‧具有浮力之沖洗閥 [2] 
1/36 ‧‧進口與出口閥門之聯合工作 
1/38 ‧沖洗管道之使用或佈置（管道系

統內的吸聲裝置見 F16L55/00） 

3/00 由給水系統之壓力操縱的沖洗
設備 

3/02 ‧自閉式沖洗閥（一般自閉式閥門

見 F16K21/04） 
3/04 ‧‧具有能使閥門關閉運動減速的

活塞閥門與壓力室者 
3/06 ‧‧具有能使閥門關閉運動減速的

隔膜閥與壓力室者 
3/08 ‧‧具有其他減速設備者 
3/10 ‧具有用壓力操縱貯水箱之沖洗設

備，例如，空氣室 
3/12 ‧排水量可變的沖洗設備（排水量

可變的沖洗水箱見 1/14） 

5/00 沖洗設備之特殊構造（機動車或

拖車內用者見 B60R 15/00；火車車

箱內用者見 B61D 35/00；船上用者

見 B63B 29/14；飛機上用者見

B64D11/02） 
5/01 ‧使用沖洗泵 
5/012 ‧與抽水馬桶出口處之可移的關閉

部件相組合（在桶底或出口與排

水管道之間有關閉元件的抽水馬

桶本身見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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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14 ‧‧具有分別排放液體與固體之設備 
5/016 ‧具有抽水馬桶清洗液之循環系統 
5/02 ‧使用機械與水力操縱（5/01，5/12

優先） 
5/04 ‧‧直接由座板或蓋板操縱者 
5/06 ‧‧直接由門操縱者 
5/08 ‧‧直接用腳操縱者 
5/09 ‧‧直接用手操縱者 
5/092 ‧‧‧沖洗構件，例如，利用槓桿

啟動的鐘形虹吸器 
5/094 ‧‧‧沖洗構件，例如，利用繩索，

鏈條或類似物啟動的鐘形

虹吸器 
5/10 ‧用電力操縱者（5/01，5/12 優先） 
5/12 ‧周期性排水者（周期性排水之高

位水箱見 1/16） 

7/00 移動式廁所（不具沖洗裝置之移動

式廁所見 A47K 11/00；地上車輛之

構造見 B62） 

9/00 廁所用之衛生設備或其他附件
（清洗抽水馬桶之手工工具見A47K 
11/10；廁所之座板或蓋板見 A47K 
13/00；廁所之其他除座板以外的人

體支承板見 A47K 17/02；防止飲用

水管道污染之設備見 E03C 1/10） 
9/02 ‧在沖洗過程中或在沖洗池內向水

中添加消毒劑、除臭劑或清洗劑

之設備（一般材料或物體之消毒

設備見 A61L 2/00；一般水處理

見 C02F） 
9/03 ‧‧由具有一個出口之單獨容器組

成，藥劑透過出口進入沖洗

水，例如，用吸入方式 
9/04 ‧通風設備之特殊裝置或操作（一

般房間之通風見 F24F） 
9/05 ‧‧抽水馬桶之通風 
9/052 ‧‧‧使用附加風扇 [2] 
9/06 ‧具有連通沖洗管道之水接頭且適

用於裝抽水馬桶清洗用具，例

如，洗刷之輔助箱 
9/08 ‧抽水馬桶內向上直接噴水之設

備；具有此類設備之改進型抽水

馬桶（淋浴裝置見 A47K3/28；用

於治療或保健之特殊之洗浴設備

見 A61H33/00，用於人體特殊部

分見 A61H35/00） 
9/10 ‧與抽水馬桶組合的廢物分解設備 
9/12 ‧廁所之防凍措施 
9/14 ‧與沖洗閥組合的消聲設施（在管

道系統中之吸聲設施見

F16L55/00） 
9/16 ‧於沖洗管道內之水壓調節設施 

11/00 沖水廁所之其他組成部件（一般

管道接頭或連接器見 F16L） 
11/02 ‧沖水廁所之抽水馬桶（與抽水馬

桶清洗用具之沖洗水相接的輔助

箱見 9/06；用於向上噴射水流之

改進型式見 9/08；座板或蓋板見

A47K13/00） 
11/04 ‧‧底部略為傾斜的扁平狀抽水馬桶 
11/06 ‧‧具向下延伸凸緣之抽水馬桶 
11/08 ‧‧具使沖洗水形成渦流的抽水馬桶 
11/10 ‧‧在底部或出口與出口管道之間

有關閉構件之抽水馬桶；具有

樞軸支承插塞之抽水馬桶 
11/11 ‧‧與貯水箱組合的抽水馬桶，例

如，包括消毒或分解設備 
11/12 ‧旋轉式抽水馬桶，例如，用於受

限空間者 
11/13 ‧抽水馬桶之結構部件或細部；抽

水馬桶用之管道接頭或連接器的

特殊應用 [2] 
11/14 ‧‧將抽水馬桶連接至牆上之裝 

置，例如，接至牆上之排水口 [2] 
11/16 ‧‧將抽水馬桶接至地板上之裝置， 

例如，接至地板上之排水口 [2] 
11/17 ‧‧將抽水馬桶接至沖洗管道之裝

置 [2] 
11/18 ‧虹吸管（一般管道見 F16L43/00 

，45/00） 

13/00 小便池（不具有沖洗設備見A47K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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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3F 下水道；污水井 
 
次類索引

下水道 ......................................... 1/00 至 9/00 污水井 ......................................... 11/00，7/00 
 
 

1/00 排除污水或暴雨水的方法、系統
或裝置 

3/00 下水管道系統 
3/02 ‧下水管道或管道系統之佈置 
3/04 ‧專門適用於下水道之管子或配件

（混凝土管之製作見 B28；一般

管子或配件見 F16L）  
3/06 ‧舖設下水道管路的方法或設備（現

場管件製造見 F16L1/038） [6] 

5/00 排水構築物 
5/02 ‧人孔檢查井或其他檢查室（一般

用途者見 E02D29/12）；積雪坑；

附件（人孔檢查井之蓋、框或類

似物見 E02D29/14） 
5/04 ‧具有或不具有防止臭氣擴散的密

封裝置或沈澱集水坑之排水井 
5/042 ‧‧防止排水溢流或排水倒流之設施 
5/046 ‧‧適用於路邊鑲邊石者（5/06 優先） 
5/06 ‧‧排水井用之格柵 
5/08 ‧下水道之通風 
5/10 ‧集水池；調節徑流量之平衡池；

蓄水池 
5/12 ‧緊急排水口 
5/14 ‧由污水中分離液體與固體之設

備，如砂或污泥收集池，耙或格

柵（用於污水淨化廠，或既可用

於污水淨化裝置，亦可用於下水

系統者見 B01D，C02F） 
5/16 ‧‧在通至下水幹管之排水管的污

水中分離油，水或油脂之設備 
5/18 ‧污水之消毒、中和或冷卻的水池

（池內有關生物或化學方面之裝

置見 C02F） 
5/20 ‧虹吸管或倒虹吸管（接至浴盆、

洗 臉 盆 或 類 似 設 備 上 者 見

E03C1/12） 
5/22 ‧提升污水用之抽水泵站設備的應

用（抽空下水道或污水井之移動

式設備見 7/10；一般水泵與抽水

泵站本身見 F04） 
5/24 ‧下水道內抑制爆炸之裝置 
5/26 ‧攪動污水之裝置 

7/00 用在下水道系統運行的其他裝
置或器具，例如，用在防止或指

示堵塞者；污水井之抽空 
7/02 ‧關閉裝置（一般者見 F16K） 
7/04 ‧‧防止回流之閥門 
7/06 ‧阻擋老鼠或其他動物之裝置 
7/08 ‧抽空地下水道或污水井用之手動

工具 
7/10 ‧抽空地下水道或污水井用之移動

式裝置 
7/12 ‧使檢查人員能沿下水道行進的裝置 

9/00 清洗下水管道之裝置或固定裝
置，例如，沖洗裝置（裝在下水

管道之沈澱集水池，耙或格柵或類

似物見 5/14；管道之一般清洗，清

洗管道之設備見 B08B9/02） 
11/00 化糞池，污水滲坑（污水井之抽

空見 7/00；有關污水處理之設備見

C02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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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  建築物（層狀材料，層狀製品一般見 B32B） 

 
E04B 一般建築物構造；牆，例如，間壁牆；屋頂；樓板；頂棚；建築物之

隔絕或其他防護（牆，樓板，或頂棚上之開口的邊緣構造見 E06B1/00） 

附註 

 本次類包括用於建造新建築物之施工方法與對現有建築物之類似施工方
法。現有建築物的其他施工方法，除隔絕方面的施工方法外均分入主目

E04G23/00中。 [5] 
 在本次類中，下列用詞之含義為： 
－“頂棚”包括隱蔽承重頂棚結構或屋頂結構內面之所有裝修材料。 [4] 

 
 

1/00 一般構造；不限於牆，例如，間
壁牆，或樓板或頂棚或屋頂中任

何一種結構（施工架，模板見

E04G；特殊用途之建築物用的專用

結構，建築物一般佈置，例如，模

數協調見 E04H；建築物之特殊構

件見此等構件的有關類目） 
1/02 ‧主要由承重的塊狀或板狀構件構

成的結構（1/32 至 1/36 優先） 
1/04 ‧‧混凝土構件，例如，鋼筋混凝

土或其他石類材料製成的構

件 
1/06 ‧‧‧預應力構件 
1/08 ‧‧金屬構件 
1/10 ‧‧木製構件 
1/12 ‧‧由其他材料製成的構件 
1/14 ‧‧由兩種或更多種材料製成的構

件（鋼筋混凝土構件見 1/04） 
1/16 ‧大體積結構，例如，混凝土在現

場以澆製或類似方法成型的結

構，同時利用或不利用附加構

件，例如，永久性模殼以及由承

重材料覆蓋的基礎（1/32 至 1/36
優先） 

1/18 ‧包含長形承重部件之結構，例如，

包含柱，大梁，骨架（1/32 至 1/36
優先；作為桿件，桁架，桁架結

構之長條形承重部件見 E04C 
3/00） 

1/19 ‧‧三維框架結構 [2] 

附註 

1/19 優先於 1/20至 1/30各目。[2] 

1/20 ‧‧混凝土支承構件，例如，鋼筋

混凝土者，或其他石類材料者 
1/21 ‧‧‧所用的連接件 [2] 
1/22 ‧‧‧具有預應力部件者 
1/24 ‧‧金屬支承構件 
1/26 ‧‧木製支承構件 
1/28 ‧‧其他材料製成的支承構件 
1/30 ‧‧用兩種或更多種材料製成的支

承構件；鋼與混凝土之混合結

構（鋼筋混凝土結構見 1/20） 
1/32 ‧拱形結構；穹窿頂之結構；折板

結構（穹窿屋頂見 7/08） 
1/34 ‧特種結構，例如，用由桅杆結構

或封閉的電梯井或樓梯間等塔式

結構支承的懸吊或懸臂桿件；與

彈性穩定性有關的特徵（1/342，
1/343，1/348 優先；樓板用者見

5/43；特殊用途之建築物，例如，

抗震建築物見 E0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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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2 ‧覆蓋大面積空間之結構，其側邊

敞開或不敞開者，例如，大型飛

機庫，大廳（屋架見 E04C3/00；
特殊用途之非結構性特徵參見

E04H 的有關目） 
1/343 ‧以可移動，可拆開或可折疊部件

為特徵之結構，例如，用於運輸

者（移動式屋頂部件見 7/16；可

浮動的建築物見 B63B；可整體

運 輸 的 小 型 預 製 房 屋 見

E04H1/12 ； 小 型 車 庫 見

E04H6/02；一般的帳篷或天篷見

E04H15/00） 
1/344 ‧‧具鉸接部件者 
1/346 ‧‧旋轉式建築物；具旋轉單元之

建築物，例如，旋轉房間 
1/348 ‧由至少構成房間兩側牆壁絕大部

分之構件組合而成的結構，例

如，封閉式或在骨架式模殼中之

盒形或箱形構件（敷設管道或類

似物之牆構件見 E04C2/52） 
1/35 ‧特殊建築施工方法，例如，升板

法，頂升法（1/34 優先；在現場

製作用於特殊形狀之結構的牆，

地板，天花板或屋頂用的施工

架，模板見 E04G11/00；建築材

料的運輸或裝配見 E04G21/00 對

現 有 建 築 物 之 施 工 措 施 見

E04G23/00） 
1/36 ‧允許移動的支座或類似支承（橋

樑用者見 E01D19/04；抗地震者

見 E04H9/02） 
1/38 ‧一般的建築結構之連接 

附註 

專門用於特種建築部件或特種

建築結構之連接歸入此一部件

或結構之目，例如：1/21，2/00，
5/00，7/00或 9/00。並不專門用
於建築結構或更為一般使用的

連接件分入適當的次類，例如：

F16B。[5] 

1/41 ‧‧專用於埋入混凝土或砌體內之

連接裝置（空心牆之隔撐見

2/30，2/44，加鋼筋之連接部

件見 E04C5/16；在開口之周邊

處連接框見 E06B1/56）[5] 
1/48 ‧‧暗銷，即用於穿透兩個部件之

表面並且承受剪應力之零件 
1/49 ‧‧‧帶有自貫入部分，例如，爪

狀暗銷 
1/58 ‧‧用於條形建築構件者 
1/61 ‧‧用於互為板形建築構件者 [5] 
1/62 ‧隔絕或其他防護；用於此目的構

件或使用的特殊材料（化學成分

見 C01 至 C11；用於提供隔絕或

密封之器具見 E04F21/00；能經受

或提供保護不希望出現的外界影

響之建築物見 E04H9/00；在牆內

或 間 壁 牆 內 之 密 封 管 見

F16L5/02；對危害性輻射之屏蔽

見 G21F；建築物特殊部分之構造

參見有關各該部分之各目） [5] 
1/64 ‧‧用於防潮者；防腐蝕（密封見

1/66） 
1/66 ‧‧密封（使灰漿具有防滲漏性質

之添加劑見 C04B；瀝青密封

材料見 C08L95/00；一般水利

工程設施之密封見

E02B3/16；地下潮氣或地下水

之防護見 E02D31/02；防雨或

防其他大氣降落物之覆蓋見

E04D；密封片之材料成分或製

造參見有關此等片材料之類）  
1/68 ‧‧‧接縫用者，例如，伸縮縫（道

路或機場之接縫用填料見

E01C 11/02；橋樑之伸縮縫見

E01D19/06；基礎樁之間的接

縫密封見 E02D5/14；基礎結

構 之 間 的 接 縫 見 E02D 
29/16；屋面覆蓋構件之間的

接縫或縫隙的密封設施見

E04D1/36；屋面覆蓋構件之

間的接縫密封見 E04D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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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場用大塊材料製成的樓

板或樓面層之接縫構造見

E04F15/14） 
1/682 ‧‧‧‧現場製作者 [5] 
1/684 ‧‧‧‧採用預成型彈性部件者[5] 
1/686 ‧‧‧‧‧包括多個空腔，可變形

的內部格子 [5] 
1/70 ‧‧使乾燥或保持乾燥，例如，透

過通風孔（透過密封者見

1/66；在安裝過程中用者見

E04G 21/28） 
1/72 ‧‧建築物之防害蟲措施（透過保

持乾燥者見 1/70；木材或類似

材料之浸漬見 B27K） 
1/74 ‧‧對熱，聲或噪音之隔絕，吸收

或反射（用於影響或引導聲音

之房間的形式或屋內佈置見

1/99）；提供良好溫度或聲響條

件之其他建築方法，例如，在

牆內蓄熱（防火見 1/94；主要

用 於 結 構 用 途 之 構 件 見

E04C1/00 至 3/00；主要用於表

面覆蓋者見 E04F13/00；作為

地 板 覆 蓋 物 之 底 層 者 見

E04F15/18；牆上開口或類似開

口之封閉見 E06B） 
1/76 ‧‧‧專門用於保溫者（一般的絕

熱見 F16L59/00） 
1/78 ‧‧‧‧絕熱構件 
1/80 ‧‧‧‧‧板式者 
1/82 ‧‧‧專門用於隔音者（管道或通

道中之噪音衰減見 E04F 
17/00；一般的噪音衰減見

G10K11/16） 
1/84 ‧‧‧‧吸音構件 
1/86 ‧‧‧‧‧板式者 
1/88 ‧‧‧既用以隔熱亦用以隔音之構件 
1/90 ‧‧‧‧板式者 
1/92 ‧‧對其他不希望出現的影響或危

險之防護（能夠防外界危險之

建築物見 E04H9/00；對危害性

輻射之屏蔽見 G21F） 

1/94 ‧‧‧防火（消防見 A62C；材料

或類似材料之浸漬見 B27K 
；防火門見 E06B5/16）[5] 

1/98 ‧‧‧防止振動或震動（有關基礎

者見 E02D31/08）；防止機械

性的損壞，例如，空襲（僅

供防火者見 1/94；為此目的

之裝修見 E04F；抗地震或類

似震動之房屋，掩蔽所，防

彈片之牆的安排見 E04H 
9/00） 

1/99 ‧室內聲學，即，用以影響或引導

聲音的房間之形式或室內佈置

（1/82優先；一般的聲學見G10K 
11/00；用於產生反響或回聲之電

信號方法見 G10K15/08）  

2/00 建築物之牆，例如，間壁牆；隔
絕牆之構造；專門用於牆之連接

（建築結構之一般連接見 1/38；隔

絕本身見 1/62；建築物部件中的比

較薄的建築構件見 E04C2/00） 
2/02 ‧用建築構件成層砌成者 
2/04 ‧‧在固體構件之間或之中均無空

腔的牆 
2/06 ‧‧‧以具有使位置穩定專門設施

之構件 
2/08 ‧‧‧‧利用突出部分或插入件與

凹槽互相鎖結，例如，用

企口榫，槽，燕尾榫 
2/10 ‧‧‧‧通過在構件內之小槽中或

構件之間的槽口內填充

加筋或不加筋的材料 
2/12 ‧‧‧使用其形狀不同於平行六面

體之構件 
2/14 ‧‧在構件內而非在構件之間有空

腔的牆，即，每一個空腔至少

由構成單根構件之四邊所封閉 
2/16 ‧‧‧用具有使位置穩定專門設施

之構件 
2/18 ‧‧‧‧通過突出部分或插入件與

凹槽相互鎖結，例如，用

企口榫、槽、燕尾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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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 ‧‧‧‧通過在構件內之小槽中或

構件之間的槽口內填充

加筋或不加筋的材料 
2/22 ‧‧‧使用其形狀不同於平行六面

體之構件 
2/24 ‧‧‧以某些空腔被填實以形成承

重柱或樑為特徵之牆 
2/26 ‧‧‧以空腔被全部填實以形成實

牆結構為特徵之牆 
2/28 ‧‧在構件之間而非在構件之內有

空腔的牆；由兩個或更多個用

隔撐彼此隔開的部分組成的牆

體構件，所有部件均為實心者 
2/30 ‧‧‧用帶有使位置穩定專門設施

之構件；空心牆之隔撐 
2/32 ‧‧‧‧經由突出部分或插入件與

凹槽相互鎖結，例如，用

企口榫、榫、燕尾榫 
2/34 ‧‧‧‧通過在構件內的小槽中或

構件之間的槽口內填充

加筋或不加筋的材料 
2/36 ‧‧‧使用其形狀不同於平行六面

體之構件 
2/38 ‧‧‧以某些空腔被填實以形成承

重柱或梁為特徵之牆 
2/40 ‧‧‧以全部空腔均被填實以形成

實牆結構為特徵之牆 
2/42 ‧‧構件之間與構件之中均有空腔

的牆；由兩個或更多個用隔撐

彼此隔開的部分構成的牆，此

等部分中至少有一個係帶空

腔者 
2/44 ‧‧‧以具有使位置穩定專門設施

之構件；空心牆之隔撐 
2/46 ‧‧‧‧經由突出部分或插入件與

凹槽相互鎖結，例如，用

企口榫、槽、燕尾榫 
2/48 ‧‧‧‧通過在構件內的小槽中或

構件之間的槽口內填充

加筋或不加筋的材料 
2/50 ‧‧‧使用其形狀不同於平行六面

體的構件 

2/52 ‧‧‧以有些空腔被填實以使承重

柱或樑作用為特徵之牆 
2/54 ‧‧‧以空腔被全部填實以形成實

牆結構為特徵之牆 
2/56 ‧框架或墩柱結構之牆；有承重長

條形構件之牆（2/74，2/88 優先；

墩柱見 E04C3/30） 
2/58 ‧‧具有長條形金屬構件 
2/60 ‧‧‧以長條形構件之特殊橫截面

為特徵者 
2/62 ‧‧‧‧由兩個或更多個部件以邊

靠邊之方式組成的構件 
2/64 ‧‧具有長條形混凝土構件 
2/66 ‧‧‧以長條形構件之特殊橫截面

為特徵者 
2/68 ‧‧‧用填充牆內空腔構成者 

（2/24，2/38，2/52 優先） 
2/70 ‧‧具有長條形木製構件 
2/72 ‧用較薄構件構成的牆（2/56，

2/74，2/88 優先）；具有起框架或

墩柱作用之接縫填充物者見

2/68；構件見 E04C2/00） 
2/74 ‧可拆卸的非承重牆；上部邊緣不

固定的隔牆（框架用牆板見

E04C2/38） 
2/76 ‧‧具有金屬框架或支柱者 
2/78 ‧‧‧以框架之特殊橫截面為特徵

者 
2/80 ‧‧有木製框架或支柱者 
2/82 ‧‧以邊緣與建築物相連接的方式

為特徵者；其連接措施；易於

拆卸的隔牆之特殊零部件 
2/84 ‧現場澆製，澆灌或搗實築成的牆

（2/02，2/56 優先；所用的模殼

見 E04G11/06；能在現場澆製或

澆灌的混凝土或類似大塊材料的

製備見 E04G21/02） 
2/86 ‧‧在永久性模板中製作者 
2/88 ‧帷幕牆 
2/90 ‧‧包括直接裝在建築物上之牆板 [4] 
2/92 ‧‧‧夾層型牆板 [4] 
2/94 ‧‧‧混凝土牆板（2/92 優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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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包括通過門窗的豎柱或橫樘，

安裝至建築物上之牆板 [4] 

5/00 樓板；用於隔絕之樓板結構；其
專用連接件（樓板構件，例如，磚，

石，填料，樓板樑見 E04C；作裝修

件用之樓板，樓板之隔絕，例如，

供計算機房用之局部活動樓板見

E04F15/00）[5] 
5/02 ‧基本上以預製件構成的承重樓板

結構（5/43 至 5/48 優先；） 
5/04 ‧‧具有以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

製作的樑，例如，用石棉水泥

（5/08，5/14 優先） 
5/06 ‧‧‧以相互依靠的方式放置者 
5/08 ‧‧用塊狀構件組成者，例如，用

空心石料（5/14 優先；用加筋

磚塊組成的樓板見 5/44） 
5/10 ‧‧具有金屬之大樑或小樑，例如 

，鋼製格構大樑（5/14 優先） 
5/12 ‧‧具有木製樑者（5/14 優先） 
5/14 ‧‧具有放在兩個方向上之大樑或

樑 
5/16 ‧全部或部分在現場以澆製或類似

方法成型的承重樓板結構（5/43
至 5/48 優先；僅以預製構件為特

徵的樓板見 E04C） 
5/17 ‧‧部分在現場成型的樓板結構 
5/18 ‧‧‧在填充件之間具有整體澆製

的加勁肋或其他樑形構造

之樓板 
5/19 ‧‧‧‧起自承重永久性模殼作用

之填充件（5/21 優先） 
5/21 ‧‧‧‧井字肋形樓板 
5/23 ‧‧‧全部或部分預製的具有加勁

肋或其他類似樑形構造之

樓板（全部承重構件基本上

均為預製者見 5/02） 
5/26 ‧‧‧‧在樑之間有填充件者 

（5/28 優先） 
5/28 ‧‧‧‧井字肋形樓板 
5/29 ‧‧‧‧全金屬樑之預製部件 

（5/28 優先） 

5/32 ‧‧使用或不用模殼件或加強件之

全部在現場澆製的樓板結構 
5/36 ‧‧‧具有作為樓板一部分之模殼

件 
5/38 ‧‧‧‧具有同時起加強作用之平

板式模殼件；具有橫向向

外伸展加強件之模殼板 
5/40 ‧‧‧‧‧具有金屬模殼板 
5/43 ‧特殊設計的樓板結構；有關彈性

穩定性之特性專門設計用以僅支

承在柱上的樓板結構，例如，無

樑樓板（一般的特種結構見 1/34） 
5/44 ‧由石子，砂漿與鋼筋築成的樓板

構件（裝玻璃嵌板者見 5/46） 
5/46 ‧透光樓板之特殊結構，例如，玻

璃嵌板（頂棚者見 9/32；塊狀構

件見 E04C1/42；平板或薄板構件

見 E04C2/54；用於屋頂覆蓋層者

見 E04D3/06） [5] 
5/48 ‧在其中敷設管道之特殊樓板，例

如，暖氣或通風用者（在塊形構

件內者見 E04C1/39；在平板或薄

板構件內者見 E04C2/52） 

7/00 屋頂；有關隔絕之屋頂構造（用

於屋頂同時亦為樓板之結構見 5/00 
；頂棚見 9/00；溫室見 A01G9/14；
有浮動蓋之大型容器見 B65D88/34 
；屋架，桁架式結構，托樑見 E04C 
3/02；屋頂覆蓋層見 E04D） [5] 

7/02 ‧具有平坡式表面，例如，雙坡屋

頂（7/12 優先） 
7/04 ‧‧由放在牆上之水平樑或相當的

構件支承者（7/06 優先） 
7/06 ‧‧屋頂交接部位或落水斗端部之

結構 
7/08 ‧穹窿屋頂（7/14 優先；一般的穹

窿頂結構見 1/32；一般可充氣的

帳篷或天篷見 E04H15/20；可充

氣的模殼見 E04G11/04） 
7/10 ‧‧薄殼結構，例如，雙曲拋物面

形者；格子式薄殼結構；折板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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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多跨結構，例如，鋸齒形屋頂（7/10
優先） 

7/14 ‧懸索屋頂（一般的懸掛式帳篷或

天篷見 E04H15/04） 
7/16 ‧有可移動部件的屋頂（特殊用途

的建築物見 E04H） 
7/18 ‧屋頂內或屋頂上之特殊結構，例

如，老虎窗（與屋頂覆蓋層相結

合者見 E04D13/00；特別指圓屋

頂見 E04D13/03） 
7/20 ‧包括自支撐板之屋頂，例如，能

夠承重者 [5] 
7/22 ‧‧具有絕緣特性之板材、例如，

鍍上一層絕緣材料積層（7/24
優先） [6] 

7/24 ‧‧可折疊板材、例如，便於運輸

用 [6] 

9/00 頂棚；頂棚之構造，例如，活動
頂棚；有關隔絕之頂棚構造（用

作製作樓板用之模板的頂棚見

5/00；頂棚之覆蓋或裡襯見

E04F13/00） [5] 
9/02 ‧具有通風或排出煙霧設施者 [5] 
9/04 ‧包括有板、薄板或類似構件者（9/06

至 9/34 優先；板、薄板或類似的構

件本身見 E04C2/00 ） [5] 
9/06 ‧以支承結構之構造特性為特徵者 [5] 
9/08 ‧‧具有伸縮能力者 [5] 
9/10 ‧‧在支承結構中平行構件之間的

連接（9/08 優先） [5] 

9/12 ‧‧在支承結構中非平行構件之間

的連接（9/08 優先） [5] 
9/14 ‧‧‧所有構件為不連續的且至少

部分地處於同一平面中 [5] 
9/16 ‧‧‧構件處於不同的平面中 [5] 
9/18 ‧懸掛支承結構之設施 [5] 
9/20 ‧‧可調節者 [5] 
9/22 ‧板，薄板或類似構件與支承結構

之連接 [5] 
9/24 ‧‧將板，薄板或類似構件置於或

裝設在支承結構之水平翼緣

上者 [5] 
9/26 ‧‧‧採用可彈性形變構件具有扣

閂作用之設施者 [5] 
9/28 ‧‧將帶槽口之板，薄板或類似構

件與支承結構的水平翼緣相

結合或與支承結構上連接的

輔助器件相結合 [5] 
9/30 ‧以頂棚邊緣構造為特徵，例如，

固定在鄰接牆壁上者 [5] 
9/32 ‧半透明頂棚，例如，可使燈光透

射及擴散者（9/34 優先；照明見

F21） [5] 
9/34 ‧網格狀頂棚，如格子型者（9/30

優先） [5] 
9/36 ‧‧由平行板條組成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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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C 結構構件；建築材料（橋樑用者見 E01D；專門設計作為隔絕或其他防護用

途者見 E04B；輔助建築構件見 E04G；採礦用者見 E21；隧道用者見 E21D；

具有除建築工程以外更廣泛用途的結構構件見 F16，尤指 F16S） 

 
 

1/00 建築部件中之塊狀或其他形狀
的建築構件（較薄型構件見 2/00；
長條形之承重構件見 3/00，如柱或

支柱見 3/30；磚，石或類似物之製

作或材料見 B28，C03，C04；鋪路

構件見 E01C；一般建築構造見

E04B，例如，牆見 E04B2/00，樓

板見 E04B5/00，屋頂見 E04B7/00，
頂棚見 E04B9/00；專門設計供作建

築物內管道井用之結構構件見

E04F；建築爐灶用專用構件見

F24B，F27D） [5] 
1/39 ‧以特殊用途為特徵者，例如，設

置管道用者，形成拱腹面，花檐

或擱板用者，固定牆板或門框用

者，供作迴廊用者 
1/40 ‧由不同材料構成的部件，例如，

由多層不同材料或具有填充料或

具有隔絕添加物之石質材料 
1/41 ‧‧由絕緣材料以及承重混凝土，

石材或石材類似物組成者 [6] 
1/42 ‧用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製作者 

2/00 建造房屋部件用之較薄形構
件，例如，各種薄板，平板或鑲

板（材料或製作見有關次類，如

B27N，B29，D21J；現場製作者見

E04B；專門設計作隔絕或其他防護

用者見 E04B1/62；承重樓板結構見

E04B 5/02，5/16；由自支承板構成

的屋頂見 E04B7/20；屋頂或類似的

覆蓋構件見 E04D 3/00；作襯裡或裝

修用者見 E04F 13/00） 
2/02 ‧以特殊材料為特徵者（透明者見

2/54） 
2/04 ‧‧用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製作

者；用石棉水泥製作者（2/26
優先，材料或製作方法見

B28，C04） 
2/06 ‧‧‧加筋者 
2/08 ‧‧用金屬製作者，例如，金屬薄

板（2/26 優先） 
2/10 ‧‧用木材，纖維，木屑，植物稈

或類似材料製作者；用塑膠製

作者；用泡沫製品製作者（2/26
優先） 

2/12 ‧‧‧用厚木板製作者 
2/14 ‧‧‧‧加筋者 
2/16 ‧‧‧用纖維，木屑，植物稈或類

似材料製作者 
2/18 ‧‧‧‧具有綁紮鋼絲、鋼筋或類

似物 
2/20 ‧‧‧用塑膠製作者 
2/22 ‧‧‧‧增強者 
2/24 ‧‧‧由 2/12，2/16，2/20 中兩個

或更多個次目所包括的多

種材料層疊或組合而成  
2/26 ‧‧由 2/04，2/08，2/10 中兩個或

更多個次目所包括的多種材

料組成或由此等次目中的任

一次目所包括的材料和不包

括在此等次目中的材料組成 
2/28 ‧‧‧由 2/04 與 2/08 中所包括的

材料之結合 
2/284 ‧‧‧至少包含一絕緣材料者 [6] 
2/288 ‧‧‧‧由絕緣材料以及混凝土、

石材或石材類似物所組

成者 [6] 
2/292 ‧‧‧‧由絕緣材料以及金屬層所

組成者 [6] 
2/296 ‧‧‧‧由絕緣材料以及非金屬或

非特定的材料層所組成

（2/288 優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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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 ‧以形狀或結構為特徵者（透明者

見 2/54） 
2/32 ‧‧由波形或其他有凹痕之薄板狀

材料構成者；由此類層組合而

成，其中可含有或不含有平板

狀材料層 
2/34 ‧‧由兩塊或多塊相互隔開的薄板

狀部件組成者（2/32 優先；空

心牆之隔撐見 E04B2/44） 
2/36 ‧‧‧由橫向放置的條形材料隔 

開，例如，蜂窩板（成層製

品之蜂窩或其他夾芯部件

見 B32B） 
2/38 ‧‧帶肋、翼緣或類似物者，例如，

有框架之鑲板（有關裝配在其

他鑲板或構件上以形成一結

構者，見有關結構之位置，例

如，E04B2/00） [5] 
2/40 ‧‧由若干固定地或活動地連結在

一起的較小部件組成，例如，

鎖接，鉸接方式連結在一起 
2/42 ‧‧格柵；格形鑲板（加筋構件見

5/00；內裝的格柵見 E04F19/10 
；一般的格柵見 F16S3/00） 

2/52 ‧‧專門適於輔助性用途者，例如，

用於鋪設管道者（2/54 優先；

其塊狀構件見 1/39；具有管道

的樓板結構見 E04B5/48） 
2/54 ‧板狀半透明構件（透射光之樓板

見 E04B5/46；半透明或格子頂棚

見 E04B9/32，9/34，半透明屋頂

見 E04D3/06，3/28）  

3/00 用於承重的長條形結構構件（用

作建築輔助件者見 E04G） 
3/02 ‧托樑；大樑，桁樑或桁架式結 

構，例如，預製者；過樑；橫檔

（3/38 優先；以可移動，可分開

或可折疊部件為特徵之結構見

E04B 1/343） 
3/04 ‧‧金屬者（3/29 優先；用作鋼筋

構件者見 5/06；製作見 B21） 
3/06 ‧‧‧具有基本上係實體的腹板，

即，無孔的腹板（3/10，3/11
優先） 

3/07 ‧‧‧‧至少部分地由彎曲的或以

其他形式變形的帶形或

薄板材料製成 
3/08 ‧‧‧具有孔洞之腹板，例如，由

桿件組成的腹板；蜂窩狀大

樑（3/10，3/11 優先） 
3/09 ‧‧‧‧至少部分地由彎曲的或以

其他形式變形的帶形或

薄板材料製成 
3/10 ‧‧‧預應力者 
3/11 ‧‧‧有不相平行的上弦與下弦，

例如，屋架（拱形樑，橋門

架見 3/38） 
3/12 ‧‧木製的，例如，具加強件，具

拉伸件者（3/292 優先） 
3/14 ‧‧‧具有基本上係實體的腹板，

即，無孔的腹板（3/17，3/18
優先） 

3/16 ‧‧‧具有孔洞之腹板，例如，桁

架（3/17，3/18 優先） 
3/17 ‧‧‧有不相平行的上弦與下弦，

例如，屋架 
3/18 ‧‧‧有金屬加強件或拉伸件者 
3/20 ‧‧用混凝土或其他類石材料製作

者，例如，帶加強件或拉伸件

者（加強件見 5/00） 
3/22 ‧‧‧由成直線連接的構件製成者 
3/26 ‧‧‧預應力者（3/22，3/29 優 

先；預應力構件見 5/08） 
3/28 ‧‧用其他材料製作者 
3/29 ‧‧由不同材料之部件製作者 
3/292 ‧‧‧以木料與金屬為材料 
3/293 ‧‧‧以鋼與混凝土為材料（具有

內部加強件或拉伸件之混

凝土見 3/20） 
3/294 ‧‧‧‧用混凝土與側向伸至構件

外面的樑式結構相結合

的構件（作加強件之輕型

樑見 5/065，作樓板結構

之部件見 E04B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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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柱；墩柱；支柱（並非設計用於

承受端負荷者見 3/02；作為獨立

結構之立柱，桅桿見E04H 12/00） 
3/32 ‧‧金屬者（3/36 優先） 
3/34 ‧‧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製作者，

具或不具永久型模板構件者，

具或不具內部或外部加強件

者，例如，金屬覆蓋物（3/36
優先） 

3/36 ‧‧用其他材料製作者 
3/38 ‧拱形樑或橋門樑（能彎曲的直樑

見 3/02，一般的充氣帳篷或天篷

見 E04H15/20） 
3/40 ‧‧金屬者（3/46 優先） 
3/42 ‧‧木製者，如椽式屋頂用之構件

（3/46 優先） 
3/44 ‧‧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製作 

者，例如，具有加強件或拉伸

件者（3/46 優先） 
3/46 ‧‧用其他材料製作者 

5/00 加強件，例如，用於混凝土者；
其輔助構件（材料見 C21，C22；
加強件之佈置見有關類） 

5/01 ‧金屬之加強構件，例如，具有不

作為結構材料塗層者 [5] 
5/02 ‧‧抗彎能力低者，即，基本上為

一維或二維伸展者 
5/03 ‧‧‧帶凹槽，突出部分，肋或類

似部分者，用以增強與混凝

土之黏著性 
5/04 ‧‧‧柵網（抹灰的底層見 E04F 

13/04） 
5/06 ‧‧抗彎能力高者，即，基本上是

三維伸展者，例如，格構樑 
5/065 ‧‧‧輕型樑，例如，具有預製部

件者（一般的輕型樑見

3/08，3/294） 
5/07 ‧非金屬材料之加強件，例如，玻

璃者，塑膠者或不完全用金屬製

作者（具有非結構塗層之金屬件

見 5/01） [5] 
5/08 ‧專門用於預應力結構中之構件 
5/10 ‧‧管道 
5/12 ‧錨定裝置（張拉用之工具或方法

見 E04G21/12） [5] 
5/16 ‧加強件之輔助零件，例如，連接

器，間隔器，鋼箍（連接加強之

工具見 E04G21/12） 
5/18 ‧‧金屬者或基本上為金屬者 
5/20 ‧‧用除金屬以外之其他材料製作

或僅具有附加金屬部件者，例

如，具綁紮鋼絲之混凝土者或

塑膠隔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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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D 屋頂覆蓋層；天窗；檐槽；屋頂施工工具（用灰泥或其他多孔材料製作

外牆之面層見 E04F13/00） 

附註 

在此次類中，下列用詞之含義為： 
－ “屋頂覆蓋層”包括用於建築物其他部分之防雨、雪、雹或類似用途之任
何類似種類的防水覆蓋層。 

 

次類索引 

屋頂覆蓋層 
瓦或石板瓦；板或剛性薄板；柔性材料

................................. 1/00；3/00；5/00，11/00 
鬆散材料，稻草或茅草 .... 7/00，9/00，11/00 

其他材料 .................................................. 11/00 

與屋頂覆蓋層有關的 
專門設施 ................................... 12/00，13/00 
屋頂施工用之設備或工具 .................... 15/00 

 
 

1/00 用瓦，石板瓦，木瓦或其他小型
屋頂構件製作的屋頂（屋頂支撐

見 12/00） 
1/02 ‧槽型或拱形屋頂構件（1/28，1/30

優先） 
1/04 ‧‧用陶瓷，玻璃或混凝土製作 

者，加強或不加強者 
1/06 ‧‧金屬者 
1/08 ‧‧塑膠者；纖維材料者 
1/10 ‧‧用 1/04 至 1/08 各目內不包括的

特殊材料或複合材料製作者 
1/12 ‧平瓦或木瓦形狀之屋頂構件，即，

具有平的外表面（1/28，1/30 優

先） 
1/14 ‧‧用石板材料製作者，具或不具

緊固器件 
1/16 ‧‧用陶瓷，玻璃或混凝土製作 

者，加強或不加強者 
1/18 ‧‧金屬者 
1/20 ‧‧塑膠，纖維材料或木製者 
1/22 ‧‧用 1/14 至 1/20 各目內不包括的

特殊材料或複合材料製作者 
1/24 ‧具有空腔之屋面材料，如空心瓦

（1/28 優先） 

1/26 ‧形狀如成行木瓦之條形屋頂構件 
1/28 ‧由兩層或更多層材料構成的屋頂

構件，例如，起隔絕作用者 
1/30 ‧特殊的屋面覆蓋構件，例如，脊

瓦，溝瓦，山牆瓦，通風瓦管（3/40
優先；能量收集裝置之屋頂覆蓋

層見 13/18） 
1/34 ‧將屋面覆蓋構件安裝在支承構件

上之緊固器件 
1/36 ‧屋頂覆蓋構件之間之空隙或接縫

之密封設備（不限於屋頂覆蓋構

件之間之接縫的密封見 E04B 
1/68） 

3/00 採用平板，曲面板或剛性薄板之
屋頂覆蓋層（1/00 優先；組合屋頂

見 11/02） 
3/02 ‧用平板，石板或薄板或與其斷面

無關的材料製作者（3/35 優先） 
3/04 ‧‧用混凝土或陶瓷製作者（用石

棉水泥製作者見 3/18） 
3/06 ‧‧用玻璃或其他透明材料製作者；

其固定器件（用於固定窗戶之窗

格玻璃的器件見 E06B3/54） 
3/08 ‧‧‧具金屬格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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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具有用其他材料製成的格 
條，例如，玻璃者 

3/16 ‧‧用金屬製作者 
3/18 ‧‧用 3/04，3/06 或 3/16 各目內不

包括的特殊材料或複合材料

製作者 
3/24 ‧具有特殊橫斷面，例如，兩面均

帶波紋者，帶肋，翼緣或類似物

者（3/35 優先） 
3/26 ‧‧用混凝土或陶瓷製作者 
3/28 ‧‧用玻璃製作者 
3/30 ‧‧用金屬製作者 
3/32 ‧‧用塑膠，纖維材料或石棉水泥

製作者 
3/34 ‧‧用 3/26 至 3/32 各目內不包括的

特殊材料或複合材料製作者 
3/35 ‧由兩層或更多層材料構成的屋頂

板或剛性薄板，例如，用於隔絕

者 
3/36 ‧連接；緊固 

附註 

在 3/361 至 3/368 各目中，附加
的小型固定件，例如：釘子，螺

釘等不列為單獨的連接件。 
 

3/361 ‧‧通過板或薄板之具有特殊斷面

之邊緣部分 
3/362 ‧‧‧通過將一塊板或薄板之邊緣

鎖接在相鄰的板或薄板之

成型邊緣部分內，例如：用

單獨的連接件 
3/363 ‧‧‧具有瞬時動作者 [4] 
3/3645 ‧‧‧通過抵觸裝配 [4] 
3/365 ‧‧通過邊緣部分之簡單搭接並使

用另外的連接件，例如，用於

波形板之掛鉤或螺栓 
3/366 ‧‧用檐槽，凸起部分或柵撐構件

填合板或薄板之間的空隙，如

壓縫條 
3/367 ‧‧通過相鄰板或薄板之邊緣部分

的永久性變形，例如，通過邊

緣之折疊 [4] 
3/368 ‧‧通過將相鄰的板或薄板之邊緣

部分壓在一起 
3/369 ‧‧通過相鄰的板或薄板之邊緣部

分的焊接 
3/38 ‧密封屋面構件之間空隙或接縫之

設備（3/36 優先；不限於屋面覆

蓋構件之間之接縫的密封見

E04B1/68） 
3/40 ‧為輔助用途而局部改型之板或薄

板，如用以安裝在牆上者，用以

作為檐溝者；特殊用途之構件，

例如，專門用以與板或薄板一起

使用的屋脊構件（能量收集裝置

用之屋面覆蓋層見 13/18） 

5/00 柔性材料屋面覆蓋層，例如，以
成捲形狀提供者（採用剛性薄板

見 3/00；平屋頂用之礫石層見

7/00；組合屋頂見 11/02） 

附註 

5/12優先於 5/02至 5/08各目。 
 

5/02 ‧具有密封物質浸漬之材料，例如，

屋頂油氈 
5/04 ‧金屬薄片者 
5/06 ‧塑膠者 
5/08 ‧其他材料者 
5/10 ‧複合材料或疊層材料者，例如，

塗有瀝青之金屬薄片或塑膠薄膜

（5/12 優先） 
5/12 ‧特殊變型，如，穿孔，用顆粒狀

之表面，帶有附屬襯墊者 
5/14 ‧所用的緊固器件 

7/00 在現場鋪築密封集合料之屋頂
覆蓋層；平屋頂上之礫石面層 

9/00 用稻草，麥稈或類似物作屋頂覆
蓋層（防止燃燒損壞之浸漬見

B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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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由不限於 1/00至 9/00 各目中單
獨一目所包括的材料製成之屋

頂覆蓋層；以 1/00 至 9/00各目
中所未包括的方式製作之屋頂

覆蓋層 
11/02 ‧組合屋頂，即，由兩層或更多層

在現場黏結成的屋頂，其中至少

有一層係防水層（平屋頂上之礫

石面層見 7/00；通風孔或通風見

13/17） 

12/00 屋頂材料用之非結構性支承，例
如，板條，護板（11/02 優先） 

13/00 與屋頂覆蓋層有關的特殊安排
或設施；屋頂排水（通風瓦管見

1/30；通風板見 3/40；內部溝槽見

E04F17/00；所用的屋面構件見有關

各目） 
13/02 ‧老虎窗之屋頂覆蓋層（13/14 優

先；其結構見 E04B7/18） 
13/03 ‧天窗；圓屋頂；通風天窗（13/14

優先；其結構見 E04B7/18） 
13/035 ‧‧以具有可移動部件為特徵者 
13/04 ‧屋頂排水；平屋頂之排水配件 

（溝瓦見 1/30；溝槽板見 3/40；
街溝見 E03F5/04） 

13/064 ‧‧排水槽 [6] 
13/068 ‧‧‧將排水構部件結合之裝置[6] 
13/072 ‧‧‧懸掛裝置（與排水溝部件結

合裝置共用者見 13/068） [6] 
13/076 ‧‧可用來清除排水溝內的雪、冰

或殘渣或防止其在排水溝內

的堆積的設施或安排 [6] 
13/08 ‧‧落水管；其夾緊設施（一般管

道之夾具見 F16B，L） 
13/10 ‧集雪器 
13/12 ‧可用以在屋頂上或溝槽內行走的

裝置或佈置 
13/14 ‧屋頂板與煙囪或與其他屋頂上伸

出部分之連接 
13/143 ‧‧具有通風裝置者 [6] 
13/147 ‧‧專用於斜屋頂者 [6] 
13/15 ‧鑲邊條；邊條；封簷底板（13/14

優先） [6] 
13/152 ‧‧具通風裝置者 [6] 
13/155 ‧‧固定屋頂被覆層者 [6] 
13/158 ‧‧屋簷懸掛物之遮蓋，例如，下

端或屋脊的交界面 [6] 
13/16 ‧考量屋頂遮覆時之絕緣設施或器

具（一般保持建物結構乾燥之方

法見 E04B1/70；特殊天候用之建

築見 E04H9/16） [6] 
13/17 ‧屋頂遮蓋物之通風、也不排除因

其所為之裝置（房間或空間的通

風見 F24F） [6] 
13/18 ‧能量收集裝置之屋頂覆蓋物，例

如，包括太陽能收集板（集熱器

本身見 F24J，如太陽熱收集器見

F24J2/02；將太陽能轉換成電能

之 半 導 體 裝 置 本 身 見

H01L25/00，31/00） [4] 

15/00 屋頂工程用之設備或工具 
15/02 ‧用於由瓦、木板或類似屋頂構件

組成之屋頂覆蓋層 
15/04 ‧用於由平板、薄板或柔性材料組

成之屋頂覆蓋層 
15/06 ‧用於處理成捲材料之屋頂或鋪築 
15/07 ‧用於處理鬆散材料之屋頂或鋪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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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F 建築物之裝修工程，例如，樓梯、樓板（窗、門見 E06B） 

次類索引 

遮陽，涼篷.............................................10/00 
樓梯 ........................................................ 11/00 
牆面，頂棚或樓頂之 
覆蓋或裝修...................13/00，15/00，19/00 

管道或溝槽 ............................................ 17/00 
器具 ........................................................ 21/00 
其他裝修零部件 .................................... 19/00 

 
 

10/00 遮陽；涼篷（龕室見 A45B，F，
E04H；拖車頂篷見 E04H15/08；帳

篷用見 E04H15/58） 
10/02 ‧用柔性雨棚材料製作者，例如，

帆布篷 
10/04 ‧‧將材料固定在可折疊的框架之

各段上 
10/06 ‧‧包括捲輥遮陽並具有可將其末

端支出房屋之裝置 
10/08 ‧由多個相似的剛性部件組成，例

如，平板，薄層板 (有黏合表面

之 固 定 安 裝 之 遮 陽 屋 頂 見

E04B7/00) 
10/10 ‧‧折疊式者 

11/00 樓梯、斜坡道或類似結構（樓梯

之劃線與安裝見 21/26；用於臨時性

結構者見 E04G27/00）；欄桿柱；

扶手（永久性安裝在固定結構上之

爬梯見 E06C9/00） 
11/02 ‧樓梯；樓梯之設計 
11/022 ‧‧以支持結構為特徵者 [6] 
11/025 ‧‧‧樓梯具有縱桁者 [6] 
11/028 ‧‧‧‧具有中央縱桁者 [6] 
11/032 ‧‧‧由中央柱支撐之迴旋梯 [6] 
11/035 ‧‧‧不需另外之支撐純由多數模

組化構件組成之樓梯 [6] 
11/038 ‧‧‧‧每一模組構件皆有承重欄

杆 [6] 
11/04 ‧‧移動式樓梯，例如，能或不能

隱蔽或伸縮的閣樓爬樓梯（船

用爬梯見 B63B；飛機用之梯子

見 B64F；自動扶梯或自動走道

見 B66B） 
11/06 ‧‧‧活動式者，例如，折疊式者，

伸縮式者 
11/09 ‧‧踏板與豎板單元 [6] 
11/104 ‧‧踏板（11/09 優先）[6] 
11/108 ‧‧‧木製的 [6] 
11/112 ‧‧‧金屬製的 [6] 
11/116 ‧‧‧石材，混凝土或類似物所製

成的 [6] 
11/16 ‧‧‧階梯之表面；對邊緣或角部

之保護措施（以鬆散的方式

放 置 之 覆 蓋 物 見 A47G 
27/00） 

11/17 ‧‧‧‧表面 [6] 
11/18 ‧欄杆柱；扶手（船上之防護欄杆

見 B63B；橋上用者見 E01D 
19/10；道路用者見 E01F13/00，
15/00；圍欄見 E04H17/00） 

13/00 覆蓋層或襯裡，例如，牆或頂棚
用者（地板見 15/00；表面裝飾，馬

賽克之鑲拼見 B44，例如，貼牆紙見

B44C 7/00；用編織品製作者，例如，

用 纖 維 製 品 或 牆 紙 製 作 者 見

D03D，D04G，H，D06N，D21H；

頂棚構造見 E04B9/00；防雨雪之屋

頂或類似防水性覆蓋層見 E04D）[3] 
13/02 ‧用施加後硬化的塑性物質製作

者，例如，灰漿（油漆工程中之

表面處理見 B44D；無機或瀝青物

質見 C04B；有機塑料見 C08L） 
13/04 ‧‧灰泥之底層（能沾住灰泥之副

頂棚見 E04B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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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6 ‧‧‧保護邊緣之緣飾 
13/07 ‧由覆蓋層或櫬裡構件組成者；其

副結構；其固定方法 [8] 
13/072 ‧‧由專門適用之結構化或成形的

覆蓋層或櫬裡構件組成者 [8] 
13/073 ‧‧‧用於特殊之建築部分，例如，

街角或圓柱 [8] 
13/074 ‧‧‧用於便利設施安裝或公共線

路，例如，供熱管道，電線，

照明設施或檢修者 [8] 
13/075 ‧‧‧用於隔絕或表面保護者，例

如，防噪音或碰撞 [8] 
13/076 ‧‧‧以相鄰的構件之連接為特點

者，例如，具有連接填料或

具有舌準和凹槽連接者 [8] 
13/077 ‧‧‧由多層結構組成者，例如，

有夾層的面板 (13/075 優先) 
[8] 

13/078 ‧‧‧附屬於邊緣扣緊裝置之展開

的金屬薄片或網狀的構件 
[8] 

13/08 ‧‧由若干類似之覆蓋層或櫬裡構

件組成者（13/072 優先；緣飾、

踢腳板見 19/02）[1,8] 
13/09 ‧‧‧由附屬在一個共同的網狀組

織、支撐板或柵格上之構件

組成者 [8] 

附註 
13/09優先於13/10至13/18各

目。[8] 

13/10 ‧‧‧木製者 [1,8] 
13/12 ‧‧‧金屬者 [1,8] 
13/14 ‧‧‧石質者或石類材料者；玻璃

者 [1,8] 
13/15 ‧‧‧‧以玻璃構件之使用為特徵

者 [8] 
13/16 ‧‧‧纖維或碎屑者，例如，用合

成樹脂粘結者 [1,8] 
13/18 ‧‧‧用加或不加增強物或填充材

料之有機塑膠製成者（用塑

料黏結纖維或碎屑製成者見

13/16）[1,8] 

13/21 ‧‧專門適用於覆蓋層或襯裡構件

的緊固措施 [8] 
13/22 ‧‧‧錨固物，支撐角材或螺旋支

架 [8] 
13/23 ‧‧‧‧可調整者 [8] 
13/24 ‧‧‧在覆蓋層或襯裡構件的背面

隱藏之緊固設備 [8] 
13/25 ‧‧‧‧可調整者 [8] 
13/26 ‧‧‧使邊緣嚙合的緊固設備，例如，

夾鉗、夾子或邊界型面 [8] 
13/28 ‧‧‧‧可調整者 [8] 
13/30 ‧‧‧磁性緊固設備 [8] 

15/00 地板（樓梯踏板見 11/04；非專屬樓

板用之覆蓋層見 13/00；緣飾，踢腳

板見 19/02；鞋底刮泥用格柵見

A47L23/24；類似築路材料製成的見

E01C；一般地板或粗面樓板見

E04B5/00）[6] 
15/02 ‧由若干類似構件組成的地板或地

板層（用編織品製作者見 15/16） 
15/022 ‧‧鋪在不能捲起的其他材料，例

如，木板，混凝土，軟木上之

鑲木地板 [2] 
15/024 ‧‧局部之活動地板，例如，計算

機房用之用地板 
15/04 ‧‧全部用木料製作者，例如，用

木製之連接件（可捲起的鑲嵌

地板見 15/16） 
15/06 ‧‧用金屬製作者，與或不與其他

材料相結合者（作建築構件之

格柵見 E04C2/42） 
15/08 ‧‧僅用石料或其他石類材料製作

者，例如，混凝土者，玻璃者 
15/10 ‧‧用其他材料製作者，例如，纖

維或碎屑材料，有機膠質材

料，菱苦土，高壓板 
15/12 ‧用集合材料在現場製作的地板或

地板層，例如，無縫菱鎂土地板，

磨石子地板（無機或瀝青集合材

料見 C04B；有機膠質集合材料見

C08L） 
15/14 ‧‧接縫構造，例如，分格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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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於樓板接縫之密封見

E04B1/68）  
15/16 ‧鋪地板，例如，在柔性編織物上

之鑲嵌地板，作為柔性材料編織

物而放置者；專門用作鋪地板材

料之編織物（彈性地板，例如，

彈 簧 地 板 見 15/22 ； 漆 布 見

D06N；一般的編織物，編織物的

製造見有關類） 
15/18 ‧單獨鋪設的隔絕層；其他補充的

隔絕措施；可變地板（一般的建

築物隔絕見 E04B1/62） 
15/20 ‧‧隔音用者 
15/22 ‧彈性地板，例如，彈簧地板（鋪

設的編織物見 15/16） [2] 

17/00 豎向管道；通道，例如，排水管
用者（一般管道見 F16L；管道系統

見 F17D） 
17/02 ‧排除廢氣用者，例如，煙氣（獨

立式的煙囪見 E04H12/28；壁爐

與煙囪之間的連接，煙囪配件，

煙囪清掃口之蓋見 F23J；煙囪頂

見 F23L），專門為此設計的建築

構件，例如，異形磚或成套的異

形磚 
17/04 ‧風管或風道 
17/06 ‧採光井，例如，供地下室用者 
17/08 ‧裝納公用管線用者，例如，電纜，

管件（蓋體具供進入管路通道或

溝渠，檢查用孔洞者見 19/08） [6] 
17/10 ‧用於在建築物內處理垃圾之設備

（垃圾箱，垃圾之收集或清除見

B65F） 
17/12 ‧‧斜槽 

19/00 建築物裝修用之其他零件或構
件（梯子，例如，登高用之鐵爬梯

見 E06C9/04） 
19/02 ‧緣飾；裝修條，例如，串珠狀緣

飾，淺凹圓槽（保護粉飾之邊緣

用者見 13/06） 
19/04 ‧‧專用於地板與墻之間，或天花

板與墻之間，例如，踢腳板 
19/06 ‧‧專門用作為固定鑲板用者 
19/08 ‧壁內碗櫥；壁龕之掩蔽物；設備

檢查孔之蓋（煙道出灰門見 F23J） 
19/10 ‧嵌置於地板上之格柵，例如，鞋

底刮泥器 

21/00 建築裝修工程用之器具（用於加工

與處理石料或石類材料製成的建築

構件者見 B28D；專門為上面各目設

計的特殊零件見此等零件之有關目） 
21/02 ‧用於在表面施加增塑物質，例如，

粉刷牆壁（專門用以鋪設地面者

見 21/20；一般對表面施加液體或

其他流動性材料見 B05；裝飾藝

術見 B44） 
21/04 ‧‧模板或樣板；填縫直尺 
21/05 ‧‧‧填縫直尺之支承物 
21/06 ‧‧噴塗砂漿、隔絕材料或類似物

之器具 
21/08 ‧‧‧機械器具（21/14 優先；一般

的噴塗設備見 B05B；噴砂見

B24C） 
21/10 ‧‧‧‧離心式作用者 
21/12 ‧‧‧‧通過氣壓作用者，例如，

蒸汽壓力 
21/14 ‧‧‧於井筒內使用，例如，在煙

道中 
21/16 ‧‧粉飾或類似物之後處理器具，

例如，光面工具，鏝刀 
21/165 ‧用於接縫修整者，例如，刮縫或

填縫工具，抹縫鏝（砌磚工具見

E04G 21/16；修理，例如，填縫

用者見 E04G 23/02） [3] 
21/18 ‧安放牆或頂棚之平板的器具（用

於鋪馬賽克之工具見 B44C） 
21/20 ‧鋪地板用之器具（用類似於鋪路

之材料製成者見 E01C） 
21/22 ‧‧鋪由單個構件構成的地板之器

具，例如，鋪地板之夾具 
21/24 ‧‧修整現場澆築的地面之器具，

例如，光面工具 
21/26 ‧安裝樓梯之器具，例如，階梯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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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之工具 
21/28 ‧鑲玻璃之器具（玻璃切割器見

C03B33/10） 

21/30 ‧‧油灰擠出器或油灰槍 
21/32 ‧‧油灰刀；油灰刮除器 

 

 

E04G 施工架、模殼；模板；施工用具或其他建築輔助設備，或其應用；建
築材料之現場處理；原有建築物之修理，拆除或其他工作 

附註 

在此次類中，下列用詞之含意為： 
－ “施工架”包括類似用途之其他支撐架。 

次類索引 

施工架 
支撐在地上者；由建築物支撐者 . 1/00；3/00 
部件；聯結構件 ............................. 5/00；7/00 

工作架，模殼或模板 
一般用途者 ................................................ 9/00 
專門用途者 .................... 11/00，13/00，15/00 
連接件，輔助件 ...................................... 17/00 

輔助處理 .................................................. 19/00 

其他用具或附件 
通行用之臨時設施 .................................. 27/00 
材料之製備或運送 .................................. 21/00 
支撐.......................................................... 25/00 

對現有建築物之施工措施 .................... 23/00 

 
 

施工人員用之施工架或安全施工架 

1/00 主要支撐在地上的施工架 
1/02 ‧主要由在一個方向延長的構件組

成者，例如，桿，格構式桅桿，

可具或不具特殊形狀端頭部件

者，用任何器件連接在一起者 
1/04 ‧‧構件全部為支撐桿，拉桿，橫

樑或具有類似形狀與簡單截

面之其他構件 
1/06 ‧‧‧由具或不具單獨連接件之桿

狀或管形部分在端頭相互

連接而成的構件組成 
1/08 ‧‧‧由螺栓或類似穿透桿件之連

接件固定一起者 
1/10 ‧‧‧‧木結構 
1/12 ‧‧由具有特殊斷面，例如，組合

斷面之構件，或由具有用於支

承或固定其他構件的凸緣之

類的部分或側向孔之構件組

成 
1/14 ‧主要由預裝配二維框架式構件組

成，例如，用具或不具支撐之Ｌ

型，Ｈ型構件組成（1/15 優先）

[1,8] 
1/15 ‧主要由能支撐或形成工作台之特

殊構件組成（1/20 優先）；平台(所
用之板或厚板條見 5/08) [1,8] 

1/16  (轉見 1/17，5/16) 
1/17 ‧主要由預裝配三維構件組成，例

如，立方構件 [8] 
1/18 ‧高度可以調整者 
1/20 ‧‧用豎桿與在其不同位置上固定

橫桿或平台的器件組成之施

工架 
1/22 ‧‧在可伸展基架上，例如，伸縮

式基架或帶有惰鉗之基架

上，具有平台之施工架 
 

E04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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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基本上由特殊基座結構組成的腳

手架；基本上由與地相連的特殊

部件，例如，斜支柱、輪子組成

的施工架（零部件見 5/00） 
1/26  (轉見 5/00) 
1/28 ‧僅在不高處施工用之施工架 
1/30 ‧‧梯式施工架 
1/32 ‧‧其他獨立式支撐，例如，棧架

（ 一 般 台 架 或 棧 架 見

F16M11/00） 
1/34 ‧能折疊成菱柱形或偏平形或能折

疊的施工架結構 
1/36 ‧建築物之特殊部分或特殊形狀建

築物用之施工架，例如，樓梯、

鐘形屋頂、圓屋頂用之施工架 
1/38 ‧部分由建築物支撐之施工架(可

以 附 接 在 結 構 上 之 梯 子 見

E06C1/34) [8] 

3/00 主要由房屋結構支撐之施工
架，例如，高度可調節者（1/00
優先） 

3/02 (轉見 3/18 至 3/34) 
3/04 (轉見 3/18 至 3/34) 
3/06 (轉見 3/18) 
3/08 (轉見 3/20) 
3/10 (轉見 3/18 至 3/34) 
3/12 (轉見 3/26 至 3/34) 
3/14 (轉見 3/18 至 3/34) 
3/16 (轉見 3/18 至 3/34) 
3/18 ‧由懸臂樑或其他預先安裝在建築

物開口處之裝置支撐者，例如，

窗口(3/28 優先) [8] 
3/20 ‧由牆壁支撐者 (3/28 優先；用於

支撐施工架之牆錨見 5/04；支柱

見 5/06) [8] 
3/22 ‧由屋頂或天花板支撐者 (3/28 優

先) [8] 
3/24 ‧專門適用於建築物之特殊部分或

特殊形狀之建築物者，例如，煙

囪或目標塔(3/28 優先) [8] 
3/26 ‧‧專門適用於屋頂作業者 [8] 
3/28 ‧可移動之施工架；帶有可移動平

台之施工架[8] 
3/30 ‧‧使用彈性支撐構件懸掛者，例

如，纜繩 [8] 
3/32 ‧‧‧捲揚設備；安全設備 [8] 
3/34 ‧‧以裝置於屋頂上之支撐結構為

特徵者 [8] 

5/00 施工架之組件或附件（連接見

7/00）[1,8] 
5/02 ‧施工架之支腳，例如，帶有調整

裝置者 
5/04 ‧施工架之固定設施，支撐或連接

建築物之支撐架（一般之連接措

施見 F16B） 
5/06 ‧支柱；托架 
5/08 ‧施工板或厚板 [1,8] 
5/10 ‧專門適用於施工架之台階或梯子 

[8] 
5/12 ‧頂篷 [8] 
5/14 ‧欄杆 [8] 
5/16 ‧支桿或加強桿，例如，斜支桿[8] 

7/00 施工架構件之間的連接（用於一

般建築結構者見 E04B1/38；連接一

般見 F16B） 
7/02 ‧具有單獨連接件者 
7/04 ‧‧用具或不具托架之柔性構件，

例如，繩索，纜繩，鏈條（一

般者見 F16G） 
7/06 ‧‧連接普通形狀施工架構件之剛

性夾具 
7/08 ‧‧‧連接平行排列構件之夾具 
7/10 ‧‧‧‧自緊式夾具，例如，卡箍 
7/12 ‧‧‧用於交叉構件之夾具（7/22

優先） 
7/14 ‧‧‧‧獨立地夾緊構件用者 
7/16 ‧‧‧‧‧其中用於不同構件之夾

緊部件可以在其間轉動 
7/18 ‧‧‧‧用於將相互靠緊的構件或

在其中間隔有軟墊之構

件夾住施工 
7/20 ‧‧‧僅用於連接構件端頭之夾 

具，例如，對接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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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用於端對側面之連接件 
7/24 ‧‧‧超出 7/08，7/12，7/20，7/22

各目中一目以上之混合連

接件 
7/26 ‧‧用於特殊形狀施工架構件之連

接件 
7/28 ‧‧固定施工板用之夾鉗或連接件

（托架見 5/06） 
7/30 ‧具有不能拆下的連接件之施工架

桿件或構件 
7/32 ‧‧具有使用楔子之聯結器構件者 

[8] 
7/34 ‧‧具有使用正向囓合之聯結器構

件者，例如，鈎子或銷 [8] 

用於在現場建築部件成型的工作

架；模殼或模板 （一般之施工架見 1/00；

用於製作裝配式建築物之部件者或預製樓

梯部件之模板見 B28B7/22；構成結構部件之

模殼或模板見 E04B，C） [5] 

9/00 一般用途之模殼或模板構件 
9/02 ‧模板或類似構件（9/08；9/10 優

先） 
9/04 ‧‧木表面模殼 [2] 
9/05 ‧‧塑膠表面模殼 [2] 
9/06 ‧‧金屬表面模殼 [2] 
9/08 ‧可折疊者，可拆卸者，或可捲起

的模板或類似構件 
9/10 ‧具有附加特點者，例如，表面壓

力加工，保溫或加熱者，透水或

透氣之模殼 

11/00 用以製作墻，樓板，頂棚或屋頂
用之模殼，模板或工作架 

11/02 ‧用於整個房間，整個樓層或整個

建築物者 
11/04 ‧用於球形，橢圓形或類似形狀之

結構，或用於水平或垂直截面具

有圓形或多角形之圓頂結構；充

氣式模殼（為彈性體充氣之閥之

連接見 B60C29/00） 
11/06 ‧用於牆體者，例如，弧形牆（11/04

優先） 
11/08 ‧‧混凝土凝固後全部拆除，待下次

澆灌時再重新拼裝之模殼（模

殼之連接或支撐措施見 17/00） 
11/10 ‧‧‧用無樑構件製成者（11/18

優先） 
11/12 ‧‧‧用構件與樑製成者（11/18

優先） 
11/14 ‧‧‧‧樑佈置在構件之間並與之

對直 
11/16 ‧‧‧‧樑放在牆內者 
11/18 ‧‧‧雙層牆用者 
11/20 ‧‧移動式模殼；圓筒形，圓錐形

或雙曲形結構成型用之移動

式模殼；供砌磚或類似物件定

位用之樣板（11/04 優先） 
11/22 ‧‧‧連續地或逐段地提升並在提

升過程中與已澆灌的混凝

土相接觸之滑動模殼；所用

之提升設備之設置 
11/24 ‧‧‧‧滑動模殼用之提升千斤頂

或爬升桿件之構件（一般

之爬升式起重設備見

B66F） 
11/26 ‧‧‧其襯板由條板，環帶式跳板

或類似件組成，由驅動滾輪

導引者 
11/28 ‧‧‧爬升模殼，即，在逐層提升

過程中不與已澆灌的混凝

土相接觸之模殼 
11/30 ‧‧‧‧透過在水平軸上作轉動，

搖動或類似運動而逐層

提升者 
11/32 ‧‧‧用以在現場直接製作整個或

部分牆體之搖動式模殼或

模板 
11/34 ‧‧‧成塊或分段製作牆壁用之水

平移動式模殼（11/26 優先） 
11/36 ‧用於樓板，頂棚，平面或曲面屋

頂者 
11/38 ‧‧用於混凝土平頂棚者 
11/40 ‧‧用於井格或肋形頂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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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 ‧‧‧有金屬樑或預製混凝土樑者 
11/44 ‧‧‧具有同時兼作肋部永久性加

強件之模板支承樑 
11/46 ‧‧‧帽形或槽形模板，用於封閉

肋部或兩根肋之間的部

分，或封閉一根肋及其相鄰

的平樓板或頂棚部分 
11/48 ‧‧樓板或屋頂之模板或框架用之

支承結構（支撐見 25/00） 
11/50 ‧‧‧用作模殼支承構件之大樑，

樑或類似物（用以附在牆上

之構件；例如，支柱見

17/16；用以構成結構之一部

分之大樑見 E04C3/02） 
11/52 ‧‧‧‧由若干依次聯結的單元組

成者 
11/54 ‧‧‧‧可延伸者，具或不具可調

節的支腳，魚尾接合板或

類似件 
11/56 ‧‧‧‧‧伸縮式者 

13/00 建築物特殊部分用之工作架，模
殼或模板，例如，用於樓梯，踏

步板，飛簷，陽台者 
13/02 ‧用於柱子或類似的支柱，其專用

之扣件或夾具 
13/04 ‧用於需要分別支設模板之門窗過

樑，樑，橫樑；其專用之扣件或

夾具（用以裝在牆上之構件，例

如，托架見 17/16） 
13/06 ‧用於樓梯，踏步板，飛簷，陽台

或其他挑出至牆外之部分 

15/00 製作洞口，空穴，長條切口或糟
用之模殼或模板（作牆用之模板

之構成部件見 11/06） 
15/02 ‧窗、門或類似物用者 
15/04 ‧製作錨孔或類似物用之蕊模 
15/06 ‧用於製牆或樓板內之空腔或槽

者，例如，作煙囪用者 

17/00 模殼，工作架結構或模板用之連
接件或其他附件 

17/02 ‧用於非金屬成型構件或加勁構件

之連接或固定設備 
17/04 ‧用於金屬成型構件或加勁構件之

連接或固定 
17/06 ‧繫結件；間隔件 
17/065 ‧‧繫結設施，具有能使其緊固或

抗拉的螺紋之受拉構件 [5] 
17/07 ‧‧繫結設施，具有用其楔形部件

將其緊固或抗拉之受拉構件 
[5] 

17/075 ‧‧繫結設施，具有用其他方法以

將其緊固或抗拉之受拉構件 
[5] 

17/12 ‧‧具有與模殼連接之臂者 
17/14 ‧牆板模用之支撐裝置；校直模板

用之裝置（25/00 優先） 
17/16 ‧裝在牆上之構件；例如，托架，

用以支承設有模殼或模型之樑，

大樑或類似物，上述模殼或模型

用於樓板，過樑或橫檔 
17/18 ‧將模板構件懸掛或錨固在平頂內

大樑上用之裝置，例如，懸桿 

19/00 模殼之輔助處理，例如，拆卸；
清理用具（潤滑組分見 C10M） 

21/00 建築材料或建築構件在現場之
製備，搬運或加工；施工中採用

之其他方法或設備（石類材料之

加工見 B28D；一般運輸見 B65G 
；提升設備見 B66；測量儀表見

G01） 
21/02 ‧混凝土或能裝載在澆注成型的類

似物料之輸送或作業（一般之混

凝土加工，例如，攪拌機見

B28C；混凝土之成分見 C04B；
使用類似於修築道路或路面材料

之地面之施工及表面處理見

E01C ； 與 堰 壩 有 關 者 見

E02B7/00 ；與基礎有關者見

E02D15/00；與裝修工程有關的

見 E0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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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既能用於輸送又能用於分配之

設備（混凝土泵見 F04） 
21/06 ‧‧混凝土之壓實，例如，在硬化

以前進行真空處理（用於築路

者見 E01C19/00；亦能用於搗

實土壤之設備見 E02D3/02） 
21/08 ‧‧‧內部振搗器 
21/10 ‧‧整平設備，例如，樣板，或平

板（光面工具見 E04F21/16；
21/24） 

21/12 ‧加強插入件之敷設；預加應力（預

應力構件用之包殼管見 E04C 
5/10；錨定裝置見 E04C5/12；加

強件與隔撐之連接見 E04C 5/16） 
21/14 ‧建築構件之運輸或裝配（屋頂工

程見 E04D；裝修工程見 E04F） 
21/16 ‧‧工具或設備（修築圍欄用之設

備見 E04H17/26） 
21/18 ‧‧‧調整工具；樣板 
21/20 ‧‧‧用於塗抹砂漿者 
21/22 ‧‧‧用砂漿安裝建築構件之設 

備；例如，砌磚機 
21/24 ‧在施工過程中，防止損壞建築構

件或裝修件之安全或保護措施

（作為工作架之輔助結構者見 
5/00）[1,8] 

21/26 ‧‧牆體部分之支撐措施；支撐件

或類似物，例如，用來將預製

牆板緊固就位者（25/00 優先；

在現有建築物上用者見 23/04） 
21/28 ‧‧用以防止不利氣候影響者 
21/30 ‧‧防止機械損傷或沾污用者，例

如，樓梯之保護覆蓋物 
21/32 ‧在建築施工過程中對人員之安全

或保護措施（工作架上用者見

5/00；救生安全索或安全帶見

A62B1/16，35/00；爬高工具，例

如 ， 桅 桿 之 攀 登 腳 蹬 見

A63B27/00）[1,8] 
 

23/00 對現有建築物之施工措施（在基

礎上者見 E02D35/00；37/00；與隔

絕有關者見 E04B；後續或裝修工程

見 E04F） 

附註 

除不在本目內之主題外，對有關

現有建築物之施工措施之主題

可類似於建造新建築物而歸入

適當之施工目中 [5] 
 

23/02 ‧修理，例如，填縫；修復；改建；

擴建 
23/03 ‧‧專用於屋頂者，例如，配置閣樓[5] 
23/04 ‧有危險或被損壞之房屋或其部分

之加撐，例如，與空襲有關者（支

撐見 25/00） 
23/06 ‧建築物之分離，提升，搬移；新

基礎之修築 
23/08 ‧建築物之拆除（拆除橋樑見 E01D 

24/00）[1,8] 

25/00 支柱或支撐（專用於礦井之見

E21D15/00）；楔塊 
25/02 ‧非伸縮式者 
25/04 ‧伸縮式者 
25/06 ‧‧具有用可靠的器件結合在一起

之部件 
25/08 ‧‧具有通過摩擦或夾緊相互連接

在一起之部件 
27/00 能夠使人員或車輛由一個高度

到達另一個高度之臨時性設

備，例如，樓梯，坡道（用於施

工架之構件或附件者見 1/26；跳板

見 B63；升降機見 B66；移動式橋

見 E01D15/24；永久性樓梯或坡道

見 E04F11/00；梯子見 E06C）[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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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4H 專門用途之建築物或類似的構築物；游泳或濺水浴槽或池；桅桿；圍
欄；一般的帳篷或天篷（基礎見 E02D） [4] 

附註 
 本次類包括： 
－ 主要涉及建築物之整體佈局； 
－ 在各目中所指明之建築物類型或專用建築物所特有之細部。 
－ 一般天篷和構造上與帳篷相類似的天篷。[4] 

 本次類不包括具有特殊用途之天篷，如此的天篷由有關的分類包括，例
如，防天氣變化之保護椅見 A47C7/66，床帳見 A47C 29/00，建築物之遮
陽或遮篷見 E04F 10/00。 [4] 

 本次類中，下列用詞之含意為： 
－ “建築物”不包括工業構築物與其他結構； 
－ “帳篷”指具有支撐裝置之帳篷或天篷，例如，具有支架與一個柔性
的蓋。[4] 

次類索引 

建築物 
用作住宅或辦公目的.................................1/00 
公共建築物 ................................................3/00 
工業或農業用者；停車用者..........5/00；6/00 

游泳或濺水浴槽或池...............................4/00 
容器 ..........................................................7/00 
提供特別保護之建築物...........................9/00 

塔，桅桿，煙囟體................................. 12/00 
紀念碑，墳墓 ........................................ 13/00 
綜合不同用途之建築物， 
能驅車入內之建築物............................. 14/00 
帳篷，天篷 ............................................ 15/00 
圍欄，圍牆，畜欄................................. 17/00 

 
 

1/00 住宅或辦公用之建築或建築
群；總體佈置，例如，模數協調，

交錯樓層（3/00 優先；兩種或更多

種用途之建築物，例如，能夠驅車

入內之建築物見 14/00；一般建築結

構見 E04B1/00） 
1/02 ‧住宅；臨時住房（用於特別業務

之小型建築見 1/12） 
1/04 ‧‧兩層或更多層之公寓住宅 
1/06 ‧辦公建築物；銀行（1/12 優先；

商店，倉庫或類似物用之家俱或

設施見 A47F） 
1/12 ‧在建築物內或室外修建的用於特

別業務之小建築物或其他建築，

例如，商亭，候車棚或加油站涼

篷，火車站月台頂篷，崗亭，更

衣室（作為家庭設施之移動式屏

風見 A47G5/00） 
1/14 ‧‧電話間 
3/00 公共或類似用途之建築物或建

築群；公共機構，例如，診所，

監獄（建築物中供單獨使用之某些

部份，例如，小室見 1/00，覆蓋大

面積空間之結構見 E04B1/342） 
3/02 ‧旅館；汽車旅館；咖啡館；餐廳；

商店；百貨公司 
3/04 ‧‧自助餐廳或商店（收款櫃台見

A47F9/02；超級市場專用之家

俱或設備見 A47F10/00；運輸

見 B65G；投硬幣之自動設施

見 G07F） 
3/06 ‧博物館；圖書館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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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醫院，診所或類似建築物；學校；

監獄 
3/10 ‧供集會，娛樂或體育用者 
3/12 ‧‧講台，看台或為觀眾而設的平

台（大禮堂見 3/30；椅子，板

凳，長凳見 A47C） [2]  
3/14 ‧‧體育館；其他體育建築物（講

台見 3/12） 
3/16 ‧‧‧游泳用者（游泳或濺水浴槽

或池見 4/00） [5] 
3/22 ‧‧劇院；音樂廳；擴音室，電影

攝影棚，電視攝影棚或類似建

築（能驅車入內之建築物見

14/00；劇院或音樂廳之設備見

A63J） [2] 
3/24 ‧‧‧舞台之結構特徵 
3/26 ‧‧‧‧轉台；能下降之舞台（供

人員升降用之設備見

A63J5/12） 
3/28 ‧‧‧‧可移動之平台或輕便平台 
3/30 ‧‧‧大禮堂之結構特徵（椅子，

板凳，長凳見 A47C；提供

音響效果之建築細部見

E04B1/99） 

4/00 游泳或濺水浴槽或池（浴池波浪

發 生 器 見 A47K3/10 ； 分 離 見

B01D；水處理見 C02F；波浪發生

泵見 F04D35/00）[5] 
4/02 ‧就地形成 [5] 
4/04 ‧預製的或預製構件組合成者 [5] 
4/06 ‧安全設施；浴槽之遮蓋 [5] 
4/08 ‧‧由剛性構件組成的遮蓋 [5] 
4/10 ‧‧由柔性構件組成的遮蓋 [5] 
4/12 ‧循環水之設施或設備 [5] 
4/14 ‧其他位置不包括的部件，零件或

附件 [5] 
4/16 ‧‧專用於清洗者（專用於船舶之

清洗設施見 B63B59/00） [5] 

5/00 工業或農業用之建築或建築群
（一般建築結構見 E04B1/00） 

5/02 ‧工業建築物或建築群，例如，發

電站，工廠（構成冷凍廠一部分

之建築物見 5/10；停車場之建築

結構見 6/00） 
5/04 ‧‧變電室；站或配電室 [5] 
5/06 ‧‧檢修坑或者用於進行檢查或維

護之建築結構（一般人孔井或

其他檢查室見 E02D29/12） 
5/08 ‧農業用建築物或建築群（糧食見

7/22；肥料貯藏場見 A01C3/02；
溫室見 A01G9/14） 

5/10 ‧構成冷凍廠一部分之建築物 
5/12 ‧‧冷卻塔（一般的塔見 12/00；冷

卻設備見 F28） 

6/00 停放汽車，鐵路車輛，飛機，船
隻或類似車輛之建築物，例如，

車庫（用作車庫之帳篷見 15/00；
自行車停車場見 B62H；陸上船塢

見 B63C15/00；由地層支護面之結

構見 E01C；地面上停車場之標記見

E01F9/00；一般的建築物構造見

E04B1/00） 
6/02 ‧小型車庫，例如，存放一兩輛汽

車用者（由車輛支承者或與車輛

相連者見 B62D；預製的且內部

不分隔者見 E04B1/343） 
6/04 ‧‧輪式，鉸接式，折疊式，伸縮

式，回轉式或其他可以移動的

車庫（一般的可以運輸或可折

疊建築物見 E04B1/343） 
6/06 ‧‧具有移動或提升車輛用之設備者 
6/08 ‧存放多輛車之車庫 
6/10 ‧‧無用以移動或提升車輛之機械

設備，例如，具有螺旋形固定

坡道者，具有移動式坡道者 
6/12 ‧‧具有用於移動或提升車輛之機

械設備 
6/14 ‧‧‧具有帶垂直運動承載部件之

環帶式運輸鏈，例如，帶鏈

式升降機者 
6/16 ‧‧‧可圍繞水平軸轉動的輪形或

鼓形車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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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8 ‧‧‧具有僅作垂直方向之運送或

分別作水平或垂直方向的

運送之設備（6/14 優先） 
6/20 ‧‧‧‧以採用傳送鏈或旋轉式滾

軸進行運送為特徵者 
6/22 ‧‧‧‧以採用可移動的平台進行

水平運送為特徵者 
6/24 ‧‧‧‧以採用獨輪台車進行水平

運送為特徵者 
6/26 ‧‧‧‧以採用可傾斜的樓板或樓

板部件為特徵者；以採用

可移動的坡道為特徵者 
6/28 ‧‧‧‧以採用轉車台或轉盤進行

水平運送為特徵者 
6/30 ‧‧‧具有僅能進行水平運送之設備 
6/32 ‧‧‧‧以採用傳送鏈或旋轉式滾

軸為特徵者 
6/34 ‧‧‧‧以採用移動式平台為特徵

者 
6/36 ‧‧‧‧以採用可自由運動之獨輪

台車為特徵者 
6/38 ‧‧‧‧以採用可傾斜樓板或樓板

段為特徵者 
6/40 ‧‧‧‧以採用轉車台或轉盤為特

徵者 
6/42 ‧其他類所不包括的車庫專用設備

或用具，例如，穩固裝置，安全

裝置 
6/44 ‧停放飛機者（覆蓋大面積空間之

結構見 E04B1/342） 
7/00 在現場或非現場採用土木工程

技術進行大容量散裝材料貯庫

之施工或安裝（塔類見 12/00；貯

存庫之有關方面；例如，浮式頂蓋，

密封方法，裝卸方法見 B65D，G，

F17B，C；基礎見 E02D27/38）[2] 
7/02 ‧液體或氣體容器，其支撐（供水箱

之配置或連接見 E03B11/00） [2] 
7/04 ‧‧主要用金屬建造者 
7/06 ‧‧‧具有立軸者 
7/14 ‧‧‧球形者 
7/16 ‧‧‧具有水平軸者 

7/18 ‧‧主要用混凝土建造者，例如，用

鋼筋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 
7/20 ‧‧‧預應力結構 
7/22 ‧可流動固體顆粒用之容器，例如，

筒倉，料斗倉，其支撐 [2] 
7/24 ‧‧根據所用特殊材料，具或不具

穿孔牆之結構 
7/26 ‧‧‧主要用混凝土建造者，例如，

用鋼筋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

料建造者 
7/28 ‧‧‧‧由特殊建築構件組合者 
7/30 ‧‧‧主要用金屬建造者 
7/32 ‧‧‧主要用木料建造者 

9/00 能經受或保護不受外來異常之
影響，例如，戰爭，地震，異常

氣候影響之建築物或建築群或

掩蔽所（浮式建築物見 B63B；基

礎見 E02D ；一般建築構造見

E04B；活動支座或類似支撐見

E04B1/36；有關隔絕或其他保護之

特殊細部見 E04B1/62；有危險者或

受到損壞之現有建築物或其一部分

用之支撐結構見 E04G23/04；門，

窗見 E06B5/00；空調，通風見

F24F；偽裝見 F41H3/00；防止危害

性輻射之小房或房間見 G21F 7/00） 
9/02 ‧抗地震或防地面下陷者（基礎見

E02D27/34） 
9/04 ‧防空襲或其他戰爭行動者（防毒

設備見 A62B） 
9/06 ‧‧建在建築物內或構成建築物一

部分之結構 
9/08 ‧‧‧建在建築物下面之地下結 

構，例如，防空掩蔽所 
9/10 ‧‧單獨之掩蔽所，單獨防彈片牆

之佈置 
9/12 ‧‧‧完全位於地面之下，例如，

防空坑道（隧道，坑道見

E21D） 
9/14 ‧防其他危險性影響用者，例如，

防颶風，洪水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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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防其他有害情況用者，例如，防

異常氣候，傳染病用者 

12/00 塔；桅杆，柱；煙囪；水塔；架
設這些構造之方法（冷卻塔見

5/12；路標支持物見 E01F9/011；基

礎樁見 E02D5/22；桅杆，柱或煙囪

的基礎物見 E02D27/42；一般長條

形結構組件見 E04C3/00；固定式鐵

爬梯見 E06C9/04；油井鑽探之鐵架

塔見 E21B15/00）[6] 
12/02 ‧ 用 特 殊 材 料 製 作 之 結 構 件

（12/16，16/18 優先） 
12/04 ‧‧木製者 
12/06 ‧‧‧桁架式結構者 
12/08 ‧‧用金屬製者 
12/10 ‧‧‧桁架式結構物 
12/12 ‧‧用混凝土或其他石類材料製成，

可有或無內部配筋或外部加強

件者，例如，具有金屬覆蓋物

者，具有永久性模殼構件者 
12/14 ‧‧‧桁架式結構者 
12/16 ‧預應力結構 
12/18 ‧可移動者或帶有可移動部件者，

如轉動式，伸縮式者（轉動式建

築物見 E04B1/346） 
12/20 ‧所用之側面支撐方法，例如，用

牽索，斜撐（地錨見 E02D5/80；
固定鋼纜、繩索之方法見 F16G 
11/00） 

12/22 ‧柱或桿之底座或插座 
12/24 ‧橫擔 
12/26 ‧礦區用之捲揚機塔（升降設備見

B66B） 
12/28 ‧煙囪體，例如，獨立式或類似之

導管（基礎見 E02D27/42；作為

建築一部分之煙道見 E04F17/02 
；爐子及煙道之間之連接，煙囪設

備見 F23J） 
12/30 ‧水塔（貯水箱本身見 B65D88/00；

高位水箱之使用見 E03B11/12） 
12/32 ‧旗桿（旗幟，彩旗及其托座見

G09F17/00） 

12/34 ‧塔，桅杆，柱，煙囪或類似物之

架立或降下裝置 [6] 

13/00 紀念碑；墳墓；墓室；骨灰安放
室（雕塑或其他藝術品見 B44） 

14/00 不包括在本次類上述單個目內
之綜合用途的建築物，例如，雙

重用途之建築物（3/02，9/06 優

先）；能驅車入內之建築物 

15/00 一般之帳篷或天篷 [4] 
15/02 ‧與其他裝置相結合或以特殊方式

相連之帳篷 [4] 
15/04 ‧‧懸掛式，例如，由樹上，由懸

臂支承物上懸掛（支承框架見

15/34） [4] 
15/06 ‧‧至少部分由車輛支承之帳篷[4] 
15/08 ‧‧‧拖車頂篷或類似物 
15/10 ‧‧暖氣，照明或通風（暖氣，照

明或通風設備本身見有關分

類，例如，F21，F24） [4] 
15/12 ‧‧‧暖氣[4] 
15/14 ‧‧‧通風 [4] 
15/16 ‧‧‧‧帳篷頂者 [4] 
15/18 ‧有多個分段之覆蓋物之帳篷，例

如，四角帳篷，拱頂帳篷，大帳

幕，競技場帳篷（可充氣者見

15/20）；複合帳篷；例如，標準

型者 [4] 
15/20 ‧可充氣者，例如，用液壓成型，

強化或支撐者（可充氣之彈性體

之閥之連接見 B60C29/00；用以

製作牆，樓板，頂棚或屋頂之可

充氣模殼本身見 E04G11/04） [4] 
15/22 ‧‧由帳篷內之空氣壓力支撐者[4] 
15/24 ‧圓錐形者，例如，北美印第安人

用之圓錐形帳篷 [4] 
15/26 ‧用中心桿支承之帳篷（傘型者見

15/28） [4] 
15/28 ‧傘型帳篷 [4] 
15/30 ‧可轉換者，例如，由一種型式之

帳篷變成另一種型式之帳篷，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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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蓬變成天蓬，由帳蓬覆蓋變成

各種物品（可變換帳篷之袋或包

見 A45F4/04；可變成帳篷蓋之外

套或斗蓬見 A45F4/14） [4] 
15/32 ‧專門適用於帳篷之部件，組件，

結構零件，附件，內部設備，例

如，拉線設備，壁腳，門檻 [4] 
15/34 ‧‧支撐設施，例如，框架 [4] 
15/36 ‧‧‧弓形型者（15/42 優先） [4] 
15/38 ‧‧‧‧可擴張之，例如，可伸縮

者 [4] 
15/40 ‧‧‧‧可彎曲者 [4] 
15/42 ‧‧‧外部型者，例如，框架在帳

蓬外面者 [4] 
15/44 ‧‧‧可折疊者，例如，分解型者 

（15/42 優先；一般具有可

折疊部分之建築物見

E04B1/343） [4] 
15/46 ‧‧‧‧可伸縮並且可折疊者 [4] 
15/48 ‧‧‧‧可折疊者，即有樞軸或鉸

接設施者（15/46 優先） [4] 
15/50 ‧‧‧‧‧惰鉗型者 [4] 
15/52 ‧‧‧‧‧平行四邊形型者 [4] 
15/54 ‧‧帳蓬或天蓬之蓋（可通氣之帳

蓬頂見 15/16） [4] 
15/56 ‧‧地板 [4] 
15/58 ‧‧封閉物；遮蓬；遮陽棚 [4] 
15/60 ‧‧支柱 [4] 
15/62 ‧‧木釘，樁柱或類似物 [4] 
15/64 ‧‧帳蓬蓋或天蓬蓋之固定 [4] 

 

 

17/00 圍欄之構築，例如，圍欄，圍墻，
畜欄（電網之專用設備見A01K3/00 
，H05C；允許通過圍欄，障礙物或

類似物之裝置見 E06B11/00） 
17/02 ‧鐵絲柵欄，例如，鐵絲網形成者（17/14

優先，對鐵絲的加工或處理見 B21F，
例如，製作鐵絲網見 B21F27/00） 

17/04 ‧‧特徵在於使用特別適用之鐵絲，

例如，倒刺鐵絲 [1,7] 
17/06 ‧‧鐵絲柵欄之部件 
17/08 ‧‧‧其錨固方法，例如，打入地

面之特種形狀部件；支撐或

類似物（塔或桅桿用者見

12/20；柱座見 12/22） 
17/10 ‧‧以鐵絲與支柱之聯結方式為特

徵者；掛鉤 
17/12 ‧‧‧鐵絲架在糟、切口或類似結

構中 
17/14 ‧用剛性構件製作之圍欄，例如，

具有附加之鐵絲填充物或具有支

柱 
17/16 ‧‧採用預製板狀構件者，例如，

採用鐵絲框架 
17/18 ‧‧‧畜欄或車欄，例如，便於遷

移或拆除之欄柵 
17/20 ‧‧其支柱 
17/22 ‧‧‧其錨定器件，例如，打入地

面下之特種形狀構件；支撐

或類似物（塔或桅桿用者見

12/20：柱座見 12/22） 
17/24 ‧‧附加鐵絲與框架，支柱或欄桿

之聯接 
17/26 ‧裝卸圍欄之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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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5 鎖；鑰匙；門窗零件；保險箱 

附註 

本主類內下列名詞有如以下含意： 

－ “翼扇”係一個用於可回轉、滑移或以其他方式移動之門或窗之通用術
語。此一術語尚包含可應用本主類包括之操縱，安裝，閂扣或鎖定器件

之其它活動構件，例如，櫥櫃櫥蓋，汽車行李箱罩，汽車引擎蓋。 

— “框架”係任何通過固接件用以固定翼扇之構件，以其不包括構成翼扇
一部分之邊框，但其可能為另一個翼扇。 

— “鎖”係指用以鬆開固定任何構件之器件，在鬆開時需要採用鑰匙或轉
換機構。然而在 E05B1/00至 9/00，13/00至 17/00，39/00至 47/00，51//00，
53/00，63/00及 65/00各目中，“鎖”一詞可包括其他之固接器件。 

— “門閂”係指一個能滑動，轉向或作其他動作之部件，例如，一般安裝
在門上者，用以插入門框上之一個固定件使門保持關閉。此種部件能直

接用手動或通過機械或用鑰匙撥動；其可為一個彈簧栓〔見下條〕。 

— “彈簧栓”為門閂之一種，在克服彈簧壓力或其他回復力作用時會移至
開鬆位置。關閉時，當翼扇觸及門框不需要手動即可將翼扇關住，僅有

開啟時始需用手扳動。 

— “搭扣”係指一種鉸接在框架或翼扇上之扣件，其可以轉動至翼扇或框
架之表面並扣在該處，例如，用旋扣，扣鎖及鉤鎖。 

 
E05B 鎖；其附件；手銬 

次類索引 

具有轉動件的鎖 
利用轉動鑰匙 
使其移動者 .................... 21/00，23/00，25/00 
利用推進鑰匙使其定位者 ....... 27/00 至 33/00 

採用特殊鑰匙或鑰匙組開啟之鎖......... 35/00 
對號鎖及密碼鎖 ....................... 37/00，49/00 
掛鎖 ........................................... 67/00，37/00 
具有指示器或定時器之鎖 ..... 39/00 至 45/00 
具有彈簧栓裝置 
之鎖 ............................55/00 至 61/00，65/20 

有其他特殊結構之鎖 ............................ 63/00 
特殊用途之鎖 ............ 65/00，69/00 至 75/00 
鎖之操縱及控制 ..................... 47/00 至 53/00 
鎖或類似器件之部件或附件，鑰匙 

球形把手或把手 ........................... 1/00 至 7/00 
鎖或彈簧栓之其他部件 
或附件 ......................................... 9/00 至 17/00 
鑰匙.......................................................... 19/00 

手銬 ........................................................ 75/00 

 
 
可裝置於翼扇上或翼扇內之鎖或類

似裝配件之部件 

1/00 翼扇上用之球形把手或把手（用

於家俱上者見 A47B95/02）；翼扇

上之鎖或彈簧栓所用的球形把

手、把手或按鈕（5/00，7/00 優先） 
1/02 ‧用實心材料製者 
1/04 ‧內部用剛性構件，及外殼或蓋者 
1/06 ‧用板類材料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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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將把手固定於鎖或栓之連接 
3/02 ‧使用釘或鉚釘將把手固定於心軸 
3/04 ‧使用螺栓，彈簧或圓頭螺栓將把

手柄與心軸固定 
3/06 ‧使用固定在圓花窗內或圓花窗上者 
3/08 ‧將心軸固定於從動件 
3/10 ‧在從動件內或在手柄內採用一個

裂口心軸或雙向心軸 

5/00 完全嵌入翼扇表面之把手 
5/02 ‧在操作前可先向外轉者 
5/04 ‧拔出後可以轉至與翼扇平行者 

7/00 圍繞與翼扇平行之軸轉動的把
手（5/00 優先） 

9/00 鎖或彈簧栓器件之外殼（掛鎖外

殼見 67/02） 
9/02 ‧用於彈簧栓鎖者 
9/04 ‧用於圓筒鎖者 
9/06 ‧外殼各部件之彼此連接 
9/08 ‧將彈簧鎖或圓筒鎖之外殼固定在

翼扇上 
9/10 ‧雙圓筒鎖之兩個組合部分的聯接

器件 

11/00 防止鑰匙由鎖上取下之器件 
11/02 ‧在翼扇鎖緊之前 
11/04 ‧在翼扇關閉之前 
11/06 ‧能扣住萬能鑰匙或錯誤之鑰匙 

13/00 使鑰匙或把手或兩者均不致被
動用的器件 

13/02 ‧設置於鑰匙孔內之扇形鎖孔蓋 
13/04 ‧扣住及固定鑰匙之叉形器件 
13/06 ‧ 位於鑰匙齒通道裡內閂形止動卡

子 
13/08 ‧用交叉桿或縱向栓將把手與一個

固定鎖件或配件聯結在一起而組

成的器件 
13/10 ‧將鎖放入把手內而構成 

15/00 鎖之其他部件；與鎖閉件之栓嚙
合的部件 (除鎖或與鎖結合之器

件外之固接翼扇之器件見 E05C) 

15/02 ‧鎖栓碰片；鎖栓帽；銷環；鑰匙

孔蓋 
15/04 ‧鎖內彈簧之排列 
15/06 ‧鎖內鑰匙孔之凸出部 
15/08 ‧鑰匙導溝；鑰匙銷子 
15/10 ‧鎖栓或彈簧鎖鎖栓 
15/12 ‧鎖栓之銷子或止動扣 
15/14 ‧鎖中之轉動件 
15/16 ‧用特殊材料之鎖定零件（把手見

1/00） 

17/00 與鎖有關的附件（帶有指示或定

時裝置之鎖見 39/00 至 45/00；緩衝

器本身見 E05F5/00；防止翼扇拍擊

之裝置本身見 E05F7/04；承受翼扇

重量之裝置本身見 E05F7/06）[4,8] 
17/02 ‧雙連門聯接器件，即兩扇門一前

一後，同在一邊鉸接 
17/04 ‧單軸或雙軸彈子鎖之轉動軸同鎖

栓操作件相聯結之器件 
17/06 ‧在翼扇安裝中標誌器件位置之樣板 
17/08 ‧潤滑器件 
17/10 ‧用於或裝在鎖或鑰匙上之照明器件 
17/12 ‧取出陷在鎖內鑰匙之器件 
17/14 ‧鑰匙孔之關閉或保險器 
17/16 ‧‧銷子形或鑰匙齒形者 
17/18 ‧‧蓋形或滑板形者 
17/20 ‧用於防止未經許可開啟之獨立於

鎖機構之裝置，如在關閉位置固

定鎖栓者（鎖或鍵見 15/12）[4] 
17/22 ‧用於操縱或控制鎖或固接件附件

之裝置，即除固接構件以外者，

例如，開關，指示器[4,8] 

19/00 鑰匙；及其配件（製造鑰匙見有

關位置，例如，B21D53/42，軌製

鑰匙中之溝槽見 B23C3/35） 
19/02 ‧鑰匙柄之構造 
19/04 ‧鑰匙匙環之構造；扁平鑰匙之構造 
19/06 ‧鑰匙齒；扁平鑰匙齒 
19/08 ‧‧特殊形狀之鑰匙齒，例如，雙

鑰匙齒，折疊鑰匙齒 
19/10 ‧匙齒及匙環在匙柄上之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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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 ‧在使用時有多個齒彼此作相對移

動之鑰匙 
19/14 ‧雙鑰匙 
19/16 ‧非常薄的、開鎖時不用轉動之鑰匙 
19/18 ‧在使用前可調整之鑰匙 
19/20 ‧萬能鑰匙；撬鎖器件；用於同樣

用途之其他器件 
19/22 ‧具有能顯示最後是否鎖上之鑰匙 
19/24 ‧鎖匙分類標記 
19/26 ‧用特殊材料製之鑰匙 

用轉動鑰匙之鎖，由鑰鎖來轉動垂直

於它的薄層狀轉動件 

21/00 具有不隨著鎖栓移動的轉動件
之鎖 

21/02 ‧有同一種轉動件者 
21/04 ‧轉動件上有停止銷子者（21/02

優先） 
21/06 ‧圓筒彈子鎖，例如，保險鎖 

23/00 帶有隨著鎖栓移動的轉動件之鎖 

25/00 具有特殊轉動件之鎖 
25/02 ‧具有供鑰匙在其切口中移動之轉

動件 
25/04 ‧轉動件內止動銷子在傾斜方向上

由一個鎖住位置引導至另一個鎖

住位置 
25/06 ‧轉動件內止動銷子沿著曲線方向

由一個鎖住位置引導至另一個鎖

住位置 
25/08 ‧轉動件帶有與鑰匙嚙合之活動倒齒 
25/10 ‧轉動件以相互咬合之形式決定其

未鎖緊位置 

在插進鑰匙後轉動件始定位之鎖 

27/00 具有轉動件銷子或彈子之圓筒
彈子鎖 

27/02 ‧用鑰匙邊緣開動者 
27/04 ‧‧徑向地排成一排者 
27/06 ‧‧徑向地排成幾排者 
27/08 ‧‧軸向地排列者 

27/10 ‧用鑰匙之其他表面來開動者，例

如，用鑰匙上孔洞接受轉向件之

凸出部分 

29/00 具有板式轉動件之圓筒彈子鎖 
29/02 ‧用鑰匙邊緣打開者 
29/04 ‧‧單個排列者 
29/06 ‧‧成雙排列者 
29/08 ‧用鑰匙其他表面開動者 
29/10 ‧‧由曲線槽或凹槽開動者 
29/12 ‧‧由曲線凸緣開動者 
29/14 ‧使用同時用軸向及徑向排列之板

式轉動者 

31/00 同時具有轉動件銷子或彈子及
板狀轉動件之圓筒彈子鎖 

33/00 鎖栓不用鑰匙而用其他方法開
啟之圓筒彈子鎖 

35/00 用特殊鑰匙或多個鑰匙開啟之鎖 
35/02 ‧能側向移動者 
35/04 ‧用拉拔鑰匙 
35/06 ‧用旋轉鑰匙 
35/08 ‧用多個鑰匙開動者 
35/10 ‧‧有基本鑰匙及通過鑰匙者 
35/12 ‧‧要求使用兩個鑰匙者；例如，

存儲用保險鎖 
35/14 ‧用鑰匙之不同部位開動鎖之分離

機構 

37/00 對號鎖（電動對號鎖見 49/00；自

行車用對號鎖見 71/02）；密碼鎖 
37/02 ‧在單一軸上裝有若干轉動圓盤或

圓環；每個圓盤能獨立於其他而

自己調整 
37/04 ‧在單一軸上裝有多個轉動圓盤，

全部圓盤可旋轉一個可替換的球

形把手調整 
37/06 ‧‧在掛鎖內 
37/08 ‧單個軸上裝有多個轉動圓盤，全

部圓盤由一個不能移動之旋轉式

球形把手調整 
37/10 ‧‧在掛鎖內 
37/12 ‧在多個軸上裝有若干轉向圓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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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4 ‧‧在掛鎖內 
37/16 ‧有兩個或更多的推或拉之球形把

手，滑板或類似物 
37/18 ‧‧在掛鎖內 
37/20 ‧密碼鎖 
37/22 ‧‧在掛鎖內 

具有指示或記時裝置的鎖 

39/00 能夠顯示未經許可被人啟動過
的鎖 

39/02 ‧具有易破壞之密封罩或紙封條（密

封本身見 G09F3/00） [4] 
39/04 ‧具有記數或記錄裝置 

41/00 具有可顯示鎖是否鎖上之鎖 

43/00 時間鎖（附帶或內部裝有操縱裝

置，可在預定之時間或預定間隔時

間內操縱任一設備之時鐘或定時機

械見 G04C23/00） 

45/00 警報鎖（一般用於橇動固接器件而

觸發之警報器見 G08B） 
45/02 ‧具有機械操縱警鈴者 
45/04 ‧具有起爆信號警報器件者 
45/06 ‧電動警報鎖 
45/08 ‧‧在鎖內或碰板內有觸發點者 
45/10 ‧‧‧插入鑰匙就觸發者 
45/12 ‧‧‧移動鎖栓就觸發者 
45/14 ‧‧在鎖外有觸發點者 

使用非機械手段操縱或控制之鎖，例

如，由遠處操縱或控制之鎖（客車門之

同步鎖閉見 65/36；鑰匙開關見 H01H27/00） 

47/00 使用電力或磁力操縱或控制鎖
或其他固接器件（電動對號鎖見

49/00；磁或電磁吸引力使翼扇保持

開啟狀態或限制其移動之裝置見

E05C17/56）[2] 
47/02 ‧在鎖、彈簧栓或其部件上用電磁

移動鎖栓之裝置 
47/04 ‧‧僅用於開鎖者 

47/06 ‧用電磁操縱之制動器以控制機械

操縱之鎖栓 
47/08 ‧‧用翼扇關閉時彈簧受壓使鎖栓

脫開 

49/00 電動對號鎖；及其線路 
49/02 ‧電動裝置設在鎖內者 
49/04 ‧電動裝置設在鎖外者 

51/00 使用其他非機械方法操縱或控
制之鎖或其他閉鎖器件 

51/02 ‧藉氣動或液壓方法者 

53/00 使用機械傳動操縱或控制之
鎖；例如，由遠處操縱（客車用

者見 65/20） 

有彈簧栓之鎖（客車用之見 65/20） 

55/00 鎖內滑動彈簧栓同時作為鎖栓
之鎖 

55/02 ‧鎖栓用轉動件固定 
55/04 ‧鎖栓用十字桿或螺絲套固定並鎖

住把手 
55/06 ‧鬆開把手 
55/08 ‧‧鎖栓用橫向銷固定 
55/10 ‧‧鎖栓不加固定 
55/12 ‧鎖栓用一暗裝之平行件固定 
55/14 ‧鎖栓用一翼扇把手或翼扇內之把

手或球形把手固定 
55/16 ‧‧通常使用翼扇側把手者 

57/00 旋轉彈簧栓亦當鎖具之鎖 

59/00 彈簧栓與鎖栓分開的鎖，或具有
多個彈簧栓或鎖栓之鎖 

59/02 ‧具有撥動鎖栓時能使彈簧栓鎖定

之裝置 
59/04 ‧鎖內彈簧栓由鎖栓予以移動，或

者鎖栓由彈簧栓移動，或者一個

彈簧栓由另一個彈簧栓來移動、

或者類似者 
59/06 ‧鎖栓能在彈簧栓內滑動者 

61/00 其他具有彈簧栓之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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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結構或特殊用途之鎖 

63/00 具有特殊結構之鎖 
63/02 ‧無彈簧之鎖 
63/04 ‧可任意使用在翼扇之右邊或左邊

之鎖 
63/06 ‧栓之長短可調之鎖 
63/08 ‧插鎖 
63/10 ‧‧僅要求在翼扇上有兩個圓孔者 
63/12 ‧鎖栓上具有可將其與鎖栓帽連在

一起之裝置（客運車門用者見

65/28） 
63/14 ‧多個鎖或具有多個鎖栓之鎖之佈

置。例如，一個排在另一個後面

（使用帶有多個齒之鑰匙之鎖見

35/14；帶有彈簧栓者見 59/00；
61/00；同一翼扇上同時動作之鎖

栓或其他適當間隔動作之鎖定器

件之佈置見 E05C9/00）[4] 
63/16 ‧在背面有獨立移動把手者（用翼

扇把手控制彈簧栓見 55/14） 
63/18 ‧具有一種可使鎖栓獨立於鎖定機

構之裝置使鎖栓保持在縮回之位

置 
63/20 ‧‧當翼扇關閉時自動脫開 
63/22 ‧用垂直作用於面板的拉或推力操

縱之鎖（35/04 優先） 
63/24 ‧互相嚙合之固接構件對應地安裝

在翼扇及框架上，並均可移動的

裝置，例如用移動此等固接件以

開釋者（搭扣鎖見 65/48；搭扣

固接件見 E05C19/08）[4] 

65/00 特殊用途之鎖 
65/02 ‧用於薄者，中空者，或薄金屬翼

扇者 
65/04 ‧用於在同一邊鉸接之翼扇，一扇

在另一扇後面（專門適用於關閉

時一扇在另一扇後面之兩個翼扇

之固接器件見 E05C7/02） [4] 
65/06 ‧用於旋轉門者 
65/08 ‧用於移動翼扇者 
65/10 ‧用於太平門者 

65/12 ‧用於車輛門者（71/00 優先；用於

非 固 定 車 頂 的 鎖 緊 機 構 見

B60J7/185） [2] 
65/14 ‧‧用於鐵路貨車或類似車輛門 

者；用於運貨卡車者（公路運

輸工具前門用者見 65/20） 
65/16 ‧‧‧用於有蓬運貨車之後門者 
65/18 ‧‧‧用於封閉設備者 
65/19 ‧‧用於汽車行李箱者；用於車蓋

者 
65/20 ‧‧供乘客用或類似之門 
65/22 ‧‧‧直線移動之鎖栓 
65/24 ‧‧‧‧靠門把手特殊移動上鎖者 
65/26 ‧‧‧‧當門鎖上後其外面之門把

手可以收入在一個凹處者 
65/28 ‧‧‧‧鎖栓上帶有連結鎖栓帽裝

置者 
65/30 ‧‧‧‧帶兩個或更多的同步移動

之鎖栓者 
65/32 ‧‧‧帶繞軸轉動之鎖栓者 
65/34 ‧‧‧‧其中嵌入鎖栓帽之構件呈

可閉合齒輪或類似形狀者 
65/36 ‧‧‧同時鎖上幾個門者 
65/38 ‧‧‧‧用氣動或液壓方法鎖閉者 
65/40 ‧‧‧通過關閉另一個門鎖住一個

門者（用非機械裝置者見

47/00，51/00；用鎖以外之

方法鎖住雙扇門之裝置見

E05C7/06；用機械傳動裝置

操縱之鎖見 53/00） 
65/42 ‧‧‧靠車輛移動固定鎖栓或彈簧

栓者 
65/44 ‧用於家俱或抽屜鎖者 
65/46 ‧‧特殊之抽屜鎖，例如，用於多

個抽屜者 [4] 
65/48 ‧搭扣鎖（除鎖以外之搭扣固定件

見 E05C19/08） 
65/50 ‧‧用於公事包者 
65/52 ‧其他用於箱櫃、箱子、旅行箱，

提籃，旅行袋或類似物之鎖（提

包或旅行箱之閉合裝置見 A45C 
13/06，13/10，13/16） 

E05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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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00 掛鎖（對號鎖見 37/00）；及其部件 
67/02 ‧大箱子用者 
67/04 ‧‧軍用箱用者 
67/06 ‧鎖扣；鎖扣之排列 
67/08 ‧‧鎖扣鉸接在箱子上之掛鎖 
67/10 ‧‧‧具有鎖住鎖扣自由端之器件 
67/12 ‧‧‧‧具有嵌入之圓筒彈子鎖 
67/14 ‧‧‧具有能鎖住鎖扣之鉸接端之

器件 
67/16 ‧‧‧‧具有內裝之圓筒彈子鎖 
67/18 ‧‧‧具有鎖住鎖扣兩端之器件 
67/20 ‧‧‧‧具有內裝之圓筒彈子鎖 
67/22 ‧‧具有轉動或不可轉動的滑動鎖

扣之掛鎖 
67/24 ‧‧‧具有內裝之圓筒彈子鎖 
67/26 ‧‧‧當鑰匙轉動時，無論鎖扣有

無被移動，均有螺旋作用 
67/28 ‧‧具有圓形鎖扣之掛鎖 
67/30 ‧‧‧具有內裝之圓筒彈子掛鎖 
67/32 ‧‧具有鉗子形鎖扣之掛鎖 
67/34 ‧‧‧具有內裝之圓筒彈子掛鎖 

67/36 ‧不用鎖扣而用其他關閉器件之掛

鎖 
67/38 ‧輔助或保護裝置 

衣服，手杖，雨傘或自行車之鎖閉裝置 

69/00 鎖住衣服器件；帶鎖閉件之掛衣
架（一般服裝或帽架見 A47G 
25/00） 

69/02 ‧可鎖的衣鉤（硬幣控制之鎖鉤見

G07F） 

71/00 除掛鎖以外之自行車用鎖 (與自

行車相連成一體之鎖見 B62H5/00) 
71/02 ‧具對號鎖者 

73/00 鎖閉便攜式物件以防非法移動
之裝置；不包含在本次類其他目

中之閉鎖裝置 
73/02 ‧用於手杖或雨傘者（置放手杖或

雨傘之支架見 A47G 25/12） 
75/00 手銬 

 
 
E05C 用於翼扇、特別指用於門或窗之插銷或固接器件（用於車輛邊板或尾板

結構之彈簧鎖設施見 B62D33/037；用於結構或工程元件之固接器件見 E04，
F16B；鎖，結構上或操縱上與鎖結合者或與鎖有效協作之固接器件見 E05B；
用於操縱或控制翼扇緊固器體與移動翼扇之機構連接之設施見 E05F） 

附註 
 在此次類中僅考慮以固定翼扇所必要的活動作為分類依據，例如，為防
止其脫落而沿軸旋轉之滑動插銷，僅分入滑動之類內。 

 注意 E05類名下面之定義。 

次類索引 
固接器件 
以插銷移動方式為特徵者 .............1/00 至 5/00 
專門用於保持翼扇敞開者 ...........17/00，19/00 

專門為兩個翼扇採用者 ..............................7/00 
緊固、固定或鎖閉器件 
之配置 .........................................9/00，21/00 

 
 
以其特殊移動方式為特徵之插銷、彈

簧栓或其他與類似之翼扇固接器

件，例如，直線移動，依樞軸移動或

旋轉移動（用拉或壓翼扇之方法自動放開

的器件見 19/02；鐵扣件見 19/08；鉤扣件見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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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具有直線移動插銷之緊固器件 
1/02 ‧無彈簧栓作用者 
1/04 ‧‧有與插銷固定在一起的操作把

手或類似部件者 
1/06 ‧‧有不與插銷固定在一起而用其

他的方法移動操作把手或類

似部件者 
1/08 ‧有彈簧栓作用者 
1/10 ‧‧有與彈簧栓固定在一起的操作

把手或類似部件者 
1/12 ‧‧有不與彈簧栓固定在一起的其

他的方法移動操作把手或類

似部件者 
1/14 ‧‧‧把手或部件基本上係向著或

背著翼扇或框平面移動者 
1/16 ‧‧‧把手或部件基本上係在大體

平行於翼扇之平面內移動者 
3/00 具有繞樞軸活動或旋轉的插銷

之緊固器件 
3/02 ‧無彈簧栓作用 
3/04 ‧‧有與插銷固定在一起的操作把

手或類似部件者 
3/06 ‧‧有不與插銷固定在一起而用其

他移動方法之操作把手或類

似部件者 
3/08 ‧‧‧把手或部件基本上係向著或

背著翼扇或框架平面移動者 
3/10 ‧‧‧把手或部件基本上係在大致

平行於翼扇之平面內移動者 
3/12 ‧有彈簧栓作用者（固緊件係由彈

簧構成或僅係由彈簧帶動者，僅

需彈簧一變形即能移動的器件，

如鎖簧見 19/06） 
3/14 ‧‧具有與彈簧栓固定在一起的操

作把手或類似部件者 
3/16 ‧‧具有不與彈簧栓固定在一起的

其他方法移動操作把手或類

似部件者 
3/22 ‧‧‧彈簧控制之插銷 
3/24 ‧‧‧‧呈叉形之部件 
3/26 ‧‧‧‧‧與雙頭插銷之類接合之

夾頭 

3/28 ‧‧‧‧‧‧帶有同時操作之雙插

銷 
3/30 ‧‧‧‧呈鉤形者 
3/32 ‧‧‧‧‧與鉤形夾頭接合（3/34

優先） 
3/34 ‧‧‧‧‧具有同時操作之雙插銷 
3/36 ‧‧‧‧呈旋轉齒輪形 
3/38 ‧‧‧‧插銷與鉤子夾頭接合 

（3/24，3/30，3/36 優先） 
3/40 ‧‧‧‧插銷與雙頭插銷之類的夾

頭接合（3/24，3/30，3/36
優先） 

5/00 具有不僅以直線、繞樞軸或旋轉
方式移動而以其他方法移動的

插銷之固接器件 
5/02 ‧用軸向移動及圍繞軸轉動使翼扇

固定住 
5/04 ‧‧兩者同時移動，例如，螺絲擰

進夾頭 

7/00 專門用於兩個翼扇之緊固器件 

附註 

本目內，假如一個緊固器件僅使

一翼扇固定在己經關閉的另一

翼扇上，此不能視作專門用於兩

翼扇之固接器件 
 

7/02 ‧用於當關閉時呈前後排列之翼扇 
7/04 ‧用於當關閉時緊密鄰接之兩翼扇 
7/06 ‧‧用於一翼扇之緊固器件，其啟

動或控制係通過關閉另一翼

扇實現者 
9/00 裝在同一翼扇之適當間隔位置

上之同時啟動插銷或其他固定

裝置之配置（主要涉及鎖閉用者見

E05B63/14；一般壓力容器工程閉

合用之類似結構見 F16J13/08） 
9/02 ‧具有在一個方向移動時緊固，而

在相反方向移動時鬆脫用之一根

滑動桿；具有緊固或鬆脫時在同

一方向移動的兩根滑動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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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4 ‧有兩個滑動桿，當扣上或脫開時

彼此向相反方向移動者 
9/06 ‧有三個或更多的滑動桿者 
9/08 ‧有一個旋轉桿以啟動固件者 
9/10 ‧桿之啟動機構 
9/12 ‧‧有齒輪及齒條者 
9/14 ‧‧有與凹槽結合之銷子者 
9/16 ‧‧有曲柄銷子及聯結桿者 
9/18 ‧桿端之閉鎖或固定之緊固件之其

他部件 
9/20 ‧用於滑動桿、棒或纜索之聯結裝

置 [4] 
9/22 ‧用於滑動桿、棒或纜索之導向裝

置（角隅導向見 9/24） [4] 
9/24 ‧用於在垂直及水平之滑動桿、棒或

纜索間傳遞運動之裝置，例如，角

隅導向裝置（用於移動翼扇進入開

啟或關閉位置而在垂直及水平方

向之滑動桿、棒或纜索間傳遞運動

之裝置見 E05F7/08） [4] 

17/00 保持翼扇開啟之器件；用在框架
及翼扇間延伸之可動部件限制

翼扇開啟或保持翼扇打開之器

件；與之結合之制動器；止動器

或緩衝器（同鉸鏈結合者見

E05D11/00；同操縱翼扇之設備結

合者見 E05F；其他制動器、止動

器、緩衝器見 E05F5/00）[4] 

17/02 ‧用機械方法（17/60 優先） 
17/04 ‧‧有伸展在框與扇之間可移動桿

或類似部件 
17/06 ‧‧‧僅有當翼扇接近關閉時方可

鬆脫使進一步打開者 
17/08 ‧‧‧用特殊方法鬆脫者，例如，

通過進一步打開而自動鬆脫 
17/10 ‧‧‧帶有使翼扇固定在關閉狀態

之特殊器件 
17/12 ‧‧‧有一個連桿者 
17/14 ‧‧‧‧掛鉤與環，或類似部件 
17/16 ‧‧‧‧僅在一端旋開並有一排狹

長凹糟者 

17/18 ‧‧‧‧僅有一端旋開並有一排 
孔，糟口或銷子 

17/20 ‧‧‧‧沿一導軌滑動（17/18 優先） 
17/22 ‧‧‧‧‧導軌上有制動，夾緊或

固定裝置 [4] 
17/24 ‧‧‧‧在一端旋開，另一端沿導

軌移動 
17/26 ‧‧‧‧‧連桿之旋開處有制動、

夾緊或固定裝置 [4] 
17/28 ‧‧‧‧‧在導向部件之連接處有

制動、夾緊或固定裝

置 [4] 
17/30 ‧‧‧可伸縮之結構，例如，套管式 

（柔性部件見 17/36） 
17/32 ‧‧‧有兩個或更多之樞軸連桿構

成者 
17/34 ‧‧‧‧有能固定於幾個位置之裝置 
17/36 ‧‧‧有一個柔性部件者，例如，

鏈條 
17/38 ‧‧有一個與框固定在一起的曲線

軌道，用以與翼扇上之裝置相

連接，或反之 
17/40 ‧‧連接右扇及左扇之桿體或相似

部件，此兩翼扇在加以關閉時

係互相相對移動者 
17/42 ‧‧連接外扇及內扇者 
17/44 ‧‧扇翼上具有一種器件用於同一

固定平面作摩擦或類似結

合，例如，能縮進的底腳 
17/46 ‧‧翼扇或裝在翼扇上之部件與一

個固定位置上之可動的緊固

件結合；裝在翼扇上之可動的

緊固件與一固定部件結合 [4] 
17/48 ‧‧‧有一個滑動固定部件者 
17/50 ‧‧‧有一個單旋開之固定部件者 
17/52 ‧‧‧有一個窩模，拉手或類似

器件 
17/54 ‧‧輕便器件，例如，楔形物 
17/56 ‧用磁力或電磁吸力者（用電或磁

方法操作之鎖或緊固器件見

E05B47/00） [2] 
17/58 ‧遠程操作或遙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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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0 ‧保持滑動翼扇開啟 [4] 
17/62 ‧‧用槽口 [4] 
17/64 ‧‧靠摩擦 [4] 

19/00 特別設計的固緊翼扇之其他器
件（額外用於栓接之活動式壓縮封

閉見 E06B7/18）[2] 
19/02 ‧自動擋，即用拉或壓翼扇方法打

開者（19/06 優先） 
19/04 ‧‧彈子或滾珠閂 
19/06 ‧裝置內固定件係彈簧構成者或用

彈簧帶動者且僅由彈簧變形移

動，例如，鎖簧 

19/08 ‧搭扭；搭扭緊固件；及其彈簧擋 
19/10 ‧鉤形緊固件；其鏈環與固定之鉤

形件相結合的緊固件 
19/12 ‧‧以轉動式安裝者 
19/14 ‧‧‧有套環動作者 
19/16 ‧用磁力或電磁吸力固定翼扇之器件 
19/18 ‧用於專門固定翼扇之便攜式器件

（阻止把手之運轉見

E05B13/00） 

21/00 上述單個主目不包括之翼扇緊
固、固定或支承器件之配置與組合 

21/02 ‧僅用於使翼扇保持關閉狀態 
 
 
E05D 門、窗或翼扇之鉸鏈或其他懸掛裝置（一般之樞軸連接件見 F16C11/00） 

次類索引 

鉸鏈 
一般結構 ......................................... 1/00，3/00 
特殊結構 .................................................... 7/00 

部件；附件 ........................ 5/00，9/00，11/00 

翼扇上用之其他懸掛器件 ....... 13/00，15/00 

 
 

1/00 無銷之鉸鏈；鉸鏈之代用品 
1/02 ‧整件式鉸鏈 
1/04 ‧具有圓弧形導向裝置 
1/06 ‧由兩個可易於脫開的部分組成 
3/00 有銷之鉸鏈 
3/02 ‧具有一個銷者 
3/04 ‧‧連接三個或三個以上之部件，

如用相互之間可活動的套

筒，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翼扇與

另一個構件相連接 
3/06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銷者（7/08

優先） [2] 
3/08 ‧‧用於雙動自止門者，亦即可由

任何一邊推開者 
3/10 ‧‧用不平行銷者 
3/12 ‧‧用二個平行銷或一支臂者 

（3/08 優先）[7] 
3/14 ‧‧用四個平行銷或二支臂者（3/08

優先）[7] 
3/16 ‧‧用七個平行銷或四支臂者（3/08

優先）[7] 
3/18 ‧‧用滑銷或導軌者（3/08 優先）[7] 
5/00 單獨部件之構造，例如，連接用

之零件 
5/02 ‧連接部件，例如，折頁板 
5/04 ‧‧平折頁板 
5/06 ‧‧彎折頁板 
5/08 ‧‧圓筒形者 
5/10 ‧銷、插孔或套筒；活動銷（15/522

優先） [2] 
5/12 ‧‧將銷釘固定於插孔內，可活動

或不活動 
5/14 ‧‧插孔或套筒之構造 
5/16 ‧‧‧不用特殊連接件固定於插孔

或套筒內者 
7/00 特殊結構之鉸鏈或樞軸（用於特

殊懸掛裝置者見 15/00；能自動關閉

者見 E05F1/06，1/12；在轉動前即

能抬起翼扇者見 E05F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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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 ‧用於左側亦可用於右側者；可轉

換之左側或右側鉸鏈 
7/04 ‧對於翼扇或框可作相應調節之鉸

鏈 
7/06 ‧可使部件傾斜之鉸鏈 
7/08 ‧用於包含位於翼扇相對兩端，特

別指頂端與底部之塞栓之懸掛

中，例如，耳軸 
7/081 ‧‧翼扇之樞軸位於翼扇之一個邊

緣附近（其制動器件見 11/08） 
[2] 

7/082 ‧‧翼扇之樞軸離翼扇邊緣較遠[2] 
7/083 ‧‧‧有固定樞軸者 [2] 
7/084 ‧‧‧有活動樞軸者 [2] 
7/085 ‧‧‧‧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樞軸

者，例如，同時使用者 [2] 
7/086 ‧‧‧結構上與鉸鏈相連接的制動

器件（窗上用之制動器件本

身見 E05F5/00）[2] 
7/10 ‧便於在鉸鏈軸上拆卸的部件（鉸

鏈代用品見 1/06） 
7/12 ‧便於將鉸鏈由翼扇或框上卸下者 
7/14 ‧保險櫃用之鉸鏈 

9/00 用特殊材料，例如，箍鐵、薄鋼
板、塑膠製作之特別設計的折頁

板或套筒 

11/00 鉸鏈之附加附件及零件 
11/02 ‧潤滑裝置 
11/04 ‧關於用活動滾珠作支承面者（7/06

優先） 
11/06 ‧限制鉸鏈開啟動作之器件 
11/08 ‧相對活動的鉸鏈部件之間之摩擦

器件（7/086 優先） [2] 
11/10 ‧相對活動的鉸鏈部件之間之阻止

活動器件 

13/00 用於滑動或提升翼扇之附件，例
如，滑輪，安全掣子（平衡器件

見 E05F1/00，3/00） [4] 

15/00 翼扇之懸掛裝置（不以支承設施

之構造為特徵的翼扇佈置見

E06B3/32） 
15/02 ‧旋轉翼扇用者 
15/04 ‧有臂桿固定於翼扇，且翼扇圍繞

著翼扇外之軸旋轉 
15/06 ‧基本上在其自身平面內作水平滑

動之翼扇用者 
15/08 ‧‧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可各自在

其導桿移動之獨立部件 
15/10 ‧‧可由一個平面滑出，進入第二

個平行之平面 
15/12 ‧‧包括於其邊緣相接之部件 
15/14 ‧‧在翼扇平面內裝有活動臂桿者 
15/16 ‧基本上在其自身平面內作豎向滑

動之翼扇用者 
15/18 ‧‧包括兩個或兩個以上可各自在

其導桿移動之獨立部件 
15/20 ‧‧可由一個平面滑出進入第二個

平行平面者 
15/22 ‧‧允許一個附加的活動 
15/24 ‧‧包括在它們之邊緣相接之部件 
15/26 ‧用於可折疊翼扇者 
15/28 ‧支撐在水平平面內能滑動之臂桿

上 
15/30 ‧‧附回轉臂桿與滑動導桿者 
15/32 ‧‧附兩對回轉臂桿者 
15/34 ‧‧‧具有以平行於自身的開啟之

翼扇 
15/36 ‧翼扇沿滑道移動，使其一個導向

構件沿基本上垂直於另一個導向

構件之方向運動 
15/38 ‧‧用於向上移動的翼扇，例如向

上移動並翻轉之門 
15/40 ‧支承在可於垂直平面內活動之臂

桿上 
15/42 ‧‧附回轉臂桿及水平滑動導軌者 
15/44 ‧‧附回轉臂桿及垂直滑動導軌者 
15/46 ‧‧附兩對回轉臂杆者 
15/48 ‧可交替活動者（垂直滑動翼扇見

15/22） 
15/50 ‧‧可在兩個相對邊之任意一側開

啟者 
15/52 ‧‧可繞垂直及水平軸向開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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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22 ‧‧‧附供適當回轉部件用之脫卸

裝置 [2] 
15/523 ‧‧‧‧採用活動連桿者 [2] 
15/524 ‧‧‧‧‧附啟動裝置者 [2] 

15/526 ‧‧‧附安全裝置者 [2] 
15/54 ‧‧可向內亦可向外開啟者 
15/56 ‧可作連續的不同活動者 
15/58 ‧‧可兼作搖動及滑動動作者 

 
 
E05F 使翼扇移至開啟或關閉位置之器件；翼扇調節；其他未另行規定而與

翼扇功能有關的零件 

附註 

本文次類中下列術語之含意為： 
－ “關閉器”或“開啟器”包括幫助翼扇移動或使之平衡的器件。[4] 

 

次類索引 

翼扇之開啟器、 
關閉器或調節器 ................1/00，3/00，5/00 

翼扇附件 .................................................. 7/00 
翼扇之操縱裝置 ....................... 9/00 至 17/00 

 
 

1/00  在本次類中不另行規定的翼扇
開啟器或關閉器 

1/02 ‧重力啟動者 
1/04 ‧‧用於在活動時提升之翼扇 
1/06 ‧‧‧鉸鏈或樞軸裝置，由翼扇之

重量操縱 
1/08 ‧彈簧啟動者 
1/10 ‧‧用於旋轉翼扇者 
1/12 ‧‧‧由彈簧操縱之鉸鏈或樞軸式

裝置 
1/14 ‧‧‧附雙作用彈簧、例如，能開

啟及關閉，或能調節並關閉 
1/16 ‧‧用於滑動翼扇 [4] 

3/00 具有制動器件之開關器，例如，調
節器；氣動或液壓制動器之結構

（非氣動或非液壓制動器之結構見 
5/00；鉸鏈之摩擦器件見 E05D 
11/08） 

3/02 ‧具有氣動活塞閘者（旋轉型見

3/14） 
3/04 ‧具有液壓活塞閘者（旋轉型見

3/14） 

3/06 ‧‧其中扭轉彈簧使一個部件繞著

垂直於活塞軸之樞軸旋轉 
3/08 ‧‧其中扭轉彈簧使一個部件繞著

與活塞軸同一方向旋轉 
3/10 ‧‧附一個非扭轉之彈簧與一個活

塞，二者合用一個軸，或兩個

軸在同一方向 
3/12 ‧‧附控制液體循環之特殊器件，

例如，閥門裝置（閥門本身見

F16K） 
3/14 ‧具旋轉式液壓制動器者 
3/16 ‧具摩擦制動器者 
3/18 ‧具反向彈簧者（雙作用彈簧見

1/14） 
3/20 ‧鉸鏈中者 
3/22 ‧關閉器中之附加裝置，例如，使

翼扇保持在開啟或其他狀態中之

裝置 

5/00 制動器件；例如，調節器；止動
器；緩衝器（氣壓或液壓制動器件

之構造見 3/00；與限止翼扇開啟之

器件相結合者見 E05C17/00；限止

翼扇開啟或用在框架與翼扇間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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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可動構件保持翼扇開啟之器件見

E05C17/04）[4] 
5/02 ‧專門防止翼扇碰關之裝置 
5/04 ‧‧手動；靠離心作用控制 
5/06 ‧緩衝器（5/02 優先） 
5/08 ‧‧附彈簧者 
5/10 ‧‧附活塞制動器者 
5/12 ‧專門為防止一個翼扇在另一個翼

扇尚未關閉之前即關閉之裝置 

7/00 其他各種翼扇部件（專用於家具

者見 A47B95/00；門扇提升器見

B66F，E04F21/00；把手或球形把

手見 E05B）[2] 
7/02 ‧用於轉動之前提升翼扇 
7/04 ‧防止急響之裝置（有緩衝作用之

裝置見 5/00） 
7/06 ‧設在鉸鏈以外之用於支承翼扇重

量之器件 
7/08 ‧用於在垂直及水平之滑動桿、棒

或纜索之間傳遞活動之裝置（在

垂直及水平之滑動桿、棒或纜索

間傳遞活動用以緊固翼扇之裝置

見 E05C9/24） 

翼扇之操縱機構（用於保證銀行出納窗安

全者見 E05G5/00；用於互連百葉窗者見

E06B7/086；用於遮陽或捲簾見 E06B9/00） [2] 

9/00 用不在框內或框上導引之手動
桿操縱翼扇之裝置，包括同時操

縱緊固器之裝置（翼扇之鎖栓或

固接器件見 E05C） 

11/00 操縱翼扇之手動機構，包括同時
操縱緊固器用者（用以連接許多

翼扇之裝置見 17/00） 
11/02 ‧用於一般之翼扇，例如，扇形窗

（11/36 優先；用於直落窗見

11/38；用於門見 11/54） 
11/04 ‧‧採用繩索，鏈條或纜索者 
11/06 ‧‧‧設置在導槽內者 
11/08 ‧‧具有如由裝在框內或框上之回

轉連桿導引之縱向活動的桿件 

11/10 ‧‧‧用一個把手移動桿件之機構 
11/12 ‧‧‧用桿件移動翼扇之機構 
11/14 ‧‧‧‧能直接的，即不用連桿移

動翼扇之裝置，如用齒條

及齒輪或銷及槽 
11/16 ‧‧‧‧通過回轉連接之構件在垂

直於翼扇回轉軸之平面

內移動以移動翼扇 
11/18 ‧‧‧‧‧僅由一個槓桿組成，例

如角槓桿 
11/20 ‧‧‧‧‧由一個槓桿，例如一個

角槓桿與一個附加連桿

組成 
11/22 ‧‧‧‧‧由一個槓桿，例如一個

角槓桿與兩個或兩個

以上之附加連桿組成 
11/24 ‧‧‧‧通過回轉連接之構件在平

行於翼扇回轉軸之平面

內移動以移動翼扇 
11/26 ‧‧‧‧‧由一個槓桿，例如僅有

一個角槓桿 
11/28 ‧‧‧‧‧由一個槓桿，例如一個

角槓桿，與一個或多

個附加連桿組成者 
11/30 ‧‧‧‧‧由菱形連桿組成 
11/32 ‧‧採用在框內導向之回轉連桿者

（11/34 優先） 
11/34 ‧‧具有螺旋機構 
11/36 ‧專門設計可以穿越牆體者 
11/38 ‧用於推拉窗者，例如，垂直滑動

開啟或關閉之車窗 
11/40 ‧‧由螺旋機構操縱者 
11/42 ‧‧由齒條齒輪操縱者 
11/44 ‧‧由一個或一個以上之升降桿操

縱者 
11/46 ‧‧由惰鉗裝置操縱者 
11/48 ‧‧由繩索或鏈條操縱者 
11/50 ‧‧具有離合器或止動閘之曲軸傳

動裝置，用於操縱窗戶機構 
11/52 ‧‧與一個可產生附帶運動之器件

相結合，例如，能作水平或旋

轉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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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3 ‧用於推拉窗者，例如，水平滑動

開啟或關閉之車窗 [2] 
11/54 ‧用於門者 

13/00 由人或車輛之活動或重力操縱
的機構（用動力啟動的翼扇操縱裝

置見 15/00） 
13/02 ‧藉使用者之活動操縱之器件，如

槓桿臂 
13/04 ‧藉使用者之重量而下降的平台 

15/00 翼扇之動力操縱機構 
15/02 ‧藉助加壓介質 
15/04 ‧‧用於轉動翼扇 
15/06 ‧‧用於水平滑動之翼扇 
15/08 ‧‧用於豎向滑動之翼扇 

15/10 ‧以旋轉式電動機者 
15/12 ‧‧用於轉動翼扇 
15/14 ‧‧用於水平滑動翼扇 
15/16 ‧‧用於豎向滑動翼扇 
15/18 ‧以其他電動裝置，例如，螺線管 
15/20 ‧藉自動作用方式控制，例如，利

用光電池、電波、熱動開關、雨、

火等 

17/00 用於同時操縱多個翼扇使其移
動之特殊器件（同時移動多個互

相連接之通風薄板見 E06B7/086）
[2]  

 
 
E05G 貴重物品保險箱或保險庫；銀行用防護裝置；安全交易隔板（警報裝置

本身見 G08B）[2] 

附註 

在本次類中下列名詞有如下含意： 
－ “銀行”係指一座建築物或建築物之一部分用以保管貴重物品或作為銀
行與客戶之間，進行貴重物品交易之所。 [2] 

－ “銀行防護裝置”係指定裝在銀行內之機械裝置，用以保護貴重物品或
防止盜竊或暴力搶劫。 [2] 

 

1/00 用以存放貴重物品之保險箱或
保險庫（儲蓄箱見 A45C1/12；能

浮動的保險箱見 B63C7/30；無防火

防盜設備之貯藏室見 B65D；一般

的銀行建築，例如，單元結構，地

板見 E04H1/06；抗震或防止戰爭破

壞之建築物見 E04H9/00） 
1/02 ‧部件（保險箱之鉸鏈見E05D 7/14） 
1/024 ‧‧牆或壁板結構 [2] 
1/026 ‧‧閉合裝置（防止空襲或其他戰

爭破壞之保險門，窗或類似閉

合裝置見 E06B5/10；百葉窗，

移動式柵欄或其他安全閉合

裝置見 E06B9/02） [2] 

1/04 ‧‧閉合裝置之固接件（鎖見 
E05B） 

1/06 ‧具有用於多隔倉之設備 [2] 
1/08 ‧‧單獨固定位者 [2] 
1/10 ‧帶有警報，信號或指示器者（防

盜竊或侵襲之報警器本身見

G08B13/00；防火防爆報警器本

身見 G08B17/00）[2] 
1/12 ‧具有釋放產生，或撒布液体材料

裝置者，例如，防水或滅火（1/14
優先；以煙、氣體、粉末或液體

以辨識、嚇阻或癱患強盜、小偷

或入侵者見 G08B15/02） [2,6] 
 

E05F,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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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具有標識或破壞貴重物之裝置，

例如，在偷盜之狀況下 [6] 

5/00 銀行防護器件（1/12，7/00 優先；

閉路電視系統見 H04N7/18）[2] 
5/02 ‧捕捉或監禁設施（使盜賊喪失能

力之設施本身見G08B15/00） [2] 

7/00 安全交易隔板，例如，移動式交
付隔板（無安全裝置之交付櫃台，

例 如 ， 用 於 超 級 市 場 者 見

A47F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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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  一般門，窗，百葉窗或捲輥遮簾；梯子 

 
E06B 於建築物、車輛、圍欄或類似圍繞物之開口處用的固定式或移動式閉

合裝置，例如，門，窗，遮簾，柵門（溫室用之遮陽板或百葉窗見 A01G9/22；
窗簾見 A47H；汽車行李箱或保護罩之蓋見 B62D25/10；天窗見 E04B7/18；
遮陽、涼篷見 E04F10/00） 

附註 

 本次類不包括與 E05類中所列之操縱，裝配，碰鎖或鎖閉等器件相組合
的翼扇及框架，此等均己包括在 E05各對應之次類中，但本次類之
7/086，9/00或 11/02各目所包括者除外。 [2] 

 本次類內，下列用詞含意如下： 

－ “翼扇”係用以閉合一個開口的一種可轉動，滑動或作其他形式移
動之部件，如門或窗； 

－ “翼扇框”指翼扇外圍周邊框，或其邊外框所限定的邊緣。 

 供車輛用之門窗裝置，請注意次類 B60J類名下面之附註(1)。[3,8] 
 

次類索引 

周邊構造 .................................................. 1/00 
閉合孔口用之部件 ....................... 3/00；5/00 

特殊裝置 ....................................... 7/00；9/00 
允許通過圍欄之設置 ............................ 11/00 

 
 

1/00 牆、樓板或天花板上開口之邊框
結構；剛性地安裝於此種開口內

之框（5/00 優先；亦與內框或翼扇

框有關的特徵，僅與內框之安裝有

關之特徵見 3/00；拐角接頭或邊接

頭見 3/96）[4] 
1/02 ‧基框，即用於牆體或類似物之開

口中之模框，用以固定一個較為

剛性裝配之框架；適合於此種用

途之特殊框架 
1/04 ‧裝於門、窗或類似物之開口內的

框架（專門適合於裝在基框內者

見 1/02；專門裝玻璃或其他薄板

用之框架見 3/00） 

1/06 ‧‧木框 
1/08 ‧‧‧依據框架本身斷面而由多個

不同部件組成者 
1/10 ‧‧‧‧可依據牆之厚度調整者 
1/12 ‧‧金屬框 
1/14 ‧‧‧特殊斷面者（1/18，1/22 優先） 
1/16 ‧‧‧‧空心框 
1/18 ‧‧‧依據框架本身斷面，由多個

不同部件組成者 
1/20 ‧‧‧‧可依據牆體厚度調整者 
1/22 ‧‧‧具有特殊形式之整體門檻者 
1/24 ‧‧用天然石、混凝土或其他石類

材料製之框架 
1/26 ‧‧塑膠框 
1/28 ‧‧‧空心框（1/30 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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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依據框架本身斷面，由多個

不同部件組成者 
1/32 ‧‧由不同材料製成之部件組成的

框架 
1/34 ‧‧飾面，例如，為防禦天氣變化，

或為裝飾之需要 
1/36 ‧‧僅用於窗戶之框 
1/38 ‧‧‧商店窗、展品櫥窗或類似大

窗戶用者 
1/40 ‧‧‧具有可拆卸供鑲嵌玻璃用之

部件之框架（1/38 優先） 
1/52 ‧‧專用於門之框 
1/56 ‧框與開口邊緣之固接 
1/58 ‧‧對接縫之填塞、例如，灌水泥漿 
1/60 ‧‧用機械方法，例如，錨固設備 
1/62 ‧框及開口邊緣之間接縫之緊固或

覆蓋（1/34 優先） 
1/64 ‧‧採用鬆散填入物，例如，板條，

彈性榫 
1/66 ‧‧採用曲徑式密封 
1/68 ‧‧採用定型之外用覆蓋部件 
1/70 ‧窗台；門檻 

3/00 用於閉合開口之窗扇、門扇或類
似構件；固定或活動式閉合器件

之佈置，例如，窗戶；用以安裝

翼扇框之剛性配置之外框（5/00
優先；百葉窗或類似窗見 9/00；窗

玻璃見 C03；玻璃板的熔融結合見

C03B23/203；玻璃與玻璃或者玻璃

與其他無機材料的非熔融結合見

C03C27/00） 
3/01 ‧用於飛機庫或其他廳堂建築中之

可拆卸或消除之牆，例如，供飛

機用者（牆體結構見 E04B2/00） 
3/02 ‧全玻璃製翼扇 
3/04 ‧不以移動方式為特徵之翼扇框架

（有關翼扇移動方式見 3/32） 
3/06 ‧‧單框 
3/08 ‧‧‧按特定材料之框架構造 

（3/24 優先） 
3/10 ‧‧‧‧木製者 
3/12 ‧‧‧‧金屬者 

3/14 ‧‧‧‧‧特殊斷面者 
3/16 ‧‧‧‧‧‧空心框 
3/18 ‧‧‧‧用混凝土或其他材料製者 
3/20 ‧‧‧‧塑膠製者 
3/22 ‧‧‧‧‧空心框 
3/24 ‧‧‧專用於嵌雙層玻璃者（固定

玻璃用之可拆式配件見

3/64） 
3/26 ‧‧組合框架，即，一個框架放在

另一個框架內，或裝在另一個

框架後（3/263，3/28 優先；移

動式框架之配置見 3/32） 
3/263 ‧‧絕緣用特殊規定之邊框 [6] 
3/267 ‧‧‧具有現場可成形之絕緣元件 [6] 
3/273 ‧‧‧具有藉局部框架構件之變形

以固定之預製絕緣件 [6] 
3/277 ‧‧‧具有藉隔絕件之膨脹以定位

之預製隔絕件 [6] 
3/28 ‧‧具有附加的可拆卸之窗玻璃或類

似物者，具邊框或不具邊框者 
3/30 ‧覆蓋物，例如，為了防禦氣侯變

化、或裝飾需要 
3/32 ‧以移動方式為特徵的翼扇之佈

置；活動式翼扇在開口處之佈

置；僅和翼扇移動方式有關之翼

扇或框架之特徵 [3] 
3/34 ‧‧僅有一種移動方式（3/48 優先） 
3/36 ‧‧‧在開口之一側採用單根垂直

回轉軸，或在開口內轉動

（開啟前必須提升之翼扇

見 3/52） 
3/38 ‧‧‧在開口頂部或底部設有一個

水平回轉軸者 
3/40 ‧‧‧採用一個豎向或水平回轉 

軸，設置位置非為在開口之

一側，例如，翻轉翼扇 
3/42 ‧‧‧滑動式翼扇；與導向有關的

框架之部件 
3/44 ‧‧‧‧豎向滑動翼扇 
3/46 ‧‧‧‧水平滑動之翼扇 
3/48 ‧‧在周邊聯接之翼扇，例如，可

折疊的翼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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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有一種以上移動方式者（3/48
優先） 

3/52 ‧‧‧開啟前需要先提升之翼扇 
3/54 ‧窗玻璃或類似平板之安裝 
3/56 ‧‧只用油灰，水泥或膠黏劑 

（3/64 優先） 
3/58 ‧‧採用邊框，夾條或類似措施 

（3/64 優先） 
3/60 ‧‧‧用金屬夾條 
3/62 ‧‧‧用橡皮類之彈性夾條 
3/64 ‧‧在一個框架內安裝一塊以上窗

格玻璃 
3/66 ‧由兩塊或兩塊以上平行之玻璃或

類似平板按一定間距永久固定在

一起構成一個整體，例如，沿邊

緣(主要包括層板玻璃的疊層製

品見 B32B17/00；玻璃塗層見

C03C17/00） 
3/663 ‧‧間隔窗玻璃之元件 [6] 
3/667 ‧‧‧其連接件 [6] 
3/67 ‧‧以隔熱、隔音為附加功能或裝

置為特徵者 [6] 
3/673 ‧‧單元組合而成者（3/677 優先） 

[6] 
3/677 ‧‧玻璃間隙之填充或開挖；防止

玻璃間之空隙的冷凝現象（藉

分隔件者見 3/663）；清潔窗玻

璃間之隙縫者 [6] 
3/68 ‧窗閂 
3/70 ‧門扇（翼扇邊框見 3/04） 
3/72 ‧‧具有框架與門心板者 
3/74 ‧‧‧用木門心板者 
3/76 ‧‧‧用金屬門心板者 
3/78 ‧‧‧用塑膠門心板者 
3/80 ‧‧橈性者 
3/82 ‧‧平面門，即，表面完全是齊平

者（3/02 優先） 
3/84 ‧‧‧膠合板者 
3/86 ‧‧‧塑膠者 
3/88 ‧‧保護門扇邊緣之器件（門或窗

用之護手板見 7/36） 
3/90 ‧旋轉門；其籠架或外框（回轉欄

見 11/08） 
3/92 ‧定位後可以拉伸之門或窗（滑動

式窗扇見 3/42；可折疊翼扇見

3/48；可捲起之牆口閉合部件，

如百葉窗見 9/08） 
3/94 ‧‧折扇門 
3/96 ‧窗，門或類似之框架或翼扇之拐

角接頭或邊接頭 [4] 
3/964 ‧‧使用獨立的連接件，例如，Ｔ

形連接件（3/984，3/988，3/99
優先） [5] 

3/968 ‧‧‧以連接固定在框上或框內之

方式為特徵者 [5] 
3/972 ‧‧‧‧以增加連接件之橫截面為

特徵者，例如，用楔子擴

展連接件（3/976 優先） 
[5] 

3/976 ‧‧‧‧以框架桿件之變形為特徵

者 [5] 
3/98 ‧‧‧‧專門用於使框架桿件互相

靠近的連接件（3/972，
3/976 優先） [5] 

3/984 ‧‧專門用於木製框架桿件或以同

樣方式工作之其他材料之框

架桿件（3/99 優先） [5] 
3/988 ‧‧專門用於金屬薄板或類似的薄

板材料製成之框架桿件，並具

有一般開口之 U 形橫截面，例

如，用對門框桿件 [5] 
3/99 ‧‧用於互相交叉並無間斷之連續

框架桿件（窗桿見 3/68）[5] 

5/00 特殊用途之門、窗或類似閉合
物；其周邊結構 

5/01 ‧活板門 
5/02 ‧附屬建築或地下室用者；其他非用

於密閉之簡單閉合物 
5/04 ‧‧有固定之木框 
5/06 ‧‧有固定之金屬框 
5/08 ‧‧用混凝土，石料，或塑膠製成

之固定框架 
5/10 ‧用於防止空襲或其他戰爭破壞

者；用於其他防護用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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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防止偷盜 [6] 
5/12 ‧‧為防止氣壓，爆炸或氣體用之門 
5/14 ‧‧‧防毒氣門或類似閉合裝置；

其固定構件 
5/16 ‧‧防火門或類似閉合裝置；及其

適合之固定構件 
5/18 ‧‧防禦有害輻射之門（防熱見5/16） 
5/20 ‧隔音用者 

7/00 與門窗有關的特殊設備或措施
（遮板或類似保護措施見 9/00） 

7/02 ‧提供通風之措施，例如，採用雙

窗；通風圓花窗之設備（控制氣

流之設施本身見 F24F13/08） 
7/03 ‧‧嵌入向上滑動窗下方之通風設

備（雨或氣流轉向器見 7/26） 
7/04 ‧‧採用通風翼片（7/08 優先） 
7/06 ‧‧‧僅用一個通風翼片者 
7/08 ‧‧百葉門，百葉窗或格柵 
7/082 ‧‧‧採用固定式或滑動式薄板者 
7/084 ‧‧‧採用回轉式薄板者 
7/086 ‧‧‧‧相互連接為同時動作者[2] 
7/088 ‧‧‧‧‧表面具有保護格柵或安

全設施者 [2] 
7/09 ‧‧‧‧‧裝設在活動翼扇上者，

例如，門 [2] 
7/092 ‧‧‧‧‧可以在兩個或兩個以上之

不同定位上操縱者 [2] 
7/094 ‧‧‧‧‧可順序動作者；以有附加

單獨動作為特徵者 [2] 
7/096 ‧‧‧‧‧用齒輪動作或相互聯接

（一般以齒輪動作之

翼扇操縱器見

E05F11/00）[2] 
7/098 ‧‧‧‧‧附防止風雨之封閉層 [2] 
7/10 ‧‧採用框架部件之特殊結構 
7/12 ‧防止產生冷凝水之措施（雙層玻

璃見 3/24 至 3/28，3/64，3/66；
專門用於透明的或反射的地段之

供熱設施見 H05B3/84） 
7/14 ‧排去冷凝水或滲入水之措施 
7/16 ‧在翼扇或與翼扇共同動作的構件

上之封閉措施（7/098 優先） [2] 
7/18 ‧‧採用活動邊緣，例如，利用外

加檔風條作栓接件 
7/20 ‧‧‧在翼扇開啟時能自動回收者 
7/205 ‧‧‧‧將封閉條裝置在窗檻上[2] 
7/21 ‧‧‧‧具有在翼扇平面內活動之

封閉條 [2] 
7/215 ‧‧‧‧用彈性裝置使封閉條移動

至原位置，例如，採用彈

簧 [2] 
7/22 ‧‧採用彈性邊條，例如，彈性橡

皮管；採用能回彈的邊條，例

如，毛氈或長毛絨條，彈性金

屬條（7/18 優先） 
7/23 ‧‧‧塑膠，海棉橡膠或類似之條

或管 
7/232 ‧‧‧用堅硬材料製成之能回彈之

條，例如，用金屬 
7/24 ‧‧不用單獨的密封措施，例如，

用迷宮式密封 
7/26 ‧雨或風遮板，例如，裝置在滑動

翼扇下 
7/28 ‧門窗上之其他裝置，例如，門板，

窗上放花草之裝置，清潔窗器之

鉤子 
7/30 ‧‧窺視孔；通話器件；帶窗之門 
7/32 ‧‧服務用門，穿越式門 
7/34 ‧‧具有碗櫃之門（櫃子本身見

A47B） 
7/36 ‧‧護指安全裝置 [7] 

9/00 用於開口之遮板或保護裝置，具
或不具操作或固定用機構；類似

構造之閉合物（5/10 優先；在邊緣

部分聯接者，用作門或窗之翼扇見

3/48；不屬於建築物正常裝修之室內

門窗之附屬設備，例如，窗簾見

A47H；作為建築構件之格柵見

E04C 2/42；鎖及其附件見 E05B；
翼扇之插銷或固接件見 E05C；一般

翼扇之操作機構見 E0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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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 ‧安裝在牆、門、窗上之格柵；與

門窗一起移動之格柵；格柵式之

牆，例如，回廊之欄柵 
9/02 ‧百葉窗，移動式格柵或其他安全

關閉器件，例如，用於防盜（百

葉窗或格柵見 7/08；薄板條遮陽

見 9/26） 
9/04 ‧‧翼扇式者，例如，旋轉或滑動者 
9/06 ‧‧可伸縮或可折疊式者，例如，

風箱式或惰鉗式（風箱式門見

3/94；捲式格柵見 9/18） 
9/08 ‧‧可捲式閉合裝置（捲簾式遮陽

見 9/40；用於可捲式閉合裝置

之操縱，導向或固定設施或設

備見 9/56；僅用作遮蓬者見

E04F10/06） [5] 
9/11 ‧‧‧可捲式遮板 [5] 
9/13 ‧‧‧‧採用整塊式關閉部件，例如，

瓦波浪型金屬薄板 [5] 
9/15 ‧‧‧‧採用板條狀或類似之關閉

部件 [5] 
9/165 ‧‧‧‧‧採用相互重疊之板條；

採用可改變相互之間

的距離之板條 [5] 
9/17 ‧‧‧‧捲式遮板之部件和零件，

如懸掛器件，遮板閘，便

門，通風口 [5] 
9/171 ‧‧‧‧‧其所用捲輥；捲輥式遮

板與卷輥之緊固 [5] 
9/172 ‧‧‧‧‧‧採用夾緊桿 
9/173 ‧‧‧‧‧‧採用接合器或按扣 
9/174 ‧‧‧‧‧其專用軸承 [5] 
9/18 ‧‧‧捲式格子窗 [5] 
9/24 ‧供防光，尤其指防陽光之屏簾或

其他構造；為隱避或顯露用之類

似屏簾（用於可捲式之閉合裝置

之操縱，導向或導固設施或設備

見 9/56；自由懸掛柔性之屏簾見

A47H23/00） 
9/26 ‧‧薄板條或類似之遮簾，例如，

軟百葉簾 
9/262 ‧‧‧相互柔性聯接的橫向或縱向

板條；手風琴式之百葉簾 
9/264 ‧‧‧薄板條遮簾與捲簾、紗窗、

窗或雙層玻璃窗之組合；帶

有特殊裝置之板條遮簾 
9/266 ‧‧‧製作或安裝板條遮簾或其部

件之器具或附件 [3] 
9/28 ‧‧‧用若干橫向薄板條，例如，

不能升降者（百葉窗或格柵

見 7/08） 
9/30 ‧‧‧‧可升降者 
9/302 ‧‧‧‧‧無梯狀帶者，例如，採

用惰鉗，螺旋軸桿 
9/303 ‧‧‧‧‧有梯狀帶者 
9/304 ‧‧‧‧‧‧帶有傾斜桿及單獨提

升軸者 
9/305 ‧‧‧‧‧‧帶有傾斜桿及沿固定

桿導向之提升索 
9/306 ‧‧‧‧‧‧帶有沿傾斜桿方向被

導向之提升索 
9/307 ‧‧‧‧‧‧傾斜桿之零件及其操

縱方法 
9/308 ‧‧‧‧‧‧帶有共軸之傾斜桿及

提升軸 
9/32 ‧‧‧‧‧其操縱、導向或固定器

具（傾斜桿之操縱見

9/307） 
9/322 ‧‧‧‧‧‧操縱裝置之零件，例

如，滑輪，閘，彈簧

圓筒，驅動器（有關

專門用于或安裝供

貯存及重複放出及

再貯存各種長度的

材料之一般設施見

B65H75/34）  
9/323 ‧‧‧‧‧‧上部匣子之結構或支

撐措施 
9/324 ‧‧‧‧‧‧繩索鎖定器 
9/325 ‧‧‧‧‧‧防止提升之固定器件 
9/326 ‧‧‧‧‧‧繩索零件，例如，扣

件，牽引捏手 
9/327 ‧‧‧‧‧‧帶有橫板條之可提升

薄板條遮陽之導向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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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捲輥式 
9/36 ‧‧‧採用豎向板條 
9/38 ‧‧‧其他零件 
9/382 ‧‧‧‧梯狀帶子或環鏈之零件，

例如，局部縮短帶子之扣

件 
9/384 ‧‧‧‧板條或薄板相互聯接或相

互作用之零件 
9/386 ‧‧‧‧板條之零件 
9/388 ‧‧‧‧底部或頂部板條之零件及

其附件 
9/40 ‧‧捲簾式遮陽（僅能用作遮蓬者

見 E04F10/06）[5] 
9/42 ‧‧‧捲簾式遮陽之部件或零件，

例如，懸掛設施，百葉窗匣

（卷簾式遮陽與拉起式窗

簾之支撐或可調裝置見

A47H1/13） [5] 
9/44 ‧‧‧‧其捲輥者；將捲簾式遮陽

緊固至捲輥上 [5] 
9/46 ‧‧‧‧‧用夾固桿 [5] 
9/48 ‧‧‧‧‧用扣緊器或按扣 [5] 
9/50 ‧‧‧‧其專用軸承 [5] 
9/52 ‧防昆蟲之器具，例如，防蒼蠅紗

窗；作其他用途之紗窗 
9/54 ‧‧捲輥式防蠅紗窗（其操縱，導

向或緊固設施見 9/56） [2,5] 
9/56 ‧用於可捲式閉合裝置之操縱，導

向或緊固設施或設備；發條盒；

帶盒；平衡設施（有關專門用於

或安裝貯存和重複放出及再貯存

各種長度的材料之一般設施見

B65H75/34） [5] 
9/58 ‧‧導向裝置 [5] 
9/60 ‧‧僅由閉合桿件操縱之發條盒[5] 
9/62 ‧‧平衡設施（9/60 優先） [5] 
9/64 ‧‧具有可降低之捲輥 [5] 

9/66 ‧‧具有裝在底部之捲輥 [5] 
9/68 ‧‧操縱裝置或機構，如用電驅動[5] 
9/70 ‧‧‧含有裝在捲輥外部之電動機[5] 
9/72 ‧‧‧含有裝在捲輥內部之電動機[5] 
9/74 ‧‧‧適合於可選擇電動或手動操

作 [5] 
9/76 ‧‧‧採用曲柄把手 [5] 
9/78 ‧‧直接用人工操作，例如，用絲

帶，用把手 [5] 
9/80 ‧‧防止掉落或未被許可的開啟；

制動或使不動的設施；用於限

止展開之設施（用於直接人工

操作之固定設施或設備見

9/78）[5] 
9/82 ‧‧‧自動者 [5] 
9/84 ‧‧‧‧防止掉落 [5] 
9/86 ‧‧‧‧防止未被許可的開啟 [5] 
9/88 ‧‧‧‧用以限制展開者 [5] 
9/90 ‧‧‧‧用以在不同選擇之位置上

關閉桿件之制動 [5] 
9/92 ‧‧可使關閉器移至洞口平面外之

設施 [5] 

11/00 用於允許通過圍欄，柵欄或類似
物之設備，例如柵欄門（一般之

門見 1/00 至 9/00） 
11/02 ‧大門；門 
11/04 ‧‧以懸掛的種類為特徵者（懸掛

裝置本身見 E05D） 
11/06 ‧‧以緊固之種類為特徵者（翼扇

固接器件見 E05C） 
11/08 ‧旋轉柵門（車輛上的見 B60N 

5/00；具有自動記錄裝置者見

G07C 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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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06C 梯子（E04F11/00 優先；階梯式板凳見 A47C12/00；船用梯見 B63B，飛機用

梯見 B64；施工架見 E04G）[5,6] 

 
 

1/00 一般梯子（裝於底架或車輛上者見

5/00；永久性地裝在固定結構上者

見 9/00） 
1/02 ‧有縱向固定部件的或桿件者 
1/04 ‧‧靠在物體上之梯子，例如，靠

在牆，桿，樹上等（梯子端頭

之支撐見 7/48） 
1/06 ‧‧‧整體者 
1/08 ‧‧‧多部件者 
1/10 ‧‧‧‧端頭相互聯結者 
1/12 ‧‧‧‧可延伸的，例如，伸縮式

者 
1/14 ‧‧自立式梯子 
1/16 ‧‧‧附立地式支柱者（梯上附固

接之支桿見 1/24；附平台者

見 1/39） 
1/18 ‧‧‧‧附梯狀支柱者 
1/20 ‧‧‧‧附竿式支柱者 
1/22 ‧‧‧‧‧可延伸的，例如，伸縮

式者，梯段或支柱 
1/24 ‧‧‧獨立式梯子 
1/26 ‧‧‧‧整體者 
1/28 ‧‧‧‧多部件者（可移動的梯式

支柱見 1/18） 
1/30 ‧‧‧‧‧可延伸的，例如，伸縮

式者 
1/32 ‧‧附由梯狀支柱並能與梯子裝配

在一條直線上之梯子 
1/34 ‧‧可以裝設在建築物構件，例如， 

窗，飛簷，支桿或類似物上面

之梯子（永久性固定在結構上

之梯子見 9/00） 
1/36 ‧‧‧用鉤子或其他類似物懸掛之

梯子 
1/38 ‧‧梯子之特殊構造，例如，多少

含有兩個縱向構件之梯子，含

可移動階梯或其他形式之踏

板，可縱向折疊之梯子 

1/383 ‧‧‧折疊式梯子，折疊時縱向構

件可疊起來 
1/387 ‧‧‧附可翻倒踏板之梯子 
1/39 ‧‧‧附平台之梯子；可變成平台

的梯子（梯子上用之工作台

見 7/16） 
1/393 ‧‧‧‧平台可與梯子一起折疊之

梯子 
1/397 ‧‧‧附輪子，滾軸或承軸之梯子 
1/52 ‧附非剛性縱向構件之梯子 
1/54 ‧‧惰鉗式者 
1/56 ‧‧繩梯或鏈梯 
1/58 ‧同時具有剛性與非剛性之縱向構

件之梯子 

5/00 以安裝於底架或車輛上為特徵
之梯子；固定於車輛上之梯子

（具有輪子，滾軸或承輥之梯子見

1/397） 
5/02 ‧具有剛性縱向構件者 
5/04 ‧‧可提升或延伸者 
5/06 ‧‧‧採用以介質壓力工作之活塞

及汽缸或類似裝置 
5/08 ‧‧‧‧直接來自壓力貯器者 
5/10 ‧‧‧‧‧由一個泵或壓縮機予以

充壓，泵或壓縮機利用

車輛馬達或另一個放

在車上之馬達驅動 
5/12 ‧‧‧‧直接來自泵或壓縮機之壓

力 
5/14 ‧‧‧‧‧由車輛之馬達或另一個

放在車上之馬達驅動者 
5/16 ‧‧‧僅採用機械傳動，具或不具

液壓或其他非機械聯結器

或離合器者 
5/18 ‧‧‧‧利用車輛馬達或另一個馬

達之動力 
5/20 ‧‧‧‧使用手力（附帶在梯子上

之手動延伸裝置見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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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用彈簧或借助於彈簧者 
（5/06，5/16 優先） 

5/24 ‧‧由車上拆卸梯子 
5/26 ‧具有非剛性之縱向構件者 
5/28 ‧‧惰鉗型者 
5/30 ‧‧由彼此加強之連桿組成的梯子 
5/32 ‧附件 
5/34 ‧‧指示裝置 
5/36 ‧‧防止梯子滑動或傾倒之安全器

件；防止梯子超荷之安全裝置 
5/38 ‧‧封鎖車輛彈簧之裝置；由地面

直接支撐底架之裝置 
5/40 ‧‧將梯子橫向傾斜之裝置 
5/42 ‧‧改變傾斜角度之器件；及其閂

鎖器件 
5/44 ‧‧梯子之其他附件，例如，音響

信號裝置，可拆裝之配電盤 

7/00 結構部件，支撐部件或附件 
7/02 ‧延伸裝置（設在底架或車輛上之

梯子用者見 5/00） 
7/04 ‧‧裝於梯子上之手動延伸裝置 
7/06 ‧可延伸梯子部件之固定器件或鉤

子 
7/08 ‧縱向構件或梯級或其他踏板之特

殊構造 
7/10 ‧梯子之加強件 
7/12 ‧梯子上之升降或其他吊重裝置 
7/14 ‧梯子上或梯子用桶或其他設備之

支持架 

7/16 ‧梯子上或用於梯子之平台附在或

之平台，例如，可升降之平台（提

升機見 B66F） 
7/18 ‧防止人員跌落之裝置（安全帶見

A62B1/16） 
7/42 ‧梯腳；其支撐構件（用於施工架

構件者見 E04G5/02） 
7/44 ‧‧在不平的地面上架設梯子之措

施 
7/46 ‧‧防止滑動之設備 
7/48 ‧梯子端頭；用於靠在物體上之梯

子支承端 
7/50 ‧接頭或其他連接件 

9/00 裝於固定結構物上之永久性梯
子，例如，安全梯（移動式樓梯

見 E04F11/04） 
9/02 ‧剛性安裝之梯子 
9/04 ‧‧鐵腳鐙式爬梯或類似梯 
9/06 ‧活動安裝之梯子 
9/08 ‧‧具有剛性縱向構件者 
9/10 ‧‧‧構成建築物之一部分，例如，

陽台格柵，窗格柵或其他窗

構件 
9/12 ‧‧‧可橫向移動者 
9/14 ‧‧具有非剛性縱向構件者，例如，

索梯，鏈梯，惰鉗式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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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部：土壤鑽探；採礦 

E21 土壤鑽探；採礦 

附註 

於本類內下列術語之含義為： 
－ “鑽探”包括鑽孔，反之亦然。 

 
E21B 土壤或岩石的鑽探（採礦、採石見 E21C；開鑿豎井，鑽掘坑道或隧道見

E21D）；從井中開採油、氣、水、可溶解或可溶性物質或礦物泥漿 [5] 

附註 

 本次類包括：[7] 
－ 用於鑽探自然地層或岩層結構之主要設施；[7] 
－ 用於原處鑽探人造結構之類似設施，例如：路面或混凝土結構 [7] 

 本次類不包括：[7] 

－手持式鑽探機械，例如：供家庭使用者；[7] 
－製造作業之鑽探設施，亦即，使用在一工件上之作業，例如，為進一

步處理之目的；[7] 
其係包括於 B部下面相關之次類，例如：B23B。[7] 

－用於試驗孔或試驗井的鑽進或處理試驗孔或試驗井之組成物，該組成

物包含於目 C09K 8/00中，例如，用於提高獲得碳氫化合物的開採方
法之組成物見 C09K 8/58。[8] 

  使用酵或微生物之處理方法以便於：[8] 
i.釋放、分離或純化已有之化合物或組成物，或者[8] 
ii.處理織物或清洗材料之固體表面者[8] 

還要分入次類C12S中。[8] 
 

次類索引 

鑽探之方法及設備 ..................... 1/00 至 7/00 
鑽具及其附件 .............. 10/00，11/00；12/00 

鑽探之其他設備或部件； 
井之裝備或維護井架； 
鑽桿或類似裝置 ............ 15/00；17/00；19/00 
沖洗；密封； 

加熱或冷卻 ....... 21/00，37/00；33/00；36/00 
閥裝置；消防 ............................. 34/00；35/00 
其他設備或 
部件................. 23/00 至 31/00，40/00，41/00 

由井中開採液體 .................................... 43/00 
控制；測量或測試 .... 44/00；45/00 至 4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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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探的方法或設備 

1/00 衝擊式鑽探（鑽孔試驗井用驅動

裝置見 4/00）[3] 
1/02 ‧落錘之地面驅動裝置，例如，用

線纜者 [1,7] 
1/04 ‧‧使地面之鑽桿或線纜反向移動

之裝置 
1/12 ‧用往復衝擊構件者 (1/02，1/38

優先) [7] 
1/14 ‧‧用旋轉機構驅動者 [7] 
1/16 ‧‧‧利用裝設彈簧之往復運動 

體，例如，利用空氣墊 [7] 
1/18 ‧‧‧‧利用雙緩衝彈簧連接驅動裝

置至推桿之彈性接合 [7] 
1/20 ‧‧‧以離心錘為結構者 [7] 
1/22 ‧‧用電磁驅動者 [7] 
1/24 ‧‧衝擊構件為液體壓力直接驅動

之活塞者 [7] 
1/26 ‧‧‧利用液體壓力者 [7] 
1/28 ‧‧‧‧以脈衝式運作者 [7] 
1/30 ‧‧‧利用空氣、蒸汽或氣體壓力

者 [7] 
1/32 ‧‧‧‧以脈衝式運作者 [7] 
1/34 ‧‧‧‧‧衝擊構件為內燃機驅動

之活塞者 [7] 
1/36 ‧工具承載活塞型式，即，其中之

工具連接至一衝擊構件 [7] 
1/38 ‧撞錘活塞型式，即，其中之工具

頭或鐵砧受衝擊構件之撞擊 [7] 

3/00 旋轉式鑽探（試驗井內用驅動裝置

見 4/00；一般旋轉鑽機見 B23B）[3] 
3/02 ‧旋轉式鑽進之地面驅動裝置 
3/025 ‧‧利用工具之前後旋轉者 [7] 
3/03 ‧‧利用工具之間歇性單向旋轉者 [7] 
3/035 ‧‧利用滑動的或彈性的傳動者[7] 
3/04 ‧‧轉盤 
3/06 ‧‧‧用旋轉絞車驅動轉盤（連接

器或接頭之連接或拆卸見

19/16；鋼絲繩，繩索或鏈條

捲場機構，絞盤見 B66D）[3] 
 

4/00 鑽孔試驗井用驅動裝置 [3] 

4/02 ‧液體旋轉式驅動裝置（鑽井用水

輪機見 F03B13/02）[3] 
4/04 ‧電力驅動裝置（4/12 優先）[3] 
4/06 ‧潛孔衝擊工具，例如，錘（衝擊

式鑽頭見 10/36；鑽進撞錘見

11/02；鬆脫震擊器見 31/107）[3] 
4/08 ‧‧單靠重力而得的衝擊，例如，

靠空動聯接機構 [3] 
4/10 ‧‧鑽桿或鑽管之持續單向旋轉運

動而產生之連續衝擊 [3] 
4/12 ‧‧電動錘 [3] 
4/14 ‧‧液力錘 [3] 
4/16 ‧複潛孔驅動裝置，例如，用於衝

擊及旋轉聯合鑽進（4/10 優先）；

多鑽頭鑽機驅動裝置 [3] 
4/18 ‧鑽孔試驗井內之固定或進給 [3,7] 
4/20 ‧與地面驅動裝置聯合（4/10 優先）

[3] 

6/00 用於衝擊及旋轉聯和鑽進之驅
動裝置（試驗井內用驅動裝置見

4/00；作疊加的旋轉運動之便攜式

衝擊鑽機見 B25D16/00）[3] 
6/02 ‧旋轉為持續性者 [7] 
6/04 ‧‧衝擊與旋轉分離之驅動裝置[7] 
6/06 ‧旋轉為間歇性者，例如，以棘輪

裝置達成者 [7] 
6/08 ‧‧衝擊與旋轉分離之驅動裝置 [7] 

7/00 鑽探之特殊方法或設備（鑽進機

械用之支撐，例如，井架或支柱，

見 15/00）[1,7] 
7/02 ‧特徵在於陸地傳輸之鑽機，例如，

安裝枕木或車輪者（在水下礦床

用之移動式鑽機見 7/124）[1,7] 
7/04 ‧定向鑽井 
7/06 ‧‧試驗井造斜 
7/08 ‧‧‧試驗井造斜專用器具，例如，

特殊鑽頭，肘節，造斜器（定

向口切割見 29/06；使打撈工

具偏向見 31/14） 
7/10 ‧‧試驗井偏斜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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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水下鑽進 (伸縮式接頭見 17/07；
採用升降補償裝置者見 19/09；
井口專用水下安裝設備者見

33/035) [1,7] 
7/124 ‧‧帶驅動原動機之水下鑽具，例

如，在水下用之移動式鑽機 
[3] 

7/128 ‧‧從帶獨立水下錨定導向座之浮

式支架上鑽進 [3] 
7/132 ‧‧從水下浮動支架上鑽進 [3] 
7/136 ‧‧從不可浮動支架上鑽進（7/124

優先）[3] 
7/14 ‧應用熱能鑽井，例如，火焰鑽進 
7/15 ‧‧用電產生之熱能 [3] 
7/16 ‧通過鑽壓施加分散的鋼球或彈

丸，即所謂鋼砂鑽進法 
7/18 ‧用夾帶或不夾帶彈丸之液體或氣

體噴射鑽井（7/14 優先；液力記

錄儀本身見 E21C45/00）[5] 
7/20 ‧將套管下入或打入試驗井，例如，

下沉；試驗井之鑽進及下套管同時

進行（使套管作往復旋轉運動的地

面裝置見 3/025；打樁見 E02D 
7/00；鑿井同時向下襯砌見 E21D 
1/08）[3] 

7/24 ‧用振動或振盪方法鑽井，例如，

不平衡體（衝擊式鑽進見 1/00）
[3] 

7/26 ‧不需移動表土的鑽勘，例如，以

自動推進挖掘工具（7/30 優先；

潛孔驅動器 4/00）[3,6] 
7/28 ‧擴大試驗井；鏜孔（擴孔用鑽頭

見 10/26）[3] 
7/30 ‧‧不必移動表土者 [6] 

鑽具 

10/00 鑽頭（專用於試驗井造斜見 7/08；
附有收集物質之裝置者見 27/00）
[3,8] 

10/02 ‧岩心鑽頭（以抗磨部件為特徵者

見 10/46；取原狀岩心見 25/00）
[3] 

10/04 ‧‧帶岩心破壞裝置者 [3] 
10/06 ‧‧牙輪岩心鑽頭 [3] 
10/08 ‧牙輪鑽頭（牙輪岩心鑽頭見 10/06；

帶導向部件者見 10/26；以抗磨部

件為特徵者見 10/46）[3] 
10/10 ‧‧帶兩端支撐之牙輪軸者（帶盤

式牙輪者見 10/12）[3] 
10/12 ‧‧帶盤式牙輪者 [3] 
10/14 ‧‧與帶導向部件型不同之非滾動

牙輪相結合者 [3] 
10/16 ‧‧以齒形或排列為特徵者 [3] 
10/18 ‧‧以鑽井液導管或噴嘴為特徵者 

( 軸 承 鑽 井 液 之 供 給 見

10/23)[3,8] 
10/20 ‧‧以可拆卸或可調節部件為特徵

者，例如，腳架或軸（十字形

軸牙輪鑽頭見 10/10）[3] 
10/22 ‧‧以軸承、潤滑或密封零件為特

徵者[3,8] 
10/23 ‧‧‧具有向軸承供應鑽井液者[8] 
10/24 ‧‧‧以潤滑零件為特徵者 (10/23

優先) [3,8] 
10/25 ‧‧‧以密封零件為特徵者 [8] 
10/26 ‧帶導向部件之鑽頭，即帶前引牙

輪之鑽頭；擴孔鑽頭，例如，擴

孔器（帶導向部件之衝擊式鑽頭

見 10/40；帶導向部件之螺旋鑽

頭見 10/44）[3] 
10/28 ‧‧帶非擴張式牙輪鑽頭者 [3] 
10/30 ‧‧‧縱軸牙輪擴孔器，例如，擴

張孔穩定器 [3] 
10/32 ‧‧帶可擴張切削工具者 [3] 
10/34 ‧‧‧牙輪鑽頭式者 [3] 
10/36 ‧衝擊式鑽頭（以抗磨部件為特徵

者見 10/46）[3] 
10/38 ‧‧以鑽井液之導管或噴嘴為特徵

者 [3] 
10/40 ‧‧帶導向部件者 [3] 
10/42 ‧具有齒、刃或類似切削部件之旋

轉鑽進型鑽頭，例如，叉形鑽頭、

魚尾鑽頭（以抗磨部件為特徵者

見 10/46；以鑽井液之導管或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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嘴為特徵者見 10/60；以可拆卸

之部件為特徵者見 10/62）[3,8] 
10/43 ‧‧以齒或其他切削部件之設置為

特徵者 [8] 
10/44 ‧帶螺旋傳送部件之鑽頭，例如，螺

旋式鑽頭；帶導向部件或帶可拆卸

部件之螺旋鑽頭（10/42 優先；帶

螺旋結構之鑽桿見 17/22）[3,8] 
10/46 ‧以抗磨部件為特徵者，例如，金

剛石鑲嵌 [3] 
10/48 ‧‧岩心鑽頭 [3] 
10/50 ‧‧牙輪鑽頭 [3] 
10/52 ‧‧‧帶具鏨形或鈕扣狀鑲嵌者 [3] 
10/54 ‧‧鑽頭為旋轉鑽進型，例如，叉

形鑽頭 [3,8] 
10/55 ‧‧‧具有預成型切削裝置者(鑲嵌

件本身見 10/56，10/58) [8] 
10/56 ‧‧鈕扣狀鑲嵌（10/52 優先）[3] 
10/567 ‧‧‧具有架設在不同支架上之預

成型切削裝置者，例如，多

晶鑲嵌 [8] 
10/573 ‧‧‧‧以支架零件為特徵者，例

如，底層結構或底層與切

削部件間之交界面 [8] 
10/58 ‧‧鏨形鑲嵌（10/52，10/54 優先）

[3] 
10/60 ‧以鑽井液之導管或噴嘴為特徵者

（用於牙輪鑽頭 10/18；用於衝

擊式鑽頭見 10/38）[3] 
10/62 ‧以可拆卸或可調節之部件為特徵

者，例如，切削工具（10/64 優

先；用於牙輪鑽頭見 10/20；用

於螺旋鑽頭見 10/44）[3,8] 
10/627 ‧‧具有多個可拆卸之切削部件者 

[8] 
10/633 ‧‧‧可單獨拆卸者 [8] 
10/64 ‧以不用提出鑽管就可整個鑽頭或

其部件插入鑽孔或從鑽孔中拆除

為特徵者（可拆卸岩心接收器見

25/02） 
10/66 ‧‧切割器具可通過鑽管活動並可

橫向移動者 [3] 

11/00 其他鑽具 
11/02 ‧鑽孔撞錘（鑽孔內用之衝擊驅動

裝置見 4/06；衝擊式鑽頭見

10/36） 
11/04 ‧鑽孔夾具 
11/06 ‧帶驅動切割鏈或類似驅動工具者 

12/00 鑽具附件 [3] 
12/02 ‧磨損指示器 [3] 
12/04 ‧鑽頭護具 [3] 
12/06 ‧機械清除裝置 [3] 

鑽探之其他設備或部件；井之裝備或

維護 

15/00 鑽進機械用之支撐，例如井架或
支柱 [1,7] 

15/02 ‧水下鑽井專用者（15/04 優先；浮

式鑽井平台見 B63B35/44；支柱

鑽井平台見 E02B17/00）[3] 
15/04 ‧定向鑽井專用者，例如，斜孔鑽

井設備 [3] 

17/00 鑽杆或鑽管；柔性鑽桿柱；方鑽
桿；鑚具軸環；抽油桿；套管；

管子（一般桿接頭見 F16D；一般

管子或管接頭見 F16L） 
17/01 ‧豎管（立管連接器見 33/038）[3] 
17/02 ‧接箍；接頭 
17/03 ‧‧鑽桿或鑽管與鑽進馬達之間，

例如：鑽桿與錘之間 [7] 
17/04 ‧‧鑽桿與鑽頭之間，或鑽桿與鑽

桿之間者 
17/042 ‧‧‧帶螺紋者 
17/043 ‧‧‧‧帶鎖緊裝置者 
17/046 ‧‧‧帶筋稜，銷釘或鍵以及互補

槽或類似物者，例如，卡口

式連接 
17/05 ‧‧‧旋轉接頭 
17/06 ‧‧‧釋放接頭，例如，安全接頭 
17/07 ‧‧‧改變鑽桿柱長度用之伸縮式

接頭；減震器（井架內升沉

補償裝置見 19/09；鬆脫震

動器見 31/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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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8 ‧‧套管接頭 
17/10 ‧護具；扶正裝置（帶固定裝置之

鑽孔內用驅動裝置見 4/18；試驗

井外導向或對中裝置見 19/24） 
17/12 ‧‧安裝或取出護具之裝置 
17/14 ‧套管鞋 
17/16 ‧鑚具軸環 [3] 
17/18 ‧具有多於一個液體通道之管道（利

用此等管道之鑽井液循環見

21/12）[3] 
17/20 ‧柔性或萬向鉸接鑽管 [3] 
17/22 ‧帶螺旋結構之鑽桿或鑽管（帶螺

旋傳送部件之鑽頭見 10/44）[3] 

19/00 於試驗井外，例如，於井架內搬
運鑽桿，套管，管子或類似物；

供給鑽桿或鋼絲繩之設備（地面

驅動裝置見 1/02，3/02） 
19/02 ‧鑽桿或鋼絲繩懸吊裝置（一般升

降用的與負載接合之部件見

B66C1/00；天車組或滑車組見

B66D；綱絲繩導向裝置見 B66D 
1/36） 

19/04 ‧‧吊鉤 
19/06 ‧‧起重機，即抓夾鑽桿或管子之

裝置 
19/07 ‧‧‧皮帶式起重機（轉盤之皮帶

見 19/10） 
19/08 ‧用以輸送鑽桿或線纜之設備 

（ 19/22 優先；自動輸送見

44/02；舉錘見 B66D）；用於鑽具

之增壓或減壓之設備；用於抵消

鑽桿重量之設備 [3,7] 
19/081 ‧‧螺絲及螺帽輸送機構 [7] 
19/083 ‧‧凸輪、齒條或類似物之輸送機

構 [7] 
19/084 ‧‧利用柔性抽拉之方法者，例 

如：線纜 [7] 
19/086 ‧‧利用流體作動之汽缸（19/084， 

19/087，19/09 優先）[7] 
19/087 ‧‧利用擺臂方式者 [7] 
19/089 ‧‧利用彈簧或荷重者 [7] 

19/09 ‧‧專用於從採用升沉補償裝置支

撐鑽桿柱之浮式支架進行水

下鑽井者（鑽管伸縮式接頭見

17/07）[3] 
19/10 ‧皮帶；卡盤 
19/12 ‧繩夾（一般繩夾見 F16G11/00） 
19/14 ‧承接單節或多節連接鑽桿長度之

框架，坡板，溝槽或儲存裝置；

存放地點至試驗井間之搬運

（19/20，19/22 優先）[3] 
19/15 ‧‧將鑽桿平放於鑽桿架上，在水

平與垂直位置間搬運 [3] 
19/16 ‧裝卸鑽管接箍或接頭（19/20 優

先；管鉗或類似物見 B25B）[3] 
19/18 ‧裝卸鑽頭及鑽管 [3] 
19/20 ‧由齒條給進與連接相結合者，例

如，自動地 [3] 
19/22 ‧搬運捲繞之管子或桿件，如柔性

鑽管 [3] 
19/24 ‧鑽桿或鑽管用之導引或中心導正

裝置 [7] 

21/00 沖洗試驗井之方法或設備，例
如，使用馬達之排氣（沖洗試驗

井中之阻塞物體見 31/03；鑽井組成

見 C09K 8/02）[2,7,8] 
21/01 ‧試驗井外處理鑽井液或屑之裝

置，例如：泥箱 （處理鑽井液之

裝置見 21/06）[7] 
21/015 ‧‧井口啣接機構，例如，集塵罩

[7] 
21/02 ‧軟管內之旋轉接頭 
21/06 ‧地上處理鑽井液之裝置（處理方

法本身參見有關之次類）[3] 
21/07 ‧‧處理含塵氣流者 [7] 
21/08 ‧鑽井液壓力或流量之控制或監

測，如自動充注試驗井，自動控

制井底壓力（用於此之閥裝置見

21/10）[3] 
21/10 ‧鑽井液循環系統之閥裝置（一般

的閥見 F16K）[3] 
21/12 ‧用帶多於一個鑽井液通路之鑽管，

如閉式循環系統（帶多於一個鑽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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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通路之管路見 17/18）[3] 
21/14 ‧用液體或氣體，例如，泡沫 [3] 
21/16 ‧利用氣流者 （21/14 優先；試驗

井 外 處 理 鑽 井 液 之 裝 置 見

21/01；處理鑽井液之裝置見

21/06）[7] 
21/18 ‧避免廢氣從鑽進馬達排放於工作

面 [7] 

23/00 於試驗井或井內替換，安放，鎖
定，拆卸或取出工具，封隔器或

類似物之裝置（安裝套管、濾網

或襯管見 43/10） 
23/01 ‧定位工具或類似物（23/02 至 23/06

優先；鑿孔內驅動器之固定見

4/18）[6] 
23/02 ‧用於將工具或類似物鎖定在聯頂

短節或相鄰之管段間之凹座中

（23/03 至 23/06 優先）[3] 
23/03 ‧用於在側向偏移之定位接頭或套

上安裝或拆除工具者 [3] 
23/04 ‧由流體方法操作者，例如，由爆炸

驅動者（23/06；23/08 優先）[3] 
23/06 ‧用於安裝封隔器者 
23/08 ‧用液壓施放或運轉工具，例如，

通過出油管工具系統（專用於此

者見 33/068；注水泥塞見 33/16；
液壓操縱之刮管器見 37/04）[3] 

23/10 ‧‧為此專用之工具 [ [3] 
23/12 ‧‧工具轉向器 [3] 
23/14 ‧用於電纜或電纜操縱器替換之工

具，例如，不規則井之探測及鑽

孔操作（藉由液壓者見 23/08；
在井口裝入或取出電纜操作工具

見 33/072，33/076）[6] 

25/00 提取原狀岩心裝置，例如，岩心
筒，岩心提取器（岩心鑽頭見

10/02；在試驗井中使用炸藥或發射

彈見 49/04；井壁取樣或取心見

49/06）[3] 
25/02 ‧不提出鑽管便可插入試驗井或由

試驗井中移出之岩心接收器（可

替換鑽頭見 10/64）[3] 
25/04 ‧‧具有岩心成形削刃或元件之岩

心接收器，例如，衝孔式岩心

筒 [3] 
25/06 ‧具有柔性襯套或可膨脹夾持裝置

之取岩心器 [3] 
25/08 ‧岩心之塗層，凍結及加固（25/06

優先）；回收未污染之岩心或在地

層壓力下之岩心 [3] 
25/10 ‧成形岩心之保持或切斷裝置

（25/06，25/08 優先）[3] 
25/12 ‧‧滑楔式者 [3] 
25/14 ‧‧安裝在與岩心中心線橫交之軸

上者 [3] 
25/16 ‧用於取定向岩心者 [3] 
25/18 ‧水下專用岩心接收器 [3] 

27/00 用於在試驗井或井中收集或沉
澱物質之容器，如用於收集泥漿

或沙子之沙戽斗；具有收集物質

工具之鑽頭，例如，閥鑽頭 [6,8] 

27/02 ‧灌漿提桶，亦即沈澱置放物之容

器，例如，水泥或酸性物質 [6,8] 
27/04 ‧包含螺旋傳送裝置之收集或沈澱

設備 [8] 

28/00 鑽孔或井之振動產生裝置，例
如，用於提昇工作產能（鑽探見

7/24；用於傳遞測量信號見 47/14；
用於地質量測見 G01V1/02）[6] 

29/00 試驗井或井口管道、封隔器、堵
塞物或鋼絲繩之切割或破壞，例

如，切割損壞之管道及開切口（射

孔器見 43/11）；於試驗井或井口使

管子變形；在地面修復套管 

29/02 ‧使用炸藥或熱力及化學方法（於

試驗井或井內用炸藥破壞物體見

31/16） 
29/04 ‧切割鋼絲繩或類似物（29/02 優先）

[3] 
29/06 ‧開割切口，例如，為使用造斜器

而開的定向切口之切割器具



E21B 

E-85 

（29/08 優先；造斜器見 7/08）[3] 
29/08 ‧切割管道或使管道變形以控制液

體流動（防噴器見 33/06）[3] 
29/10 ‧修復套管，例如，調直 [3] 
29/12 ‧水下安裝專用者（29/08 優先） 

31/00 於試驗井或井內打撈或排除物
體（井口施放或搬移物體之設備見

33/068；探明或確定物體在試驗井

或井中之位置見 47/09） 
31/03 ‧用沖洗排除 [3] 
31/06 ‧用磁力方法 [3] 
31/08 ‧用打撈籃或類似工具 [3] 
31/107 ‧用衝擊裝置鬆脫被卡件，例如，

震動器（伸縮接頭見 17/07）[3] 
31/113 ‧‧液壓操作者 [3] 
31/12 ‧抓取夾具，例如，夾鉗或卡爪 
31/14 ‧‧帶有使工具方向偏斜之裝置，

例如，用肘節（使鑽孔偏斜之

裝置見 7/08）[3] 
31/16 ‧‧與切割或破壞工具結合者（切

割或破壞工具本身見 29/00）
[3] 

31/18 ‧‧由外部抓取，例如，打撈筒 [3] 
31/20 ‧‧由內部抓取，例如，打撈矛 [3] 

33/00 試驗井或井之密封或封隔 
33/02 ‧地面密封或封隔 
33/03 ‧‧井口；其配置（用於此之閥裝

置見 34/02） 
33/035 ‧‧‧專用於水下設備者（33/043, 

33/064, 33/076 優先）[3] 
33/037 ‧‧‧‧用於此之保護套 [3] 
33/038 ‧‧‧‧井口用連接器，例如，用

以連接防噴器與立管（生

產管線與水下井口之連

接見 43/013）[3] 
33/04 ‧‧‧套管頭；井口懸浮套管或管

子（井中裝套管見 43/10） 
33/043 ‧‧‧‧水下井口專用者（33/047

優先）[3] 
33/047 ‧‧‧‧用於多管柱者 [3] 
33/05 ‧‧‧‧水泥頭，例如，具有施放

注水泥塞裝置者 
33/06 ‧‧‧防噴器 [3] 
33/064 ‧‧‧‧水下井口專用者（用於此

之連接器見 33/038）[3] 
33/068 ‧‧‧具有向井內輸入物體或液體

或由井內拆除物體之裝置

者（水泥頭見 33/05）[3] 
33/072 ‧‧‧‧用於繩索操縱之工具 

（33/076 優先）[3] 
33/076 ‧‧‧‧水下設備專用者 [3] 
33/08 ‧‧清管器；防噴罩 
33/10 ‧在試驗井內之密封或封隔 
33/12 ‧‧封隔器；封堵物（用於注水泥

者見 33/134，33/16） 
33/122 ‧‧‧多級封隔器 
33/124 ‧‧‧帶隔離中間間隔之縱向間隔

孔塞之裝置 
33/126 ‧‧‧帶有流體壓力操作彈性擋板

或套筒（33/122；33/124 優

先） 
33/127 ‧‧‧帶可膨脹套筒者（33/122，

33/124 優先） 
33/128 ‧‧‧帶受軸向壓力而向徑向膨脹

構件者（33/122，33/124 優

先） 
33/129 ‧‧‧帶向套管鉤放之機械皮帶

（33/122，33/124 優先） 
33/1295 ‧‧‧‧液壓啟動 [6] 
33/13 ‧‧用於封堵試驗井、裂隙或類似

情況之注水泥方法或裝置（灌

漿提筒見 27/02；其所用之化

學組合物見 C09K8/00）[1,8] 
33/134 ‧‧‧橋塞 
33/136 ‧‧‧水泥傘，如傘型者 
33/138 ‧‧‧塗抹井壁；向地層內注水泥 
33/14 ‧‧‧用於試驗井內注水泥套管 
33/16 ‧‧‧‧用於隔離水泥添料之封堵

物；用於此之各種封堵物 

34/00 試驗井或井之閥裝置（於鑽井液

循環系統內者見 21/10；防噴器見

33/06；油流量調節裝置見 43/12；
一般之閥見 F16K）[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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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2 ‧於井口者 [3] 
34/04 ‧‧於水下井口者 [3] 
34/06 ‧於井內者 [3] 
34/08 ‧‧對所用液體之流量或壓力敏感

者（34/10 優先）[3] 
34/10 ‧‧由地面提供之控制液操縱者 

（地面控制裝置見 34/16）[3] 
34/12 ‧‧由套管或管子運動操作者 [3] 
34/14 ‧‧由工具之運動操作者，例如由

活塞或鋼絲繩操縱之滑閥 [3] 
34/16 ‧所用之地面控制裝置 [3] 

35/00 防火或消防之方法或設備（切割

管道或使管道變形來控制液體流動

見 29/08；控制流向井中的或井內之

液體流量見 43/12 ；一般滅火

A62C，D） 

36/00 試驗井或井之加溫，冷卻或隔離
裝置，例如，在冰凍區用者（熱

能鑽井見 7/14；用熱能之二次開採

法見 43/24）[3] 
36/02 ‧用燃燒器 [3] 
36/04 ‧用電熱器 [3] 

37/00 清洗試驗井或井之方法或裝置
（21/00 優先；一般清洗管道見

B08B9/02） 
37/02 ‧專用於此之刮管器 
37/04 ‧‧流體靜壓操作者，例如，氣舉

活塞刮管器（用流體靜壓操縱

其他工具見 23/08）[3] 
37/06 ‧用化學方法防止或限制石蠟或類

似物質之沉積(其所用之化學組

合物見 C09K8/52) [3,8] 
37/08 ‧在原位置清洗井下過濾器、濾網

或礫石充填（37/06 優先）[3] 
37/10 ‧井抽子 [3] 

40/00 油管抓持器，自動阻止油管之下落 

41/00 於 15/00至 40/00各目內所不包
含之設備或零件 

41/02 ‧現場抑制鑽孔或井之腐蝕（灌漿

提桶見 27/02；其所用之化學組

合物見 C09K8/54；一般腐蝕抑制

見 C23F）[3,6,8] 
41/04 ‧水下鑽井作業之控制器，例如，

臨時與井口連接者（一般之控制

器見 B25J）[3] 
41/06 ‧水下作業工作室，例如，臨時與

井口連接者（一般者見 B63C 
11/00）[3] 

41/08 ‧水下導向基座，例如，鑽進承樑；

關於整平者 [7] 
41/10 ‧導向椿，例如：可卸除者；附加

導引線於水下導向基座者 [7] 

從井中開採流體[3] 

43/00 由井內開採油、氣、水；可溶解
或可熔化物質或礦物泥漿的方

法或設備（僅適於開採水見

E03B；用採礦技術開採含油礦層或

可溶解或可溶化物質見 E21C 
41/00；泵見 F04） 

43/01 ‧水下開採專用者（水下井口見

33/035） 
43/013 ‧‧生產管線與水下井口之連接[3] 
43/017 ‧‧生產輔助站，即包括連接於一

中心站之多個輔助井口之水

下設施（水下分離裝置見

43/36）[3] 
43/02 ‧底土過濾（43/11 優先；用於鞏固

井周圍的鬆散沙子或類似物之化

學組合物見 C09K8/56）[1,8] 
43/04 ‧‧井口鋪礫石 
43/08 ‧‧濾網或襯管 
43/10 ‧‧於井內下套管，濾網或襯管 

（向試驗井中打入或壓入套

管，鑽進與下套管同時進行見

7/20；安裝工具，封隔器或類

似物見 23/00；井口懸浮套管

見 33/04） 
43/11 ‧射孔器；滲透器 
43/112 ‧‧帶可伸長射孔件之射孔器，例

如，流體驅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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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4 ‧‧直接用流體作用之射孔器，例

如，磨料噴嘴 
43/116 ‧‧子彈射孔器或聚能噴流射孔器 
43/117 ‧‧‧聚能噴流射孔器（43/118 優

先） 
43/118 ‧‧‧以在垂直位置下降隨之傾斜

至操作位置為特徵者 
43/1185 ‧‧‧點火系統 [3] 
43/119 ‧‧零件，如用以確定射孔位置或

方向者 
43/12 ‧控制採出液體向井內或在井內的

流量之方法或設備（43/25 優先；

閥裝置見 34/00） 
43/14 ‧從多層油井中開採 
43/16 ‧提高開採碳氧化合物之方法（水

力壓裂本身見 43/26；開採泥漿

見 43/29 在現場回收汙土見

B09C） 
43/17 ‧‧通過水力壓裂或其他之侵蝕地

層方法來互連兩個或更多之

井（43/247 優先）[3] 
43/18 ‧‧恢復壓力法或真空法 
43/20 ‧‧用水取代者 
43/22 ‧‧使用化學品或細菌活動（43/27

優先；其所用之化學或細菌組

合物見 C09K8/58；由油砂或油

頁岩中提取石油之化學特徵

見 C10G）[1,8] 
43/24 ‧‧使用熱能，例如，注入蒸汽（井

之加溫，冷卻或隔離見 36/00） 
43/241 ‧‧‧與非碳氧化合物礦物之溶解

採礦法相結合者，例如，油

頁岩之高溫裂解 [5] 
43/243 ‧‧‧現場燃燒 [3] 
43/247 ‧‧‧‧與壓裂方法並用者 [3] 
43/248 ‧‧‧‧‧用炸藥 [5] 
43/25 ‧促進產量之方法（灌漿提桶見

27/02；振動發生裝置見 28/00；
所用之化學組合物見 C09K8/54）
[1,8] 

43/26 ‧‧通過形成裂隙或裂縫 
43/263 ‧‧‧用炸藥 [3] 

43/267 ‧‧‧通過支撐加強裂縫 [3] 
43/27 ‧‧‧利用腐蝕性化學品，例如，

酸 
43/28 ‧溶解除碳氧化合物以外之礦物，

例如，鹼或酸浸瀝劑（43/241 優

先）[5] 
43/285 ‧熔化礦物，例如，硫（43/24 優先；

井之加熱，冷卻或隔離裝置見

36/00）[5] 
43/29 ‧開採礦物之泥漿，例如，通過使

用噴嘴 [5] 
43/295 ‧礦物之氣化，例如，用於生產可燃

氣體之混合物（43/243 優先）[5] 
43/30 ‧井之特殊佈置，例如，使井之間

距最佳化（生產輔助站見 43/017）
[3] 

43/32 ‧防止氣錐或水錐現象，即在井之

周圍形成氣或水之錐體 [3] 
43/34 ‧分離井中所產物質之裝置（分離

裝置本身參見有關次類）[3] 
43/36 ‧‧水下分離裝置（43/38 優先）[3] 
43/38 ‧‧於井內者 [3] 
43/40 ‧‧與回注已分離之物質有關的分

離 [3] 

自動控制；測量或測試 [3] 

44/00 專用於鑽井作業之自動控制系
統，即具有執行或改善鑽井作業

之機能而無需人員操作之自動控

制系統，例如，計算機控制鑽進

系統（非自動鑽進控制參見控制操

作；由齒條自動給進及自動連接鑽管

見 19/20；控制鑽井液之壓力或流量

見 21/08）；專用於監測多種鑽進變

量或條件之系統（由井中向地面傳

輸測量信號之裝置見 47/12）[3] 
44/02 ‧鑽具進給之自動控制  （44/10

優先）[7] 
44/04 ‧‧響應於驅動裝置之轉矩 [7] 
44/06 ‧‧響應於驅動裝置之推動流體之

流動或壓力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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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8 ‧‧響應於衝擊器具之衝程，例 
如，彈起或跳回 [7] 

44/10 ‧當鑽具舉離工作面時會自動停止

之裝置 [7] 

測量或測試 

45/00 測量鑽井時間或鑽進速度  

47/00 測量鑽孔或井（鑽井液之壓力或

流量監測見 21/08；地球物理測井見

G01V） 
47/01 ‧在鑽管、桿或鋼繩上支撐量測儀

器之工具（在井或鑽孔中用於設

置或鎖定之工具見 23/00）；保護

試驗井中之測量儀器以防止遭

熱、沖擊、壓力或類似狀況的影

嚮 [6] 
47/02 ‧斜度或方向之確定（測斜儀或定

向器見 G01C） 
47/022 ‧‧試驗井者 
47/024 ‧‧試驗井內之裝置者（47/022 優

先） 
47/026 ‧‧已穿透地層者（取定向岩心之

裝置見 25/16；地層測試見

49/00） 
47/04 ‧測量深度或液面（一般液面測量

見 G01F） 
47/06 ‧測量溫度或壓力（一般之溫度測

量見 G01K；一般之壓力測量見

G01L） 

47/08 ‧測量直徑（一般之直徑測量見

G01B） 
47/09 ‧探明或確定試驗井或井中物體之

位置；辨明管子之運行或阻塞之

位置（測量深度見 47/04；測量

直徑見 47/08）[3] 
47/10 ‧確定液體之泄漏，侵入或移動 
47/12 ‧由井中至地面傳輸測量信號之裝

置，例如：鑽進同時測井（一般

的遠程信號傳輸見 G08） 
47/14 ‧‧用聲波者 [6] 
47/16 ‧‧‧通過鑽桿組成套管 [6] 
47/18 ‧‧‧通過井的液體[6] 

49/00 測試井壁之性質；地層測試；專
用於地表鑽進或鑽井以便取得

表土或井中液體試樣之方法或

設備（一般之取樣見 G01N 1/00） 
49/02 ‧用機械方法取土樣（取原狀岩心

裝置見 25/00；現場土壤基礎勘

查見 E02D1/00） 
49/04 ‧‧於試驗井內用炸藥，用發射彈

穿透井壁 [3] 
49/06 ‧‧用側壁鑽具或刮刀 
49/08 ‧於鑽孔或井中取流體試樣或測試

流體 [3] 
49/10 ‧‧用測壁流體取樣器或測試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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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1C 採礦或採石 

 

次類索引 

截割；掏槽；採出 
機械之一般結構 ......................... 25/00，27/00 
部件................................ 29/00，31/00，35/00 
其他裝置 ........................ 33/00，37/00，39/00 

採礦或採石之方法； 
露天開採 .........41/00，45/00；47/00，49/00 
自水下獲取礦物 .................................... 50/00 
自地球以外之資料中獲取原料 ............ 51/00 

 

截割；掏槽；開採 

25/00 截割機械，即平行或垂直於煤層
者（帶截割裝置之開採機械見

27/02，27/10，27/18） 
25/02 ‧僅由一個或數個沿煤層移動之衝

擊工具進行掏槽之機械 
25/04 ‧‧截割鑽頭或其他工具（衝擊鑽

頭見 E21B10/36） 
25/06 ‧僅由可往返或不可往返的一個或

數個旋轉移動通過煤層之截割桿

或截割滾筒之機械 
25/08 ‧‧截割桿或截割滾筒之架座 
25/10 ‧‧桿；圓筒 [6] 
25/14 ‧‧具清理開槽之設備者（與截鏈

式機械有關者見 25/50） 
25/16 ‧僅由一個或數個旋轉鋸，截割盤

或截割輪之機械 
25/18 ‧‧截割鋸；截割盤；截割輪 
25/20 ‧僅由一個或數個往返運動之截割

鋸或截鏈之機械；帶截割裝置之

振動式運輸機 
25/22 ‧僅由一條或數條沿截盤單向運動

之截鏈之機械 
25/24 ‧‧具平截盤者 
25/26 ‧‧具彎曲截盤者 
25/28 ‧‧截鏈或截鏈導引裝置 [6] 
25/30 ‧‧‧截鏈導軌 
25/32 ‧‧‧‧彎曲截盤專用者 
25/34 ‧‧‧截鏈 
25/36 ‧‧‧‧鏈節之聯接 
25/40 ‧‧‧‧與鏈節為一體者 

25/50 ‧‧具清槽設備者（與旋轉截割桿

或旋轉截割滾筒機械有關者

見 25/14） 
25/52 ‧綜合採用兩種或更多種由次目

25/02、25/06、25/16、25/20 及

25/22 所述截割裝置之機械 
25/54 ‧用無導向截割繩索或截割鏈掏槽

或者由綱絲繩索或類似物沿工作

面牽引之無導向工具（用刨具開

採見 27/32；用牽引鋼絲繩推進

見 29/14） 
25/56 ‧用截割繩索或截割鏈或由鋼絲繩

及類似物沿工作面牽引之工具開

槽，並且每一種方式均係平行於

工作面導向，例如，用運輸機及

與運輸機平行之導軌導向（將裝

有開採工具之運輸機壓向工作面

見 35/14） 
25/58 ‧鑽鑿互相鄰接的孔進行截割之機

械 
25/60 ‧藉水或其他液體噴流切割（以液

體噴嘴挖鑿見 35/187；在旋轉車

刀頭噴灑液體者見 35/23）[6] 
25/62 ‧截槽大致垂直於礦層，其位置或

高於或低於或與機械本身在同一

水平的截割機械 
25/64 ‧手持或安裝在支架上之手工引導

開槽之機械（手持動力驅動工具

見 37/22） 
25/66 ‧具附加鑽孔裝置的截割機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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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8 ‧與清除，例如，通過裝載，用其

他方法所得礦物之設備相結合之

截割機械（與刨具聯合使用之截

割機械見 27/18；清除碎礦物見

35/20） 

27/00 使礦物完全落離礦層之機械 
27/01 ‧專用於回採懸頂煤者 
27/02 ‧單靠截割者（截割用截割桿，截

割滾筒及截齒見 25/10；鋸，盤，

輪見 25/18；所用之截鏈，截鏈

導軌及截齒見 25/28） 
27/04 ‧‧用有或無輔助截割裝置之沿框

架導向之單截割鏈 
27/06 ‧‧‧具回轉框架者 
27/08 ‧‧具有將礦物截割成大塊之附加

裝置者 
27/10 ‧靠截割及破碎落礦 
27/12 ‧‧靠礦物垂直面受作用力破碎落

礦，例如，衝擊工具之作用 
27/14 ‧‧靠對截槽之一側施加力或壓力

破碎落礦，例如，打楔（靠嵌

入鑽孔之器具破碎落礦見

37/00） 
27/16 ‧‧‧用截割與破碎落礦兩用之裝

置 
27/18 ‧靠截割及刨削 
27/20 ‧用不包括掏槽之方法開採礦物 
27/22 ‧‧用帶破碎落礦工具之旋轉鑽 

機，例如，楔形鑽 
27/24 ‧‧用在整個工具面進行磨碎之工

具 
27/26 ‧‧用作用於整個工作面之密排截

鏈 
27/28 ‧‧用帶破碎落礦工具之衝擊鑽 

機，如楔形鑽 
27/30 ‧‧用挖出礦物之扒爪，勺斗或鏟

斗 
27/32 ‧‧用帶或不帶裝載裝置之可調或

不可調刨具（用衝擊刨具見

27/46） 
27/34 ‧‧‧用鋼絲繩或錨鏈沿工作面牽

引之機械 

27/35 ‧‧‧‧撞擊刨 
27/36 ‧‧‧沿工作面自動推進之機械 
27/38 ‧‧‧沿弧形刨採時在原位不動的

機械 
27/40 ‧‧‧沿工作面進行交替分段移動

的機械及其刨具 
27/42 ‧‧‧與刮斗或採礦箱聯合使用者 
27/44 ‧‧‧刨刀（採礦鎬具見 35/18） 
27/46 ‧‧用衝擊刨具 

29/00 截割或使礦物完全落離礦層之
機械之推進 

29/02 ‧用在機械上對固定支架施加推力

之裝置 
29/04 ‧用鋼絲繩或鏈子 
29/06 ‧‧一端或兩端錨定在礦井工作面

上者 
29/08 ‧‧‧錨定裝置（僅用於運輸機錨

定者見 E21F13/00） 
29/10 ‧‧‧與機械上鉸車或類似物結合

之鋼絲繩或鏈子 
29/12 ‧‧‧靠推或拉在鋼絲繩或鏈子上

交替錨定和鬆開之一部件

予以推進之機械 
29/14 ‧‧靠牽引鋼絲繩或牽引鏈沿工作

面牽引機械 
29/16 ‧‧‧拉鋼絲繩或鏈子之鉸車或其

他器具 (鉸車本身見 B66D) 
29/18 ‧‧‧機械與鋼絲繩或鏈子之連接

或拆除 
29/20 ‧‧具有當鋼絲繩或鏈子之破斷時

起作用的安全裝置 
29/22 ‧利用輪子、循環履帶或類似裝置 
29/24 ‧‧承載進行工作之機械之車架 
29/26 ‧‧‧附可在車架上對機械進行調

節定位之器具者 
29/28 ‧‧‧‧調節整機之高度 

31/00 掏槽或使礦物完全落離礦層之
機械之驅動裝置 

31/02 ‧截割或破碎落礦裝置用者 
31/04 ‧‧傳遞旋轉兼往復運動者 
31/06 ‧‧用環繩或環鏈驅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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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8 ‧用於機械之調節部件者 
31/10 ‧用於機械之回轉部件者 
31/12 ‧組件 

33/00 運載掏槽或使礦物完全落離礦
層之機械之車架或其他裝置 

33/02 ‧具有向車架上裝載或由車架上卸

下機械之設備者 

35/00 不包含在 25/00 至 33/00，37/00
或 39/00各目，有關截割或使礦
物完全落離礦層之機械之其他

部分[8] 
35/02 ‧轉動部件之鎖緊裝置 
35/04 ‧安全裝置（牽引鋼絲繩或牽引鏈

破斷時作用者見 29/20） 
35/06 ‧使整機相對於其底部結構定位之

設備 
35/08 ‧機械之導向 
35/10 ‧‧利用與工作面接觸之接觸傳感

器 
35/12 ‧‧沿輸送落離礦物之運輸機 
35/14 ‧‧‧將運輸機推向工作面之設備 
35/16 ‧‧通過利用木支架，充填或其他

支架 
35/18 ‧採礦鎬具；其支持物具（鉋刀見

27/44）[6] 
35/183 ‧‧具有抗磨材料之鍍層群鑲嵌物 

[6] 
35/187 ‧‧具液態噴嘴設施（噴嘴之液體

供應見 35/22）[6] 
35/19 ‧‧用於固定鎬具或支持物之工具 

[6] 
35/193 ‧‧‧以螺栓作為主要固定元件[6] 
35/197 ‧‧‧以套筒，環或類似物作為主

固定元件 [6] 
35/20 ‧清除碎礦物設備之一般特徵，例

如，向運輸機上裝載之設備者 
35/22 ‧防止產生或清除礦塵之設備（具

有 流 体 噴 嘴 裝 置 的 截 齒 見

35/187；用於沖洗試驗井的方法

或設備見 E21B21/00）  
35/23 ‧‧旋轉刀頭之噴流分佈 [6] 

35/24 ‧掏槽或使礦物完全落離礦層之機

械專用的遙控裝置（一般的控制

見 G05） 

37/00 具有裝載或無裝載之其他開採
方法或裝置（用嵌入槽中之裝置破

碎落礦見 27/14） 
37/02 ‧用楔子 
37/04 ‧用帶有以機械方法擠壓鑽孔壁之

部件之裝置 
37/06 ‧在鑽孔中使用液壓或氣壓 
37/08 ‧‧裝有活塞、柱塞或局部擠壓之

孔壁之類似物之裝置 
37/10 ‧‧具膨脹彈性套管之裝置 
37/12 ‧‧利用向鑽孔內注入一開始即處

於高壓之下者或隨後加高壓

之液體，例如，通過脈衝，利

用作用在液體上之炸藥捲（用

水射流掏槽見 25/60；炸藥爆

破見 F42D） 
37/14 ‧‧用壓縮空氣；用氣體爆破；用

汽化液體 
37/16 ‧用基於熱效應之燃燒或類似方法

（用熱能鑽進見 E21B 7/14） 
37/18 ‧用電力 
37/20 ‧用超聲波 
37/22 ‧開採礦物專用之手工工具或手持

動力操作工具（僅用手引導的掏

槽機械見 25/64） 
37/24 ‧‧尖頭錘（一般風錘見 B25D；

沖擊鑽進見 F21B1/00） 
37/26 ‧上面未涉及的鑿子或其他切割工具 

39/00 現場測試礦物硬度或其他特性
之裝置，例如，為選擇適當之採

礦工具提供數據 

採礦或採石方法；露天開採；佈置設計

（由井中獲取油、氣體、水、可溶或可溶性

原料或礦物泥漿之方法或裝置見

E21B43/00） 

41/00 地下或地面採礦方法（45/00優

先）；佈置設計（泥炭用者49/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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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6 ‧地下採礦方法（採煤機本身見

E21C25/00至39/00）；佈置設計 [5] 
41/18 ‧‧褐煤或硬煤用者 [5] 
41/20 ‧‧岩鹽或碳酸鉀鹽用者 [5] 
41/22 ‧‧礦石用者，例如，開採砂礦者 [5] 
41/24 ‧‧含油層用者 [5] 
41/26 ‧地面採礦方法（露天礦用開採或

運送礦物之機械見 47/00）；佈置

設計 [5] 
41/28 ‧‧褐煤或硬煤用者 [5] 
41/30 ‧‧礦石用者，例如，開採砂礦 [5] 
41/32 ‧地面法採後區域之恢復（農業用

處理或加工土壤之機械或方法見

A01B77/00，79/00；用填用機械

見 E02F5/22）[5] 

45/00 水力採礦方法；水槍（25/60 優先）

[5] 
45/02 ‧產生脈衝流體射流之裝置 [5] 
45/04 ‧‧利用高壓液體 [5] 
45/06 ‧‧利用壓縮氣體 [5] 
45/08 ‧水槍之自動控制或遙控 [5] 

47/00 露天礦之開採或運輸機械（開採

泥炭用者見 49/00） 
47/02 ‧用於硬煤，褐煤或類似礦物者（挖

掘船或表土剝離機械本身見

E02F）[3] 
47/04 ‧‧與開採設備配套使用之橋式運

輸機 [3] 
47/06 ‧‧與開採設備配套使用之索道運

輸機（井下運輸見 E21F13/00） 
47/08 ‧‧清除夾層之裝置，例如，清除

煤層之間之砂層 
47/10 ‧開採石料、砂、礫石或黏土 

49/00 開採泥炭之方法；其所用機械
（泥炭之處理見 C10F） 

49/02 ‧利用挖掘 
49/04 ‧利用在泥炭腐殖層中採掘 

50/00 其他類未涉及之從水下獲取礦
物（吸入式挖泥船或其零件部件本

身見 E02F3/88；運輸或分選已開採

的原料見 E02F7/00；鏟斗見 G01N 
1/12）[5] 

50/02 ‧船載移動者（特殊用途用船或漂

浮結構見 B63B 35/00）[5] 

51/00 從地球以外資源中獲取原料之
設備或方法（宇宙學見 B64G）[2] 

 
 
E21D 豎坑孔道；隧道；迴廊道；大型地下隔間（土壤調節材料或土壤穩定材

料見 C09K 17/00；採礦或採石用的鑽機或開採機械見 E21C；安全裝置、運

輸、救護、通風或排水設施見 E21F）[2,6] 

附註 

 本次類僅包括以地下採礦法所為之挖掘或加襯於隧道，迴廊道或大型地
下隔間；亦即並不包括破壞地表之施工方法所為者 [6] 

 本次類並不包括由 E02D 次類所含蓋之，以破壞地表基礎工程而為的地
下空間 [6] 

次類索引 

開鑿豎井； 
其襯砌 ..........1/00，3/00，5/00，7/00，8/00 

掘進隧道或平巷；其襯砌.......... 9/00，11/00 
打地下峒室；其襯砌................ 13/00；11/00 

E21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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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支架或 
保護罩 .............15/00，17/00，19/00，21/00 

步進式支架 ............................................ 23/00 
安裝錨桿 ................................................ 20/00 

 
 
豎井 

1/00 鑿井 
1/02 ‧手工者 
1/03 ‧機械者（1/08 優先） 
1/04 ‧‧具抓岩機者 
1/06 ‧‧具鑽井刀具者（鑽機見 E21B） 
1/08 ‧同時向下襯砌 
1/10 ‧地層之預處理 
1/12 ‧‧用凍結法 
1/14 ‧‧‧凍結用設備 
1/16 ‧‧用石化法（錨桿注漿見 20/02） 

3/00 反向鑿井，即自下向上開鑿 

5/00 井筒襯砌；襯砌物（11/00 優先）

[3] 
5/01 ‧向充填有液體或黏滯物之井筒內

下放預製井壁 
5/012 ‧在襯砌層外部或之間採用流體密

封或抗磨材料 
5/016 ‧井框垛盤 
5/02 ‧用木料（5/01，5/012，5/016 優

先） 
5/04 ‧用磚、混凝土、石料或類似之建

築材料（5/01，5/012，5/016 優

先） 
5/06 ‧用鐵或鋼（5/01，5/012，5/016

優先） 
5/08 ‧‧以成型部件之形式 
5/10 ‧‧以丘賓筒形式 
5/11 ‧與不同材料，如木材、金屬、混

凝土之結合（5/01，5/012，5/016
優先） 

5/12 ‧井筒襯砌用附件，如吊架，模板 

7/00 井筒裝備，例如，井筒內支護 
7/02 ‧井筒內罐籠導桿之佈置，罐籠導

桿與井壁之連接（電梯之導軌或

導向見 B66B7/02） 

8/00 不包含在 1/00 至 7/00 各目內之
井筒 [8] 

隧道；迴廊道；大型地下隔間；以及

其加襯工程（廊道以防止落石或雪崩者見

E01F7/04；壓力廊道、壓力水管迴道見

E02B9/06；排水管道見 E03F）[3,6] 

9/00 襯砌或不襯砌之隧道、坑道；掘
進隧道、坑道之方法或設備（襯

砌物本身見 11/00）；隧道、坑道之

設備佈置 [3] 
9/01 ‧擴大或修復隧道斷面之方法或設

備，例如，利用修復礦床至原水

平面高度者 [7] 
9/02 ‧掘進斜井或斜巷 [3] 
9/04 ‧穿過鬆散的物質掘進隧道，坑道；

其他類目不包括之設備 
9/06 ‧通過使用掘進護板 [2] 
9/08 ‧‧具鑽進或截割工具者 [2] 
9/087 ‧‧‧利用旋轉鑽頭同時截割全斷

面者，即全斷面機械 [7] 
9/093 ‧‧驅動護板之控制 [7] 
9/10 ‧用鑽機或截割機（9/08 優先；用

於採礦的類似設備見 E21C27/20 
；採礦鎬具見 E21C35/18）[3] 

9/11 ‧‧利用旋轉鑽頭同時截割全斷面

者，即全斷面機械 [7] 
9/12 ‧清除或運走掘採物料或碎石之裝

置；工作或裝載平台（地下運輸

見 E21F13/00）[2]  
9/13 ‧‧利用液壓或氣壓方式運轉者[7] 
9/14 ‧隧道、坑道之設計佈置；其他類

目不包括之隧道、坑道之結構特

徵，例如，峒口，隧道口之陽光

減弱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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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隧道、坑道或其他地下洞室，例
如，地下大型峒室之襯砌，為此

之襯砌物；現場製襯砌物，例

如，通過組裝（15/00 至 23/00 優

先；井筒專用者見 5/00；帶壓力水

的 平 巷 襯 砌 及 其 襯 砌 物 見

E02B9/06）[2] 
11/02 ‧主要用木材之襯砌 [2] 
11/03 ‧‧用木材安裝機 
11/04 ‧用建築材料襯砌（11/02，11/14

優先）[2] 
11/05 ‧‧用可壓縮的嵌入物 
11/06 ‧‧用磚 
11/07 ‧‧‧用砌磚機 
11/08 ‧‧用預製混凝土板 
11/10 ‧‧用混凝土現場澆注；為此所用

之模板或其他設備 
11/12 ‧‧在施工期間用之臨時支架；附

件 
11/14 ‧主要用金屬襯砌者 [2] 
11/15 ‧‧板材襯砌；護壁，即為撐托結

構材料或將載荷傳遞至主支

護件而設計之襯砌（隔層見

11/38）[2] 
11/18 ‧‧拱形部件 
11/20 ‧‧‧特殊斷面者，例如，波紋狀者 
11/22 ‧‧‧用於以剛性連接方式或以遇

過大壓力時允許拱形部件

產生滑動之方式連接相鄰

拱形部件之夾子或其他可

縮性裝置 
11/24 ‧‧‧拱形件間之鉸鏈接頭或鉤環 
11/26 ‧‧‧將拱形件連接至縱向支撐構

件上之鞋座 
11/28 ‧‧縱向支撐構件 
11/30 ‧‧拱形件下面之底座（支柱用者

見 15/54） 
11/34 ‧‧垂直支柱與水平頂梁之間之接

頭（形成支柱一部分之柱帽見

15/54） 
11/36 ‧‧非規則斷面隧道或平巷專用之

襯砌物或支架 [2,3] 

11/38 ‧防水（一般防水見 E02D31/00）；
隔熱；隔音；電絕緣（一般房屋

建築用之見 E04B1/62）[2] 
11/40 ‧搬運或置放隧道、坑道之襯砌構

件之專用裝置或機械 [2] 

13/00 大型地下隔間及其施工方法或
裝置（加襯施工見 11/00）[6] 

13/02 ‧方法 
13/04 ‧專用設備；附件 

工作面支護 

15/00 支柱（建築方面者見 E04G25/00）；

支架 
15/02 ‧非伸縮性支柱 
15/04 ‧‧由雙錐形連接物之木支柱部件

者 
15/06 ‧‧具有以一鎖緊裝置連接之部 

件，帶或不帶軸向可調性 
15/08 ‧‧‧用肘節連接 
15/10 ‧‧‧用爪形離合器或鎖孔連接 
15/12 ‧‧‧用位於上端或下端之鎖緊裝

置 
15/14 ‧伸縮支柱（將伸縮部件固定在一

起的一般裝置見 F16B） 
15/15 ‧‧防止落入雜物之裝置；內裝之

清除裝置 
15/16 ‧‧具有用剛性器件連接在一起的

部件，支柱遇過大壓力時可以

或不能相對滑動 
15/18 ‧‧‧一部件置放在於另一部件內

之支撐煤介物，如橡膠、

砂、瀝青、鉛等之上，當壓

力過大時，媒介物能夠或不

能排出或移位 
15/20 ‧‧‧具有與棘輪齒、步進觸點、

孔或間隔分布之類似物相

嚙合的棘爪、銷釘、十字件

或類似物 
15/22 ‧‧‧具有在過大壓力下破裂，斷

裂或產生永久性變形之構

件，銷釘，十字件或類似物 
15/24 ‧‧‧具有軸向螺桿與螺帽，齒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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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蝸桿或類似機構者 
15/26 ‧‧‧‧具有不能自鎖但通常可通

過受過大壓力時滑動之

摩擦件阻止旋轉之螺

栓，蝸桿或類似物 
15/28 ‧‧具有靠摩擦或夾緊互相夾持的

部件，例如，用楔子 
15/30 ‧‧‧具有在經由流體或類似流體

介質施加之壓力下膨脹或

收縮之裝置，例如，橡膠 
15/32 ‧‧‧用一可變形之環 
15/34 ‧‧‧用軸向運動之球、滾珠或類

似物 
15/36 ‧‧‧用套在一個或兩個部件上之

一可傾斜環 
15/38 ‧‧‧有縱向分開之上下支柱部件 

，例如，相互吻合之疊合  
機構 

15/40 ‧‧‧以樞軸或類似方式安裝之肘

桿動作，凸輪或類似件予以

嚙合一個或兩個部件之環

或其他支座 
15/42 ‧‧‧具影響摩擦之特殊部件者 
15/43 ‧‧‧楔子之零件（摩擦襯或墊見

15/42） 
15/44 ‧‧液壓、氣壓或液壓－氣壓支柱 
15/45 ‧‧‧具有封閉式流體系統者，例

如，帶內裝泵或蓄能器者 
15/46 ‧‧具載荷測量裝置者；具報警裝

置者 
15/48 ‧墊木或類似裝置 
15/50 ‧支柱之組件或零件（ 15/43，

15/58，15/60 優先） 
15/502 ‧‧以其形狀為特徵之柱體，例如，

為特定截面者 
15/51 ‧‧液壓、氣壓或液壓－氣壓支柱

專用者，如安全閥裝置 
15/52 ‧‧裝於標準支柱上頭或下頭之可

伸長件 
15/54 ‧‧支柱兩端之零件（允許步進者

見 23/06） 
15/55 ‧‧‧支柱頭者 
15/56 ‧‧伸縮支柱鎖定裝置之零件 

15/58 ‧安裝支柱之裝置 
15/582 ‧‧機械支柱用者 
15/59 ‧‧液壓、氣壓或液壓－氣壓支柱

用者 
15/60 ‧回收支柱或支架之裝置 

17/00 支護礦井頂板之頂樑 
17/01 ‧以頂樑形狀為特徵者，例如，為

特定截面者 
17/02 ‧伸縮前樑或類似之保護裝置 
17/022 ‧‧在組裝頂樑之同時進行臨時支

護之輔助裝置 
17/03 ‧‧頂樑之托架 
17/04 ‧‧長壁開採用者 
17/05 ‧‧‧靠液壓伸縮者 
17/054 ‧‧‧靠液壓轉動者 
17/06 ‧‧掘進平巷用者 
17/08 ‧‧為得到採煤工作無支柱區之頂

樑接頭 
17/082 ‧‧‧滑動者 
17/086 ‧‧‧鉸接式者 
17/10 ‧附或不附護板之連接支柱頂端之

頂樑零件；護板 

19/00 工作空間之臨時護罩（9/06，23/00
優先）[3] 

19/02 ‧長壁開採用者 
19/04 ‧掘開平巷用者 
19/06 ‧應用護罩之設施 [6] 

20/00 安裝錨桿（用於井筒，隧道，平巷

之錨桿見 21/00；錨固構件之設備或

與專門用於基礎工程之隔牆見

E02D5/74；暗銷或固定在牆裡之其

他裝置或插入此類用途之孔中之類

似物見 F16B13/00）[5] 
20/02 ‧有灌漿裝置者 

21/00 頂板、底板或井筒襯砌保護用錨
桿（暗銷或固定在牆裡之其他裝置

或插入此類用途之孔中之類似物見

F16B13/00）[5] 
21/02 ‧有張力指示裝置者（專為指示張

力載荷而修改之螺紋接頭見

F16B 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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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 步進式礦頂支架，例如，與移動
運輸機，開採機械及其導向器裝

置配合使用者（在工作面採礦用

運輸機本身之移動見 E21F 13/08） 
23/03 ‧有防止或阻止鬆散材料進入工作

面或支架之保護裝置，如護板 [4] 
23/04 ‧支護結構之結構特徵，例如，相

鄰構架或成組支柱間之連接件；

在傾斜底板上防止橫向滑動之裝

置（23/14 優先） 
23/06 ‧‧便於步進式移動之專用頂樑或

專用支柱頂端 
23/08 ‧前移機構（23/16 優先） 
23/10 ‧‧具有與支護結構分開之前移裝

置者 
23/12 ‧控制，例如，採用搖控方式（23/16

優先） 
23/14 ‧‧使支架自動順序前移，例如，

一個一個前後相接 
23/16 ‧液壓或氣壓特徵，例如，回路、

閥之配置及使用，安裝或回收裝

置 
23/18 ‧‧前移機構者 
23/20 ‧‧‧用於順序前移者，例如，一

架接一架地 
23/22 ‧‧‧與頂樑相連者 
23/24 ‧‧‧前移機構與支護結構分開者 
23/26 ‧‧液壓或氣壓控制 

 
 
E21F 礦井或隧道中或其自身之安全裝置，運輸、充填、救護、通風或排水 [2] 

 

次類索引 

通風 ...............................................1/00，3/00 
排水 ........................................................16/00 
安全裝置；救護裝置................ 5/00 至 11/00 

運輸；充填 ...............................13/00；15/00 
其他方法或裝置 .................................... 17/00 

 
 

礦井或隧道之通風 

1/00 礦井或隧道之通風；風流之分配
（一般房屋或空間之通風見 F24F）
[2] 

1/02 ‧試驗模型（其模擬計算機見

G06G7/50） 
1/04 ‧風導管（懸掛裝置見 17/02） 
1/06 ‧‧風導管之連接（一般管子連接

見 F16L） 
1/08 ‧與風導管相連的通風設施，例如，

安裝通風機之設施（通風機本身

見 F04D） 
1/10 ‧風門（一般的門見 E06B） 
1/12 ‧‧自動打開風門之裝置 
1/14 ‧空氣分隔；空氣閘門（防堵裝置

見 17/103；基礎工程之氣閘見

E02D）[6] 
1/16 ‧井筒蓋門 
1/18 ‧自然通風（1/02 至 1/16 優先）[2] 

3/00 空氣之冷卻或乾燥（一般房屋或

空間空氣調節見 F24F） 

安全裝置（瓦斯指示器見G01N）；救護裝置 

5/00 防塵、粘結灰塵、集塵或除塵之
裝置或方法；防止爆炸或火災

（防火牆見 17/103；一般液體或流

體之施用於表面之設施見 B05）[6] 
5/02 ‧用濕潤法或噴水法 
5/04 ‧‧噴水幕（噴嘴、一般噴水見

B05B，D；具有流体噴嘴裝置

的截齒見 E21C35/187） 
5/06 ‧‧噴洒用之液體 

E21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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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8 ‧撒岩粉；使用其他防護物質 
5/10 ‧‧撒岩粉裝置 
5/12 ‧‧岩粉之成份 
5/14 ‧在爆破同時或由於爆破而動作之

水棚或撒粉器 
5/16 ‧塗於底板、側壁等之上之用以黏

塵之吸濕層或其他鹽類層；此種

粘塵層之噴塗（吸塵材料本身見

C09K3/22） 
5/18 ‧為黏塵而用液體浸漬側壁或類似物 
5/20 ‧排塵或沈積灰塵 （試驗井沖洗之

方法或設備見 E21B21/00；於掏

槽時見 E21C35/22）[1,7] 

7/00 用於或不用於其他目的之瓦斯
排放方法或裝置 

9/00 防止機械或儀器產生火花之裝
置（電機或電器防火花見 H10K，

H02K） 

11/00 救護裝置或其他安全裝置，例
如，安全室，安全通道（醫療用

呼吸器見 A61H 31/00；呼吸裝置見

A62B 7/00；甦醒裝置見 A62B 
33/00） 

13/00 專用於地下條件之運輸（礦車見

B61D；一般運輸，裝載見 B65G） 
13/02 ‧坑道內者 
13/04 ‧自動滑行坡內者；暗井或斜井內

者 
13/06 ‧在工作面或鄰近工作面者 
13/08 ‧將運輸機或其他運輸裝置由工作

面之一個位置移至另一個位置

（沿運輸採下礦物之運輸機導向

開採機械見 E21C35/12；與步進

式礦頂支架配合使用見 E21D 
23/00） 

13/10 ‧運輸機之錨定 [2] 

 

 

 

15/00 放置填充材料於地底加工區之
方法或設施（防火牆見 17/103）[6] 

15/02 ‧充填物之支護工具，例如，背板 
15/04 ‧‧充填用檔簾；採空區金屬網；

隔牆 
15/06 ‧機械充填 
15/08 ‧液壓或風力充填（液壓或風動運

輸裝置見 B65G；管，管接頭見

F16L） 
15/10 ‧‧液壓或風力充填機械 

16/00 排水（保持地面基礎溝或其他區域

之乾燥見 E02D 19/00）[2] 
16/02 ‧隧道者 [2] 

17/00 未包括於其他位置，用於礦井或
隧道之方法或裝置（礦井照明見

F21，H05B）[2] 

17/02 ‧管子或類似物之懸掛裝置，例如，

風導管（管道或電纜用者見 F16L 
3/00 至 7/00） 

17/04 ‧動力分配裝置 [2] 
17/06 ‧‧電力分配；電纜網；電纜管道

（一般之供配電電路佈置見

H02J） 
17/08 ‧‧液壓動力分配；液壓管道網 

（一般管道系統見 F17D） 
17/10 ‧‧風壓動力分配；壓縮空氣管道

網（一般管道系統見 F17D） 
17/103 ‧防火牆、例如，作為通風作用者

[6] 
17/107 ‧‧可膨脹的 [6] 
17/12 ‧‧密封門 
17/16 ‧用於儲存，尤指儲存液體或氣體

之礦井通道或峒室之改造（在地

下天然或人造洞穴或峒室中儲存

流體見 B65G 5/00） 
17/18 ‧信號裝置或警報裝置之特殊應用

（用於電梯，升降機或移動人行

道者見 B66B；瓦斯傳感裝置本

身見 G0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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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9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8] 

 
E99Z 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8] 

附註 

本次類包含之技術主題是：[8] 
a. 不包含在本部各個次類所涵蓋的技術主題中，但卻是與之最密切相關
者，和[8] 

b. 無法明確地歸類於其他任何部之任何次類所包含的技術主題。[8] 
 

 

99/00本部其他類目中不包括的技術主題 
[8] 

 


